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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1999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三

Wednesday, 3 November 1999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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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S.B.S.,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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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天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S.B.S., J.P.

何敏嘉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鍾泰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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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S.B.S., J.P.

李國寶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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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THE HONOURABLE NG CHING-FAI

吳靄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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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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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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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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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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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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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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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SECURITY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 November 19998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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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1999 年律師（專業彌償）（修訂）（第 2 號）

規則》 ................................. 266/99

《1999 年儲稅券（利率）（第 7 號）公告》 ....... 267/99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Solicitors (Professional Indemnity) (Amendment)
(No. 2) Rules 1999...................................... 266/99

Tax Reserve Certificates (Rate of Interest) (No. 7)
Notice 1999 .............................................. 267/99

其他文件

第 27 號 ─ 土地發展公司

1998-99 年報

第 28 號 ─ 回應一九九九年七月發表的

《香港申訴專員第十一期年報》的政府覆文

《1999 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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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apers

No. 27 ─ L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1998-99

No. 28 ─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El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issued in July 1999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Electricity (Amendment) Bill 1999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Amendment) Bill 1999

發言

ADDRES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發言。政務司司長會就回應一九九九年七月發表的《香港申訴專員第

十一期年報》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

回應一九九九年七月發表的回應一九九九年七月發表的回應一九九九年七月發表的回應一九九九年七月發表的《香港申訴專員第十一期年報》的政府覆文《香港申訴專員第十一期年報》的政府覆文《香港申訴專員第十一期年報》的政府覆文《香港申訴專員第十一期年報》的政府覆文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El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issued in July 1999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香港申訴專員第十一期年報》在 1999 年 7 月 7 日提

交立法會。當時，政府承諾會擬備覆文，回應申訴專員就年報附件 6 及附件

9 所載個案提出的建議，讓申訴專員和公眾可以監察政府及公營機構落實有

關建議的情況。現將政府覆文提交立法會。

政府覆文涵蓋申訴專員已調查並提出建議的投訴個案，以及申訴專員在

1998-99 年度主動展開的 7 宗直接調查個案。大多數個案所涉及的政策局和

部門，已全數採納申訴專員的建議，並已跟進辦理。只有少數個案所涉及的

政策局或部門，礙於資源或運作上的限制，未能全部採納申訴專員的建議，

詳細理由載於政府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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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覆文所載個案涉及的機構，還包括司法機構和公營機構，例如香港

房屋協會、機場管理局和醫院管理局。這些機構雖然並不屬於政府部門，但

都承擔向公眾交代的責任，向我們提供資料，說明他們就申訴專員的建議所

採取的跟進行動。

申訴專員在處理市民有關行政失當的投訴，提高公共行政的質素所作的

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我們亦明白市民期望政府進一步增加透明度和提高問

責性。政府會繼續盡力協助申訴專員履行職責，一同為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

服務而努力。

議員如希望政府就覆文任何內容進一步闡釋，政府樂意提供有關資料。

謝謝主席。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杜絕不良經營手法杜絕不良經營手法杜絕不良經營手法杜絕不良經營手法

Elimination of Unscrupulous Business Practices

1.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鑒於現時有參茸海味店以不良的經營手法推銷貨

品，例如採用誤導性的價目牌，以及對貨品作失實的陳述，不少市民以至遊

客因而被騙，香港的聲譽亦隨之受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會否考慮立法杜絕該等不良經營手法；及

(二 ) 有否評估消費者委員會現時公布採用不良經營手法的店鋪名稱

的做法，是否具有足夠的阻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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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

(一 ) 目前已有不同條例制裁該等不良經營手法。根據《商品說明條

例》，任何人如應用虛假商品說明或假冒商品商標，即屬違法。

《度量衡條例》亦禁止任何人在供應貨物時作出虛假陳述，使用

不準確的量重器，以及供應不足重量的貨物。此外，按《盜竊罪

條例》，在有充分證據下，有關店鋪的行為可能被刑事起訴以欺

騙手段取得財產。

不過，要確保消費者不會成為此等不良經營手法的受害者，不能

單靠法例。從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的投訴個案中顯示，

大部分投訴人都是受到極為便宜的價錢牌所吸引，但他們沒有留

意價錢牌上的重量單位，究竟是每斤或每 ，因而受騙。所以，

除了法例保障外，消委會亦透過不同途徑，提醒消費者必須提高

警覺，避免受騙，並應在信譽良好的店鋪購物。

我們相信，業界自律亦是打擊此等不良分子的有效方法。所以，

消委會已就此和 3 個參茸藥材商會聯絡，該等商會同意並已制訂

營商守則，分發給各會員遵守。有關會員會張貼商會標誌，以資

識別，從而保障消費者權益。

(二 ) 消委會公布有關店鋪的名字的做法是收到一定程度的阻嚇作

用，此舉既可提高市民和遊客的警覺性，亦對該等店鋪起警惕作

用，使他們無所遁形。

事實上，公開點名只是消委會保護消費者的行動之一。除此以

外，消委會亦會和海關及警方有密切聯繫，以打擊此類不良店

鋪。

此外，受屈的消費者亦可向消委會投訴，由消委會調解取回貨

款。遇有不合作的店鋪，消委會可協助消費者向小額錢債審裁處

索償，消費者亦可向消委會管理的消費者訴訟基金申訴，對該等

不良店鋪採取法律行動。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儘管消委會最近點名指出，有兩間參茸海味店同樣是以

不良手法推銷貨品，但同類事件仍有發生。有市民向我投訴，在旺角的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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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樓附近，便有參茸海味店是採用相同的手法。例如是乾螺頭，他們便寫

珍珠肉，還用很大的字寫上“買一斤九折：124 元”，又用很小的字寫 “每

”。當時，投訴人買了半斤，店員向他說如果要“出味”便要將它切碎，

於是投訴人便回答說好。可是，在計算價錢時他才知道原來是以每 計算，

所以便向他收取了 992 元。

主席，請問政府會否重新考慮立法規定出售貨品時要明碼實價，不要讓

不良的商人鬼鬼祟祟地設置陷阱，令市民和遊客受損。主席，要知道，現時

即使是街市的檔鋪“呃秤”，也是要受罰的。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其實剛才我在回答陳議員的質詢時已經很清楚說出，目

前已有 3 條條例是用以制裁這些不良商鋪的了。我們認為目前的法例已足

夠，其中一個原因是，無論我們把法律寫得怎樣完善，又或是怎樣堵塞有關

的漏洞等，犯法的人如果意圖犯法，最終仍是可以犯法的。舉例來說，搶劫、

謀殺也是犯罪，但為何社會上仍有那麼多搶劫或謀殺的罪案呢？所以，我們

覺得最重要的是消費者自己提高警覺，一定要看清楚價錢牌上寫的是每 或

是每斤。俗語有云：“貪字變作貧”，如果看見價錢是異常便宜，又不看清

楚究竟是以每斤或每 計算便貿貿然購買，似乎是有點大意了。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在設置陷阱方面，以價錢來說，以 124 元賣一斤乾螺頭也不算

便宜的了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議員，質詢時間並不是用來辯論的，如果你有部分跟進質詢未獲答

覆，你可以要求澄清，但我覺得你是在表達意見，所以我現在請下一位議員

提出質詢。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的第一段指出，消委會會公布

有關店鋪的名字，即公布所謂的“黑名單”，以便起阻嚇作用。這對店鋪來

說是一種處罰，但政府有否考慮過除了有些由消委會公布是做得不好、欺騙

客人的店鋪外，還有一些可能是做得很好、很誠實的店鋪。前者我們稱之為

“黑名單”，相反的或許可稱為“白名單”。這樣，客人便可以依 這個名

單，比較有信心地到那些店鋪購物。請問這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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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這是一個很新穎的提議，但我相信在執行上有一定的難

度。政府是不大可能成立一個評選委員會，以決定哪一間商店是做得好，然

後給它一個標誌，或是開列一張“白名單”。我剛才說過，以參茸為例，消

委會其實已跟 3 間參茸藥材商會討論過，而 3 間商會除了已經制訂一套守則

讓會員依循外，亦設計了一個“商譽保證”標誌。市民或遊客如果看見貼上

了這個標誌的商店，信心應該會大一點。但是，他們仍須小心看清楚價錢牌

上所寫的數量，究竟是一 或一斤。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我想談談有關公布“黑店”的做法。我瞭解到行內的店

鋪，包括影音鋪在內，根本會有很多不同的店鋪名稱的。即使有關當局今天

在電視上公布了店鋪名稱，明天他們便可以轉換另一間店鋪名稱，但卻是由

同一 人主理、以同一種手法經營，這情況是很普遍的，所以公布也根本沒

有甚麼作用。我想請問，這種情況在行內既然十分普遍，政府如何能堵塞這

方面的漏洞？那些店鋪不斷更改名稱，公布其實是沒有意思的了。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回答時也只是說政府的做法可以起一定程度的

阻嚇作用，沒有說可以起絕對程度的阻嚇作用。俗語有謂，“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如果那些不良商人執意以不法行為欺騙消費者，我們只能在事後

當有人投訴時，掌握證據加以起訴。如果他們要更改店鋪名稱，我們是沒有

可能不准許他們更改的。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狄士尼樂園將會在香港興建，而香港的旅遊事業亦會隨

之而越見蓬勃。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政府不多做一點事來保障旅客，即所

謂的消費者，肯定是會打擊來港旅客或本地消費者的信心的。所以，我很希

望政府在與消委會再行討論後，真的能夠主動多做點事，否則大家在香港消

費便會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我希望政府與消委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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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議員，你向政府質詢的是甚麼？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我知道。我只希望他們能夠在做了一點事之後，可以告訴我們

會否加強對不法商人的處分，或會否訂立一些罰則。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始終也是要回到我原本的答覆，那便是我們認為現行

的法律已有足夠條款，可以打擊或在事後懲罰這些不法商人或商店。其實，

消委會在這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亦有與香港旅遊協會（“旅協”）聯絡，

而旅協為了保障旅客利益也做了很多工作。如獲批准，我希望在此簡單描述

一下旅協做了些甚麼工作。

為了保障旅客的利益，旅協除了與消委會緊密合作外，還會將消委會公

布的不良店鋪的名單刊載於《香港旅遊指南》，以助提高旅客的警覺性。旅

協亦提供電話熱 諮詢服務，為旅客提供購物的資訊。此外，旅協的諮詢服

務中心更有職員向旅客提供購物意見及資料，並且鼓勵旅客盡量惠顧旅協和

香港旅遊零售協會的會員商號。旅客亦可以瀏覽旅協的網頁，找到購物“貼

士”。旅協又為旅客印製了一本小冊子，名為《做個精明消費者》，另一本

則是名為《旅遊小錦囊》，目的是提醒旅客購物時要留意的事項；有關的旅

協刊物，詳列了消委會的諮詢電話號碼及諮詢中心的地址。另一方面，旅協

將於年底前向零售店鋪及食肆推出“優質旅遊服務計劃”，提供一些符合優

質服務守則的商戶供旅客選擇，提升本港商戶的整體服務質素，務求鞏固香

港購物天堂的美譽。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參茸店鋪標價時，往往只會以很小的字體標明與價格相

符的數量是“ ”或是“斤”，欺負老人家看不到。當老人家問的時候，店

員只會問他要多少，但卻不回答價錢是多少，所以老人家便受騙了。政府可

否立例規定，無論如何，“斤”和“ ”的字的大小，必定要是顧客可以看

得到的？如果訂立了這樣的法例，有關當局便可以很容易執行，而顧客受騙

的機會亦會減少，兼且可以方便老人家看得到。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據我所知，在目前的香港法例中，政府只有是在一個情

況下，才有規定印刷品上某些信息的尺寸是要印多大，那些便是有關反吸煙

的警告字眼。目前，如果是一個室外的廣告或廣告牌，警告字眼是要佔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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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面積的 20%的。這在執行上是比較方便，因為廣告牌是有目共睹的，很

容易便可以看到是否有依法制訂面積。不過，香港有那麼多店鋪，其中參茸

店鋪亦有很多，如果規定價錢牌中“每斤”或“每 ”那兩個字體要是多

大，我相信在執法上將要運用很多資源，亦會有一定的難度，所以我們沒有

這個打算。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我想更正局長剛才所提供的資料。除了禁止吸煙外，候

選人在參加選舉時的海報，其順序編號也是受條例規定，必須是 4cm，所以

一樣是可以執行的。我想再請問局長，基於這些先例，當局可否重新考慮，

對“斤”、“ ”這兩個字體訂定一些規定，強制執行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當然是有這條法例的。我剛才只是說“據我所知”，所

以我可能是孤陋寡聞（眾笑），遺漏了這條法律，亦可能是因為我不十分清

楚那些候選人究竟有沒有消費者。選民是否便是消費者？我相信不是，我們

很難說是選民“買”各位議員的。我始終認為，有關選舉的條例是不可以隨

便或很方便地應用於其他範圍內，因為選舉每年最多只有一、兩次，只是為

期很短的時間，而每一位候選人所印製的印刷品，無論是單張或是當作信件

寄出的其他印刷品，均須向選舉事務處報告，由事務處監察。就選舉而言，

是有一個中央機制的，雖然在執行上也須運用很多資源，但仍是可以做得

到。不過，以店鋪內每一種貨品的價錢牌而言，我始終覺得是無法很有成本

效率地執行。最近，既然許多報章已宣傳了這些欺騙案件，市民更須看清楚

價錢牌上寫的究竟是每斤或是每 ，如果是沒有“老花”眼鏡，顧客是可以

靠近價錢牌一些來看的。

內地人士申請法律援助內地人士申請法律援助內地人士申請法律援助內地人士申請法律援助

Mainlanders' Applications for Legal Aid

2.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關於內地人士在香港擬就其居港權所提出的訴訟，

向法律援助署（“法援署”）申請法律援助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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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法援署在本年首 9 個月內接獲該等申請個案的總數，以及該等個

案按訴訟理據分類的細項數目；就其中已獲批准的個案而言，涉

及的訴訟費用總額預計為何；及

(二 ) 法援署在審批該等申請個案時，所受到的資源限制為何？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關於內地人士在香港擬就其居港權所提出的訴訟，

向法援署申請法律援助事宜的質詢：

(一 ) 1999 年首 9 個月期間，法援署共接獲 10  289 宗就聲稱擁有香港

特別行政區居留權而於香港提出訴訟的法援申請，其中 9  690 宗

（即 94%）是在 7 月 7 日至 7 月 31 日期間收到的。在剔除 2  623

宗重複遞交的申請後，確實申請數字為 7  666 宗。

這些申請所陳述的訴訟原因不盡相同，但可大致分類如下：

(1) 挑戰政府沒有按照終審法院於 1999 年 1 月 29 日所作的決

定，在合理的時間內制訂合理的居留權證明書計劃；

(2) 挑戰立法會在 7 月份通過的現行居留權證明書計劃；及

(3) 挑戰人大解釋《基本法》的合法性。

由於大部分申請均提出多項訴訟原因，因此未能提供細項數目。

法援署現正為已獲批准的個案進行前期準備，現時難於估計該等

個案的最終訴訟費用總開支。

(二 ) 法援署在審批法援申請時，並不會受到財政資源不足的掣肘。政

府對法援署在訴訟費用方面的開支沒有設置現金限額。只要申請

人能通過經濟及案情審查，法援署署長便會批出法援。如果個別

年度的法律援助經費預算不足以支付該年的訴訟費開支，法援署

可申請追加撥款，以應付訴訟費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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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由於法援署目前接受那些還未來港的人士的個案，

即那些人士還未來港但已經立案，政務司司長可否告知本會，法援署究竟有

否訂立程序，核實這些人士的資料是否屬實；否則，會否造成另一種的縱容

濫用呢？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一般來說，由於法援署要進行經濟審查和案情審查，

所以申請者要填妥一份規定的表格。為了核實申請者的經濟狀況和案情狀

況，按一般慣例，法援署須安排與申請者會面。由於在法援計劃下，沒有硬

性規定申請者一定須擁有香港居留權，所以嚴格來說，即使申請者不在香

港，也有權申請法援。不過，當然，在進行經濟調查和案情審查時，如果申

請者未能在港與法援署人員會面，以便作出有關審查，則在很多情況下，申

請大有可能會被拒絕。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我想追問另一問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程議員，在你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中，有哪部分未獲答覆？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因為政務司司長提到表格問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程議員，這項問題並非是你補充質詢的一部分，或許請你再輪候發問。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我想問如果申請者身不在港，如何能證明申請者的簽署屬實，

真有其人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程議員，請你輪候。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是，在這七千多宗申請中，是由哪

些律師行替申請者提出訴訟？不知可否列表，讓大家能清楚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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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一般來說，我們不會過問法

援署怎樣作出批准，以及如何進行調查。不過，如果議員對這方面的問題有

興趣，我可以向法援署提出議員的要求，看看他們能否提供這方面的資料。

（附件 I）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政府提供的數字，是否包括剛才提及的申請者在提交申

請時，本身不在港或還未來港的個案？如果是包括在內的話，請問可否告知

我們這些申請所佔的比例呢？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請問可否澄清曾議員的補充質詢，是指已批准的申

請；還是未獲批准但現正調查的申請呢？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是在主要答覆中提到的，即由政府一共接獲的聲稱擁有

居留權而提出訴訟的法援申請數字。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在該 7  666 宗申請中，據我所知，法援署暫時選取了 6 宗具有

代表性的個案進行訴訟，而在該 6 宗個案中，很可能有些申請者是身不在港

的。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在現時這機制下，政府會否擔心日後會有很多人利用這

機制，透過父母申請法援，而他們本身根本不在香港，直至獲批後，才以偷

渡或其他方式來港，利用法援與政府訴訟？如果遇到這些情況，政府會有甚

麼措施，以及會怎樣看整件事呢？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當然，提供法援是有法律規定的。根據有關法援的

規例，如果任何人所提供的資料含有虛假成分，我們會進行調查和跟進。由

於法律是有規定的，所以如果證實申請者虛報資料，我們可以進一步採取行

動。

有關蔡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我也知道這方面引起了一些關注，所以我

們會就這方面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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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剛才政務司司長在回答程介南議員的補充質詢時說，如

果申請者不在港而透過家人申請法援的話，通常申請會被拒絕。我想瞭解一

下，在七千多宗申請中，有哪些個案是申請者本身不在香港，由家人代為申

請而最後獲得批准的呢？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手邊沒有這方面的資料，我可以向法援署查詢。

（附件 II）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剛才政務司司長提到申請表格的問題。當事人當然要在

表格簽署，請問如何能證明是由申請者本人簽署呢？在未能證明之前，又如

何能接納其個案呢？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這是有關法援執行的問題。有關這方面，我要向法援署

查詢，然後以書面方式答覆程議員。（附件 III）

高空擲物高空擲物高空擲物高空擲物

Throwing of Objects from a Height

3.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關於高空擲物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當局共處理多少宗高空擲物的個案，當中涉及的傷亡

人數及涉案者被定罪的個案數目為何；在所處理的個案中，有多

少宗在公共屋 範圍內發生，有關的傷亡人數及涉案者被定罪的

個案數目為何；及

(二 ) 有何措施防止高空擲物的行為，以及有否評估現時在公共屋 安

裝攝錄系統以協助緝捕高空擲物者的成效？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1996 年至 1998 年期間，向警方舉報的高空擲物個案共有 1  410

宗，其中有 62 宗發生在公共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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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舉報個案中共有 755 人受傷，其中 1 名受害者在去年一宗個

案中死亡， 88 人受傷須留院治療，其餘的 666 人均屬輕傷。

在這些舉報個案當中，共有 196 名犯事者因觸犯《簡易程序治罪

條例》第 4B 條“自建築物掉下的物體”的罪行而被定罪。警方

並沒有發生在公共屋 個案的傷亡數字和定罪人數的分類。

(二 ) 當局已採取下列措施防止高空擲物事件的發生：

(i) 警方與房屋署維持緊密聯繫，並在多次發生高空擲物事件的

地區或屋 加強巡邏。

(ii) 警察公共關係課定期舉辦有關防止高空擲物的宣傳活動，提

醒市民觸犯此等罪行的嚴重後果。這些宣傳活動包括派發宣

傳單張、於公共屋 清理易於從高處墮下的物件，以及到地

盤巡查等。警察公共關係課亦會在警方的電視節目“警訊”

中宣傳有關防止高空擲物的信息。

(iii) 政府新聞處亦製作有關高空擲物的宣傳短片和廣播，教育市

民不應從高空擲下物件。

(iv) 房屋署已在 39 條公共屋 輪流安裝高空擲物攝錄系統。

(v) 房屋署在 125 條公共屋 興建有蓋的行人通道，把住宅樓宇

和巴士站、學校及商場連接起來，以保護行人免受高空墮下

物件的傷害。

(vi) 房屋署經常通過各種途徑，如通告、屋 通訊和屋 管理諮

詢委員會和互助委員會的會議，提醒居民高空擲物危及公眾

安全，犯案者並會因此而受到刑事檢控。

至於有關高空擲物攝錄系統的成效，我們相信該系統已收到一定

的阻嚇作用。房屋署的紀錄顯示，在 1999 年第二季已安裝該系

統的屋 當中，有關高空擲物的投訴個案比前一季大幅減少約

43%。房屋署會繼續緊密地監察有關情況，以確定是否有需要採

取進一步的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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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房屋署提供的資料顯示，在屋 安裝這類攝錄系統，對

防止高空擲物頗有成效。不過，以天水圍的公共屋 為例，雖然數十座公屋

全部安裝了攝錄架，但只得兩部攝錄機，因而未能發揮應有作用。請問政府

會否要求房屋署加快安裝攝錄機？若否，原因為何？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根據我手邊的資料，天水圍的公共屋 並非高空擲物事

件最常發生的地區。不過，房屋署向我保證，他們有足夠資源，安裝多些高

空攝錄系統。當地屋 的屋 管理諮詢委員會只要向房屋署建議，提出屋

須安裝這些攝錄機，則除非有關屋 快要面臨重建，否則，房屋署會樂意設

置多些這類攝錄系統。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主要答覆（二）部分 (iv)項提到房屋署已在 39 條公共屋

安裝高空擲物攝錄系統。請問政府，這些攝錄機曾否成功攝錄到有人高空

擲物？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答案是一次也沒有。（眾笑）房屋署向我解釋，這系統

是把 5 至 7 部攝錄機安裝在屋頂，每一部攝錄機可以覆蓋 8 至 12 層樓，以

高速攝錄方法，每天 24 小時運作，可以把已跌在地上的物件追溯從哪一層

樓掉下。鑒於尊重私隱的原則，房屋署在每條屋 安裝這些系統時，一定會

預先廣為宣傳，通知居民屋 已安裝這種系統，所以阻嚇作用很大。直至目

前為止，安裝了這種系統的屋 的舉報數字大降，但這系統從沒有攝錄到高

空擲物者。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請問保安局局長，政府在設計新公共屋 時，會否訂明

高空擲物攝錄系統是屋 的基本裝置？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房屋署告知我們，他們的決策是把全港劃分為 25 個房

屋區，並在所有公共屋 輪流安裝這種系統。當然，防止高空擲物不能單靠

這類系統，亦須以宣傳來教育 眾，而房屋署認為多建有蓋行人通道，也甚

有幫助。房屋署的政策是，如果某一屋 的屋 管理諮詢委員會認為有需

要，向他們提出安裝攝錄系統的建議，房屋署會有資源，並且願意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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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這會否成為將來新建公共屋 的基本裝置？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房屋署向我解釋，如果當地認為有需要，便會安裝這類

系統，而不是一定會在新建的屋 內裝置。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剛才局長樂觀地說房屋署的答覆是，只要屋 管理諮詢

委員會提出要求，便會安裝這種攝錄系統。不過，據我所知，事實並非這樣。

我們在葵青區區議會已討論這問題，情況剛好相反。房屋署的職員對我們

說，這套攝錄機非常昂貴，而且只得數部，所以要分先後次序輪候安裝。高

空擲物情況嚴重，特別是有引致傷亡數字出現的屋 ，才會安裝這種系統。

請問房屋署答覆保安局局長說預算會購買多少部這類攝錄機，以及會在多少

屋 內長期安裝呢？現時的做法只是輪流安裝，即在這屋 安裝了數個月

後，又到另一屋 安裝，即不能在某一屋 內長期放置攝錄機。我想向局長

問清楚，究竟房屋署是怎樣答覆呢？局長又在主要答覆最後一段提到會緊密

地監察進展，如有需要，會採取進一步的改善措施。請問究竟會採取甚麼改

善措施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據我瞭解，這類系統每套需款數十萬元，而房屋署給我

的答覆是，他們已預備了資源進行這些改善措施，如果有屋 管理諮詢委員

向他們提出建議，他們會願意考慮。對於梁議員剛才提出的個別個案，我稍

後會再與房屋署跟進。

至於其他改善措施，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不能純粹依靠這類攝錄系

統，房屋署會在所有屋 興建有蓋行人通道。在現時的一百六十多條屋

中，已有一百二十多條加建了有蓋行人通道，而房屋署會繼續進行加建。與

此同時，加強宣傳和教育，以及警方巡邏，都是改善的措施。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議員，你是否要求澄清？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剛才我問局長究竟房屋署有否對她說打算會安裝多少部攝錄

機，因為房屋署曾說攝錄機價錢昂貴，不會大量安裝。局長剛才說得很樂觀，

我只想知道房屋署如何向她詳細交代安裝攝錄機的數目和安裝程序的安

排。局長沒有答覆這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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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已經回答。事實上，在中央滅罪委員會會議上已

討論過這類攝錄機的問題。房屋署很明顯表示他們願意安裝多些這類攝錄

機，但沒有提及實際數目。房屋署的看法始終是，如果有需要，他們願意考

慮安裝。房屋署亦向我保證，他們有資源支付有關開支。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如果有人高空擲物，將會因觸犯《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第 4B 條而遭起訴。在這條款下，最高刑罰是罰款 1 萬元和監禁 6 個月。每

年都有數百人因高空擲物而受傷，甚至死亡，但有關罰則在 1977 年已經訂

立，政府會否因應現時情況，認為有需要增加有關罰則？如果認為沒有需

要，請問原因為何？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政府也留意到有關罰則不大嚴竣。如果建築地盤有物件

墮下，刑罰會較重，是罰款 5 萬元和監禁 1 年。刑罰較輕，是因為這類罪行

的偵破率和檢控率偏低，警方認為關鍵在於能否偵破案件。例如 3 年以來，

發生了一千四百多宗高空擲物事件，但被檢控的個案只佔 17%，而能成功檢

控的只佔 14%。在偵破率這麼低的情況下，即使增加懲罰，也不一定有很大

的阻嚇作用。況且，法庭在決定懲罰前，也會考慮各種情況，例如事件究竟

是否因市民純粹不小心而引致，因為據我瞭解，很多個案都是因為不小心所

致，例如不小心掉下晒衫竹等，所以增加刑罰不一定最有阻嚇作用。因此，

除了加建一些設施外，我們認為最佳的改善措施是警方和房屋署應加強宣

傳，教育居民高空擲物可能會對他人引致很嚴重的傷害。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全港應有超過一百六十多條公共屋 ，而主要答覆說已

有 39 條屋 輪流安裝了高空擲物攝錄系統。請問房屋局或政府有否計劃在

一段時間內，在所有公共屋 完成安裝這類系統？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房屋署根本沒有考慮在所有公共屋 安裝這類系統，但

他們會每年估計屋 的需要，正如保安局局長剛才所說，如果屋 的高空擲

物情況較為惡劣或頻密時，便會在那些屋 裝設這類系統，即房屋署會按需

要，撥款在屋 安裝這類系統。因此，我可以向各位議員說，只要是能夠真

正杜絕高空擲物的方法，房屋署一定會積極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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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一）部分提到，在 1  410 宗個案中，

只有 62 宗發生在公共屋 。請問政府如何應付在其他建築物發生的高空擲

物事件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對於在其他建築物發生的高空擲物事件，政府採用同樣

的處理方法，即主要採取宣傳和教育的方法，所以政府新聞處經常播出電視

宣傳短片，提醒市民不要高空擲物，而警方在“警訊”節目中亦有加以宣

傳。其實，高空擲物事件絕大多數發在街上和行人道上。過去數年，超過 60%

的高空擲物事件在這些地方發生；亦有少數，大約是 6%至 9%在私人住宅發

生；而非常少數，大約是 2%至 3%是在建築地盤發生。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馬鞍山恒安 已進行出售計劃，六成住戶已成為業主。

不過，業主立案法團成立後，因為某些問題還未能註冊。然而，該屋 的高

空擲物情況非常惡劣，早陣子還掉下一個鐵鏟，以致有人受重傷。屋 的業

主立案法團雖然未註冊成立，但他們很希望能在維修基金中取出費用，安裝

攝錄系統，但由於業主立案法團尚未正式成立，所以不能動用基金。他們於

是想向房屋署貸款或要求房屋署安裝，卻苦於沒有一個對口組織可以正式與

房屋署商討，但高空擲物情況確實非常嚴重，在這情況下，請問可以怎樣處

理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房屋局局長。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我想在這情況下，居民應該與過往的管理人員討論問題。

我相信在預支款項方面，不會有很大問題，因為應該已經預留款項，作為日

後維修等各方面之用。因此，款項不會有問題，一般來說是程序問題。我相

信大家在程序上可以達成協議，以便進行這項工作。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議員，你哪部分的補充質詢仍未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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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我想可能是我表達得不清楚，所以局長不能回答我的補

充質詢。現在問題在於那個業主立案法團未能正式註冊。他們有意願安裝攝

錄系統，而且已有一筆款項。現時高空擲物情況很嚴重，但法團仍未知何時

可正式註冊，致使攝錄系統不能安裝。在這過渡期內，請問當局有何方法可

以幫助改善現時恒安 的情況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其實居民可以有自己的代表，與房屋

署研究這問題。在程序上，如果大家接觸後，雙方能達成共同協議，則即使

業主立案法團成立與否，我相信如果有需要，是可以預支這筆款項的，然後

日後在基金中扣回。

把房委會工程納入把房委會工程納入把房委會工程納入把房委會工程納入《建築物條例》的規管範圍《建築物條例》的規管範圍《建築物條例》的規管範圍《建築物條例》的規管範圍

Bringing Construction Works of Housing Authority under the Ambit of
Buildings Ordinance

4.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現時，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的樓宇建築

工程不受香港法例第 123 章《建築物條例》所規管。因此，該等工程無論在

設計、施工以至結構安全等方面都不受屋宇署監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房委會工程不受《建築物條例》規管的理據為何；當局曾否考慮

把該等工程納入該條例的規管範圍內；若曾作此考慮並在考慮後

決定維持現行安排，當局所持的理據為何；

(二 ) 鑒於房委會的建築工程多番出現偷工減料的情況，當局會否重新

考慮把該等工程納入《建築物條例》的規管範圍內；若會，詳情

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當局將會採取甚麼措施重建市民對房委會樓宇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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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41(1)(aa)條，由房委會控制和管

理的建築物，可以獲得豁免受該條例條文所規限。又根據《房屋條例》第

18(2)(a)條，《建築物條例》不適用於房委會將會或正在建造的樓宇。政府

在 1973 年作出以上的決定，是為了使公營房屋計劃能夠依期完成。儘管有

這樣的豁免，但房委會的一般慣例，是按照《建築物條例》有關樓宇設計和

建造工程所要求的標準行事，從而確保樓宇的安全及質素。房屋署會因應情

況需要，就《建築物條例》、規例和工作守則的釋義和施行，向屋宇署尋求

意見。以上的安排一直行之有效，政府並不打算在現時作出修訂。

房委會非常重視樓宇安全和建築質素。首先，房委會會對任何不合標準

的建造工程進行調查、在有需要時採取紀律處分和法律行動，以及採取補救

措施。第二，房委會會收緊監察程序。第三，房委會已聯同承建商、專業團

體、政府決策局和部門，展開全面檢討，務求通力合作，提高公共房屋的安

全和質素。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的第一段，說明房委會的建築物是不受

屋宇署監管，這安排一直行之有效，所以政府並不打算作出修訂。這一點，

我覺得非常遺憾。局長說房屋署會不時向屋宇署尋求意見，請問在過往 3 年，

房屋署曾多少次向屋宇署尋求意見，以及房委會有多少人手處理這些建築物

的監察問題？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一般來說，房屋署是會把整體建築物的標準圖則送交屋

宇署審核，經審核後，房屋署便會使用這些圖則。不過，房屋署並不會每次

都把圖則送交屋宇署審核，因為房屋署所建造的樓宇，絕大部分都是採用相

同的圖則；如須作出輕微修改，房屋署是得到豁免而有權自行修改的。當房

屋署有懷疑或須要求澄清時，便會向屋宇署尋求意見。當然，我手邊並沒有

資料說明房屋署在這幾年間曾經詢問多少次，但在有需要時，房屋署職員會

利用電話等與各方面聯絡和保持接觸。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局長可否就在過往 3 年曾作出多少次諮詢，提供書面答

覆？此外，局長尚未回答我有多少人手負責監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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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有關諮詢多少次的資料，我可在翻查後作書面答覆。（附

件 IV）至於人手方面，其實房屋署在每一階段均有人手進行監管工作。房屋

署亦有特別設立獨立監管隊伍，由不同小組就各方面進行獨立監管。監管的

人員共有 35 人，專門進行獨立監管，而另有就設計、地基等各方面工程進

行的監管並不計算在內。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根據政府的答覆，這項政策是在 1973 年開始實施的，

但我想指出，房委會自 1973 年至現在，它的角色、政策和工作均有很大的

基本改變。政策的根據是房委會將長期控制或管理這些建築物，在當時來

說，很多公共房屋是由房委會長期控制和管理的，所以得到豁免，大家是可

以理解，但現時房屋署售賣了很多居屋，甚至將公屋發售，而所發售的居屋

和公屋，在工程的監管上，令人感到房委會在監工方面經驗不足。請問政府

是否對這方面的消費者，少提供了一種法律上的保障？房委會說會對內部作

出監管以及監察其他中介人士負責的工程。作為全港最大的發展商，房委會

竟把責任推卸予中介人士，其他發展商須自己負上責任，這會否令人感到是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在興建居者有其屋（“居屋”）單位時，正如我所說，

有關圖則、地基和上蓋建築等方面，房屋署是會按照《建築物條例》中的標

準行事。此外，李議員提到處理已建成居屋單位和出售公屋單位的問題，我

們有留意這情況，其實，我們亦曾與屋宇署作雙方面的討論。我們現正擬備

一份清單，列出所有有關樓宇的細節資料，集合各方面的圖則，和草擬有關

的法律文件。我們雙方亦準備了一個時間表，由房屋署把這項責任交回屋宇

署作出管理和監管。由於現階段正進行過渡時期的工作，所以有關工作尚未

完成，預計在明年下旬，工作應能完成，並能作出一個正式及圓滿的交代。

至於房屋署本身能否監管另一部門負責的建築活動的問題，答案是可以

的，因房屋署是有一 人負責圖則的設計、地基工程和上蓋等範疇，再加上

負責的承建商在各方面進行自己的監管工作，以及有獨立的監察小組，在每

一個工序的過程中進行監察。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相信房屋署是可以進行有

效的監管和監察工作。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可能我的補充質詢較為複雜，但亦多謝局長作出詳細的

答覆。主要來說，我的意思是在同樣的法治基礎下，大家均是發展商，但似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 November 1999 29

乎房屋署發展的樓宇，在出售時無須受這項法律的監管，其他發展商則須受

監管，這會否造成一個不公平的狀況？希望局長能回答這項質詢。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在公平或不公平的問題上，相信我們要考慮的是香港市

民的整體利益。在我們考慮整體利益時，其實大家亦知道，在過往數十年，

香港公營房屋的需求量確實很大。政府的決定是不容許在興建公營房屋時受

到任何阻滯或障礙，所以在 1973 年作出這項決定，給予房委會這項豁免，

但這並非表示，房屋署沒有盡自己應盡的責任；它是盡足了責任，按足《建

築物條例》所定下的標準而行事的。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中表示，房委會的工程是在 1973 年開

始獲得豁免的，理由是希望公營房屋計劃能夠依期完成，局長亦說這項安排

一直行之有效。請問政府是依據甚麼標準，膽敢說這項安排行之有效？我估

計這標準一定是十分低。最近，大家也知道，屋苑的問題千瘡百孔。據我所

知，在某一個屋苑，樓上居民在路廊抹地時，樓下路廊的接駁位便好像下雨

一樣。這是否亦可說是行之有效，監管有效？請問政府在建造這些公屋或居

屋時是否重量不重質，只求建造二等的樓宇濫竽充數？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答案是房委會和房屋署並不是處事馬虎，其實它們對於

其負責的工作，亦是盡能力處理的。我要向議員說明，剛才他所提到的情況，

並不完全適用於公營房屋，在私營房屋亦有出現這種情況。不過，可惜在社

會上作宣傳時，很多人並沒有留意私人樓宇亦有出現這種問題，亦沒有多少

人關注這些問題。如果房屋署發現有這些問題時，會更為落力進行修葺等工

作，因為如果修葺工作做得不好，除了居民投訴外，相信很多議員亦會替他

們作出投訴的。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我的質詢是政府採用甚麼標準作釐定，而膽敢說這項安排行之

有效？局長一直是為政府護航，說私人樓宇亦有出現這種情況；但即使私人

樓宇是這樣，也並不表示公屋可以這樣。主席，局長尚未回答政府是採用甚

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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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標準其實就是我們所看到的結果。大家可以看到，至今

時今日，在所建的七、八十萬個公營房屋單位中，究竟有多少個真正產生有

關問題？大家可以看到實際的情況是怎樣。我們“行之有效”的意思，主要

是觀察在興建中的每一個過程，房屋署是否認真地處理各項工作。此外，房

屋署亦有獨立的監管小組進行監管工作。我們當然不能說各項工作均能達到

最好的成績，如果有問題發生，政府察覺到的，便要即時作出補救。其實近

期發生的事件，我相信議員亦會知道，是由房屋署職員發現的，如有需要，

他們會通知廉政公署，共同處理這些問題。這亦證明房屋署本身實行的監察

制度已很好，但在一些情況下，我們會敦促房屋署和房委會再作檢討，現時

它們正進行有關的檢討工作，希望在每一個工序上再加強監管。

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主席，請問房委會轄下的私人參與興建的樓宇，會否納入《建

築物條例》的規管，以及怎樣監管？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簡單的答覆是這些樓宇根本是受《建築物條例》的監管，

也就是說，由屋宇署直接監管，並不受房屋署的豁免，房屋署亦沒有權作出

監管。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我相信局長剛才作答時是十分辛苦，真正是“死雞 飯

蓋”，他說公屋本身的質素並非那樣差勁，私人樓宇的質素亦一樣差勁，這

好像是說傳媒偏幫私人機構，沒有揭露私人屋苑的問題。我相信不是這樣

吧！天頌苑是最近被發現的問題屋苑之一，很明顯是公屋的質素是十分差

勁，在這方面亦收到很多投訴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我要問的是“行之有效”的問題。如果天頌苑的短樁事件是發

生在私人發展商身上，根據《建築物條例》，該發展商須負上甚麼刑責？房

委會獲得豁免，無須負責，所以便會覺得十分鬆懈；我想問如果問題發生在

私人發展商身上，它須負上甚麼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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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天頌苑的情況現時正進行深入的調查中，我們是不能在

現階段作出特別的結論。但房委會亦已清晰的表示過，它會對這件事採取很

嚴謹的態度，進行詳細的調查，如發現是承建商、則師或其他有關人員疏忽

職守，而觸犯法律，房委會將處以適當的懲罰或紀律處分。同時，我想向李

議員補充，天頌苑的情況也是由房屋署監管的職員所發現的。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我的質詢很簡單，就是如果問題是發生在私人發展商身

上　─　我不是指房委會轄下的承建商　─　該發展商須負上甚麼刑事責

任？我的質詢就是這樣。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我相信剛才亦已說明，我們正在調查有關事件，如果確

定有人犯錯或有所疏忽，他便須負上責任並作出有關的賠償。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沒有作答，讓我試用另一方法發問。根據《建築物

條例》，任何發展商若被發現在建築時曾偷工減料，以致樓宇安全結構出現

問題，發展商須負上甚麼刑事責任？我只是問這一句。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若有人作出有關的刑事行為，政府是有權可以對他提出

控訴，對於普通地產發展商或承建商也是一樣，是沒有分別的。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the original question is to do with
why construction works under the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HA) are not
under the ambit of the Buildings Ordinance.  I have actually not heard an
acceptable reason as to "why not".  It would seem that the Government's
answer is that there is no real difference, because substandard works may result
in disciplinary or legal action.  So I would like to ask in that case, why not have
those construction works come under the law, and does the Secretary agree that
for public bodies to be exempted from the law would give the public bodies as
well as their regulatory mechanism a bad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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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HOUSING: Madam President, I think I have given the
answer in the main reply itself.  The purpose of such a decision of the
Government since 1973 is to enable the timely delivery of the public housing
programme.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wish to see extra procedures inserted
into the process in order to delay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housing programme.
As a result, the HA is given the exemption from this particular ordinance.
However,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HA is not following the standards at all.
It is following the standards set out in the Buildings Ordinance.  And whenever
it has certain queries or certain doubts about certain regulations or anything, it
will seek the advice of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But the main thing is to
ensure that the HA does not have to go through the same procedures as ordinary
developers for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on.  Otherwise, it will be queuing up
with a number of applications in Hong Kong, in order to pursue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housing programme.  If that was the case, I can ensure Members that
we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build the large number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that we have.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it seems that time is of the essence,
and there is such haste in construction.  Is that not exactly where faults have
arisen in the past?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陸恭蕙議員，這並不是你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的一部分，所以我不能

准許你提出這項跟進質詢。

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21 分鐘，雖然尚有多位議員正在輪候提問，但

我不能讓議員再繼續提問，因為這是不適當的，而我亦相信議員會循其他渠

道跟進這項各位也關注的問題。

學士學位課程的適齡學生入讀率學士學位課程的適齡學生入讀率學士學位課程的適齡學生入讀率學士學位課程的適齡學生入讀率

Age Participation Rate for First-degree Courses

5.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於 1996

年 10 月發表的報告，自 1994-95 學年起，本港學士學位課程的適齡學生入

讀率達 18%。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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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過去 3 個學年，每年學士學位課程的適齡學生入讀率為何；有否

因應每一學年的適齡學生人數調整學士學位課程的學額；

(二 ) 上述入讀率與發達國家或鄰近地區的有關入讀率比較為何；及

(三 ) 根據何種準則釐定學士學位課程的適齡學生入讀率指標；有否計

劃檢討或提高該比率指標；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在 1996-97、 1997-98 及 1998-99 這 3 個學年，教資會的 8 所資

助院校，每年合共提供約 14  500 個第一年學士學位學額，即每年

分別佔適齡人口（即 17 至 20 歲的青少年）的 17.8%、 18.4%及

18.6%，與 1994-95 學年所達致的約 18%入讀率目標大致相符。

(二 ) 香港及其他一些先進國家和鄰近地區的入讀率數字，已載列於附

表。由於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有關數字在某些定義上與香港的數字

有所不同（例如，日本的適齡人口是指 20 至 24 歲，而非 17 至

20 歲的人士），所以這些數字只宜作參考，而不宜與香港的數字

作直接比較。

(三 ) 政府在 1989 年定下目標，要將第一年學士學位學額在 1994-95

學年增加至適齡人口的約 18%。自從在 1994-95 學年達到這目標

後，政府已將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第一年學士學位的目標學額一直

維持於每年 14  500 個（即約 18%入讀率），而這目標學額在下個

3 年期（即 2001-02 至 2003-04 學年）將繼續維持不變，理由如

下：

(i) 首先，從數量而言，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第一年學士學位學

額，在 1984 至 1994 的 10 年間已增加了超過三倍，而這學

額佔適齡人口的比例，亦從 1984 年的 3.3%增至 1989 年的

8.8%，然後繼續增至 1994 年的約 18%。根據最新的人口預測

數字顯示，由 1999-2000 至 2003-04 學年，14  500 這個數目

將仍然佔適齡人口的約 18%，即與原來定下的入讀率大致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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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高等教育經過一段長時期的快速增長，我們認為現時的首要

任務是提升大學生的質素，而不是繼續增加本科生的學額。

事實上，除了在香港畢業的大學生外，每年有不少學生在海

外升學，他們許多大學畢業後回港工作。此外，現時約有

20  600 名在職人士正在修讀公開大學學士學位或以上的課

程，而估計全港共約有 32 萬人（即相當於工作人口的 10%）

正接受各類高等程度的持續及專業教育。

(iii) 根據近年香港的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和僱主向我們反映

的意見，我們不認為有迫切的理由去增加大學本科生的整體

學額。

我們雖然並沒有計劃增加 14  500 這個第一年學士學位的目標學

額，但我們會就不同範疇的人力需求情況，與教資會和院校商討

如何調節這些學額在不同學科的分布。

附表

第一年學士學位學額佔適齡人口的百分比

佔適齡人口的百分比

國家／地區 1996 1997 1998

香港 17.8% 18.4% 18.6%

新加坡 19% 22% 未有資料

台灣 21.6% 未有資料 未有資料

日本 30% 未有資料 未有資料

英國 39% 未有資料 未有資料

美國 41% 未有資料 未有資料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在主要答覆的第三部分內，局長只說出在 89 年定下了 18%這個

目標學額，但卻沒有回答我的質詢。我的質詢其實是很清楚，即是這個準則、

目標究竟是如何釐定？為何是 18%而不是 15%或 25%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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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很樂意在此作出補充。在 1989 年，經研究過當

時的社會狀況、經濟發展後，政府覺得須大幅增加大學生的數目。在增加數

目時，當然是要參考到鄰近香港、其社會或經濟狀況與香港相類似的地區，

他們約有多少人入讀大學。有關這方面，大家可以參閱附表。雖然我曾表示

這些數字不可以作一個直接比較，但如果大家參看新加坡或台灣等，現時來

說，他們的數字都是在 19%或 21%左右。所以，當我們在 10 年前（即 1989

年）考慮須大幅增加學位時，訂出 18%這個數字，除了是顧及本地社會、經

濟狀況外，還參考了鄰近與我們的社會、經濟情況相若的地區的狀況，看看

他們約有多少適齡人口入讀大學。當然，這並非是一個絕對的數字，但在當

時而言，的確可說是一個合理的目標。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議員，你哪部分的補充質詢仍未獲答覆？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局長可否提出一個具體、客觀的標準，說明是如何制訂 18%這

數字。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剛才所說的，已是一個很客觀的標準，並非

一個主觀的願望。或許可以這樣說，我們並無一個所謂的方程式，是可以

A＋B＋C÷X＝ 18。不過，第一，我們當時的確是認為須大幅增加大學學生

的數目；如果參看基礎，譬如當時是 8.8%，在增加時亦須考慮到大學本身的

能力，是否可以快速的增加。第二，至於是增加至甚麼程度，或入讀率須增

加至甚麼比例，則是參考了其他鄰近地區的數字的。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工商界很認同政府在第三部分的第二段所表示，即我們

的首要任務是提升大學生的質素，而不是繼續增加學額。局長在第三部分的

第一段說，在 1989 年，第一年學士學位學額佔適齡人口的比例是 8.8%，但

到了 1994 年，比例已增至 18%，即暗示，由於有這麼多大學生畢業，可能會

如第三部分第二段所表示，大學生的質素有所下降。請問政府有否作出評

估，我們還要多少年，才可以令現時的大學畢業生的質素水平，回復到 1989

年的大學畢業生的質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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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這個問題並非三言兩語可解釋清楚，但我會盡量嘗

試從數個角度來討論。第一，如果我們是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大幅增加大

學生的數目，從統計學來說，是必定會把平均質素拉低的。第二，具體而言，

相對於 1989 年的大學生，我們現時的大學生的質素是否真的差了？又差在

哪裏？有關這個問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意見，但很多大學內的人士均不

認為現時大學畢業生的質素是下降了。同時，相對而論，現時的大學生在語

文方面可能是差了，但也有意見提出，在資訊科技、電腦應用方面，他們則

可能會較以往為佳。不過，我可以再補充多一句，我在這裏已提過數次，相

信議員亦已知悉，教育統籌局現時正透過一間顧問公司進行一項僱主調查，

在全港僱主中抽樣調查，看看他們對現時大學生的能力、態度等有甚麼意

見。我們希望將來得出了調查結果後，便可以知道一個比較客觀的意見，用

以評估現時社會人士對大學生的能力的看法。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現時 8 所大學所擁有的學位數目是十分不平均的，部分

歷史悠久的大學，譬如是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其所擁有的學位約為 3  000

人，但部分新升格的大學，譬如是嶺南或教育學院，其所擁有的人數卻是很

少：嶺南只有 724 人，教育學院則只有 110 人，於是便出現了一種情況　─

學位的零和遊戲，部分老牌大學須放出部分學位，新的大學才可以有機會增

加學位。政府覺得這樣的做法，會否局限了新進大學的發展呢？無論他們是

如何努力求取進步，但如果學位是局限在 14  500 這個數目時，他們便不能有

更大的學位發展空間。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每一所大學有多少個學位，是基於數個決定因素的。

第一個因素，當然是他們的歷史、傳統。以最老牌的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為

例，他們的數字是比較高，但除此之外，以部分新的大學為例，亦要考慮到

他們在建校時的使命。張議員剛才提及嶺南大學，他們的使命便是希望成為

“博雅教育”的模範。相對於其他地方而言，“博雅教育”便類似美國的

"liberal arts college"，基本上是很多人在學校寄宿，其規模亦是比較小。我

在主要答覆內已經提及，在我們訂出 14  500 這個數目時，我們是會因應人力

的需求狀況，與教諮會研究如何調節不同學科的分布。換言之，譬如特區政

府已訂立政策，決定將現時教育學院的文憑學位提升至學士或以上的學位，

那麼在這過程中，教育學院於未來數年的學士或以上學位的數目是會有所提

升的。有關具體的分布，我們會在來年與教諮會討論後，才釐定下一個 3 年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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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有關主要答覆的附表的。我看到在 1998 年，

香港的比例是 18.6%，與英、美和日本比較都是偏低。請問政府有否定下目

標，預計這個比例能夠在哪一年份做到“超英趕美”？（眾笑）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目標做到“超英趕美”，因

為“超英趕美”只會顧及數目，未必可以顧及質素。我們是會定期研究適齡

的就讀率，看看是否配合社會的要求，譬如在未來的 3 個學年，我們大概也

會維持在 18%，即 14  500 個學額。當然，譬如在 2003、 2004 年後，我們是

可以再次研究的。我在主要答覆的第三部分已詳細解釋了，為何我們認為現

時所定的 18%是適當的。所以，將來究竟是否須進一步增加，一定要先研究

情況是否有變，例如社會上是否有這個要求，僱主對我們大學生的質素是否

滿意，是否須增加大學生數目，以及其他人會否來香港就業等。我們會定期

研究這些因素，但現時卻是沒有一個具體目標，指出我們會在 18%之上再增

加多少。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議員，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5 分鐘。雖然尚有多位議員

正在輪候提問，但我建議各位循其他渠道跟進。

處置被摧毀樹木的樹幹處置被摧毀樹木的樹幹處置被摧毀樹木的樹幹處置被摧毀樹木的樹幹

Disposal of Fallen Tree Trunks

6.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recently, many big trees
were uprooted during the onslaught of typhoon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how the fallen tree trunks are disposed of; and

(b) whether it has explored the feasibility of selling these tree trunks to
paper mills; if so, of its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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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a) There are over 740 000 trees in Hong Kong's built-up area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rovisional Urban Council (PUC) or the
Provisional Regional Council (PRC).  In addition, there are over
20 million trees within country parks managed by the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Department.

After a typhoon, smaller trees in the built-up areas that are blown
over are re-erected and restaked as far as possible.  Where possible,
departments will make use of the wood from trees which cannot be
saved.  Small quantities of wood may be used for landscape and
gardening purposes.  Some may be used as edging wood logs,
wood sculptures and wooden pavers.  A small number of larger
logs may be used for recreational or educational purposes such as
children's play apparatus.  Other fallen tree trunks and branches
are then cut into smaller pieces for disposal in landfills.

During Typhoon Cam and Typhoon York, around 37 000 trees
within the built-up areas were affected.  Some 27 000 of the 37 000
trees were restored.  Unfortunately, around 10 000 could not be
saved.  About 7 000 trees in country parks also could not be saved.
About five tonnes of wood was recovered for landscape, amenity
and gardening purposes.  We estimate that about 11 700 tonnes of
fallen tree trunks and branches were eventually disposed of at
landfills.  This tonnage compares with about 9 000 tonnes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and 7 000 tonnes of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that has to be disposed of in landfills everyday.

(b)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s productive use or recycling of fallen
tree trunks.  The economic manufacture of paper from timber
requires a large, continuous and nearby supply of suitable timber, as
well as large quantities of land, water and energy.  Furthermore,
only large tree trunks of suitable species are utilized.  These have
to be turned into wood pulp before being used for paper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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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no paper mills in Hong Kong capable of turning timber
into paper as these mills do not have machineries that could turn
logs into wood pulp for paper production.  The relatively small
quantity and the unsteady supply of fallen tree trunks do not provide
sufficient economic incentives for paper mill operators in Hong
Kong to invest in such machineries.  Nevertheless, the
Administration would welcome any suggestions for more productive
use of fallen trees, and is prepared to liaise with neighbouring
provincial authorities or nearby countries on the possibility of
exporting these materials for useful recycling processes.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中表示會把部分樹幹棄置在堆填區，雖

然數量與每天傾倒的廢物量不是相差太遠，但我覺得把這些有機物棄置在堆

填區，長遠來說，由於會腐化，也是不環保的。

局長在主要答覆的最後一段中表示，政府也樂意與鄰近省政府或鄰近國

家研究是否可向這地方出口這些木料。據我所知，香港也有廠商在國內開設

造紙廠，政府可否考慮作初步接觸，看看有否出口木料的渠道？我認為將木

料送予他人再用較廢置在堆填區好。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政府是同意楊議員這看法。根據廣東省省長和

行政長官的協議，我們在未來有 6 項與環保和再持續發展有關的課題有待跟

進。我們在小組會作出跟進的其中一個課題，是如果將來我們在香港收集到

這些樹枝或樹木，可否提供在深圳或南中國區使用這種樹木的造紙廠，我們

會就這方面作出跟進。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類似剛才楊孝華議員的補充質詢。根據政

府的計算，當天被棄置的樹木約 11  700 公噸，而可用的只有約 5 公噸，一萬

一千多公噸被棄置樹木與 5 公噸可用木料的差距相當大。我看到在主要答覆

的末段中，說沒有足夠的經濟誘因，就是說倒下的樹木數量仍然較少。但

11  700 公噸是一個大數目，而只有 5 公噸木料可再用，根據這數字上的比例，

政府未來與造紙商接觸時，會考慮多少數量才有經濟誘因，以及未來如果再

有風暴（當然不希望再有），須倒下多少樹木才可賣予或送予造紙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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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該 5 公噸是大棵的樹木倒下後經過處理的木料，

部分作裝飾之用，亦有部分作兒童遊樂公園和動物園裏的木樁等用途，數量

並不多。餘下的是折枝、爛葉和小木塊，本身的用途已很少，所以現時唯一

考慮，是如果有萬多噸這些材料，鄰近地區的造紙廠或可使用這些材料的工

廠能否接收？但先決條件是這些工廠一定要有儀器加以處理，因為向工廠提

供這些折枝、爛葉和小木塊，工廠也未必能直接將其轉作再造紙物料或再造

木材。所以現時我們研究，這萬多噸樹木是否實際有經濟效益，值得我們以

車輛或船隻長途運往這些工廠？這方面，我們是要作出跟進的。萬多噸樹木

的數量，聽來好像很多，但可供一間再造紙工廠使用的實際數量未必是這麼

多。

MRS SELINA CHOW: Madam President, in paragraph (a) of the main reply,
the Secretary says that 10 000 trees in the built-up areas could not be saved.
Could I ask the Secretary whether work is in hand to try to replant new trees in
those spots at the built-up areas?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the answer is yes.  It is an ongoing programme.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在颱風過後，有一位“心水清”的市民問我，我有否看

到倒下樹木的樹根是很淺，可以說是弱不禁風的。我想把這問題轉問局長，

他是否知道這情況，以及將來會怎樣作出補救？若不作出補救，將來再有颱

風來臨時，樹木一樣會倒下，再植樹也是沒有用處的。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有些樹木倒下是因為樹根 得不深，如果遇到

好像約克這麼強勁的颱風時，有些經年老樹也會被連根拔起，所以不可能概

括地說，將來在種樹時如何能把颱風造成的損失減至最少。其實，漁農處和

兩個市政局屬下的部門，在植樹時也會研究哪一種樹木在哪個區域和哪種土

壤，種植後的效果會最好。有些新種植的樹會有鐵欄圍 或有竹枝支 ，

但這些設施在大風下，也未必能夠發揮保護作用。所以究竟根深是否完全能

夠保護一棵樹，還是要視乎區域和種植這棵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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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剛才提到不使用的樹幹，通常會被棄置在堆填區，除了

棄置外，造紙又說不行，還有甚麼可以作利用呢？例如造成夾板又如何呢？

當然，我不是單指這次颱風的情況，而是考慮到將來再有樹木因颱風而倒下

時，如何能配合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的環保概念，那麼作發展中的環

保工業用途又怎樣呢？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對於夾板，以再造的角度來說，通常是將建築

材料用過後餘下較大木塊切細，再釘成夾板；另一種做法，是把一些碎木處

理，例如某國家的一種傢俬便是以碎木製造而成，其中須經過較長的工序把

木切細和壓合，這過程肯定不適用於現時棄置在堆填區的殘枝和爛葉。這些

枝葉未能用於這方面，可以做到的，是把它們磨碎，然後製成再造紙。但正

如我剛才所說，香港現時餘下這麼小數量的木材還未有經濟誘因，令香港為

此而投資器材，但可能一些已設有這方面器材的工廠會受用，我們將會跟進

這方面的情況。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我相信我們並非追求有經濟效益，而鼓勵香港人設廠處

理木材，因為每年才只有數個颱風，但問題是要評估對保護環境方面所造成

的影響。剛才說到堆填區，政府有否考慮過，這些木料廢置在堆填區地底日

後會腐爛，而將來會對環境造成影響？政府認為這些木料既不能製成紙張，

又不能製成夾板，在粵北山區似乎有很多地方仍在燒柴用的，究竟燒樹和把

樹木棄置在堆填區，哪一樣對環境的危害較大？哪一樣的損失較大？如果後

者危害是較大的話，把那些樹木送予這些地方的居民，可能還有其用途。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回去會就無論在香港或國內，焚燒殘枝爛葉

時所引起的空氣污染問題，作出跟進。說到堆填區，有關的整個計劃是可以

容納任何廢料的，包括將來會腐爛的廢料，而廢料在變質後所流出的液體，

會經過處理後才排放。因此，堆填區計劃本身已將腐爛過程的危害減至最

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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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新的社會福利服務項目新的社會福利服務項目新的社會福利服務項目新的社會福利服務項目

New Items of Social Welfare Service

7.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計劃在未來 3 年推行哪些

新社會福利服務項目，以及該等項目所涉及的資源為何？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社會福利署（“社署”）預算在未來 3 年新增的福

利服務單位，以及可能有需要的資源，現載於附件，供議員參考。不過，附

件所載項目仍須視乎個別服務的檢討結果，以及未來政府財政預算的撥款額

再作決定，因為兩者都可能導致新服務項目有所增減。

附件

在 2000-01 年度至 2002-03 年度新增的福利服務單位

計劃 服務 單位 社署在

2000-01 年度至

2002-03 年度

新增的服務單位

預算全年開

支

(百萬元 )

康復服務 1. 殘疾人士的日間照顧和

住宿名額

名額 1 500 102.2

2. 輔助就業 名額 200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1. 保護兒童 工作者 7 12.9

2. 日間幼兒園 名額 1 500

3. 家庭教育 工作者 20

青少年服務 1. 學校社會工作 工作者 12 7.5

安老服務 1. 日間護理中心 中心 6 255.5

2. 綜合服務中心 中心 5

3. 安老院舍 宿位 2 500

4. 長者活動中心 中心 9

5. 支援服務隊 隊伍 2

總額： 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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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件資產管理措施軟件資產管理措施軟件資產管理措施軟件資產管理措施

Software Asset Management Practices

8. MR SIN CHUNG-KAI: Madam President, the widespread unauthorized
use of software in organizations will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in Hong Kong.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a) al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ve adopted proper software asset
management (SAM) practices; if so, of the details of the SAM
practices adopted; if not, whether and when they will adopt such
practices so as to set a good example;

(b) it has plans to promote the adoption of proper SAM practic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if so, of the timetable in respect of the promotion
exercise;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and

(c) it will require bidders of the government contracts to certify that they
have adopted proper SAM practices to prevent the unauthorized use
of software in their companies?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Madam President,

(a) The Administration places emphasis on the proper management and
use of computer software in government offices.  Since 1990,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Department (ITSD)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partment (IPD) have promulgated internal
circulars and guidelines on proper SAM practices to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Such practices include:

- Use only authorized software.  Unauthorized software will
be removed immediately from the computers concerned.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remind computer users periodically
by re-circulating the relevant circulars and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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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quire software legitimately.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follow appropriately defined processes to ensure that all
software is obtained officially from authorized
dealers/suppliers.

- Maintain an up-to-date software inventory and regularly take
inventory of software licences purchased, being used and
disposed of to ensure that an up-to-date and consistent record
is kept.

- Define procedures for installing and distributing software and
conduct periodic software assets reviews and audits to ensure
that the number of installed software copies does not exceed
the number of software licences purchased.

- Confirm the legality of all software used and verify the
legality of all software currently residing on users' computers
through regular/random spot checks or by using software
inventory tools.

The ITSD and the Civil Servic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jointly organize regular seminars to promote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SAM concepts and practices in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b)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proper SAM practices as part of its
ongoing efforts in enhancing awarenes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Such efforts cover both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sectors.  For example, the IPD and the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are now staging the "Get Real Campaign" which
promotes the anti-piracy message by means of road shows in various
districts in Hong Kong.  In June this year, the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and the 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 jointly launched a
"Genuine Software Action Campaign" to award those companies
with good SAM system so as to encourage more local companies to
follow suit.  We will continue with these promotion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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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he Administration is considering a proposal to introduce a
requirement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in
government contracts.  Under the proposal, government vendors
would be required to certify that they do not engage in unauthorized
use of software and that they have adopted proper SAM practices.

提高交通管理效率提高交通管理效率提高交通管理效率提高交通管理效率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Traffic Management

9.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就運用新科技提高交通管理的效率事宜，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有否計劃在交通燈號旁邊裝置綠色燈號時間倒數顯示器，讓

駕駛者有充足時間準備；若沒有計劃，原因為何；及

(二 ) 現時本港哪些地點設有智能運輸系統，向駕駛者提供前面路面的

最新交通情況；當局有否計劃在其他地點裝置該等系統；若有，

計劃的詳情及時間表為何，以及根據甚麼準則選擇該等地點？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

(一 ) 據我們所知，市面上現有的綠色燈號時間倒數器是按預設的固定

模式操作。本港的交通燈，則是按交通情況和車輛流量自動調

節，每個燈號循環中紅燈和綠燈亮 的時間長短，會因交通情況

而有所不同。因此，這兩套系統並不能配合，假如一起使用，便

會令駕駛者感到混淆。不過，我們會繼續監察這方面的發展，並

打算在科技發展至兩套系統可互相配合時，研究是否有需要裝設

時間倒數器，以及這個做法是否切實可行。

(二 ) 智能運輸系統由一系列設備組成，包括閉路電視監察系統、自動

收費系統、偵察車速攝影機、衝紅燈攝影機、可變更信息顯示牌，

以及行車 控制指示訊號等。目前，設於青馬管制區的智能運輸

系統會以可變更信息顯示牌，告知駕駛者前方路段的最新交通情

況。我們打算在所有新建的主要道路裝置同類設施。至於現有的

主要道路，我們會在進行改善或改建工程時，考慮所涉及的技術

問題和費用開支，詳細研究可否加裝這類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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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市區空中輪廓研究市區空中輪廓研究市區空中輪廓研究市區空中輪廓

Research on Urban Skyline Profiles

10.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the Chief Executive
mentioned in his policy address this year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make land
available along the waterfront to construct promenades and walkways so that
residents and visitors can stroll along them to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 and
refreshing sea breeze.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if it has commissioned or sponsored any research on the urban skyline
profiles on both sides of the Victoria Harbour, which will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vistas and views from the promenades; if so, of the current progress or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in February 1998, the Government commissioned a Consultancy
Study on "Urban Design Guidelines for Hong Kong" to look into the various
factors that could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our cityscape.  Building height
profile i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the Study would research into.  We aim to
complete the Study in 2000 and before our consultants draw up their final
recommendations, the public and key stakeholders would be duty consulted.

In parallel, to take forward the undertaking made by the Chief Executive
in his 1999 policy address to create a new look for our Victoria Harbour, we are
currently drawing up the details of an open competi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key waterfront areas on both sides of the Victoria Harbour.

測試進口車輛的廢氣排放量測試進口車輛的廢氣排放量測試進口車輛的廢氣排放量測試進口車輛的廢氣排放量

Emission Tests on Imported Vehicles

11.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採用了甚麼程序，確保擬進口在本港使用的車輛符合本港法

例所規定的廢氣排放標準，以及有否使用底盤式功率機抽樣測試

每一批進口車輛的廢氣排放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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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在發現某型號的車輛只用了一段短時期便排放過量廢氣時，有何

跟進措施加以管制？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一 ) 《空氣污染管制（車輛設計標準）（排放）規例》訂明所有車輛

均須符合規例附表載列的廢氣排放標準，才可以在香港登記使

用。這些車輛必須符合附表訂明程序對各種污染物排放水平作出

的規定。

為確保擬進口在本港使用的車輛能符合上述規例訂明的廢氣排

放標準，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採用了一套其他很多國家如

歐洲聯盟、日本、新加坡等都採用的型號檢定制度。根據這個型

號檢定制度，製造商必須就擬進口香港的每一個車輛型號，提供

廢氣排放測試報告，證明該型號的車輛已通過測試，符合我們的

廢氣排放標準。這些測試，必須在當地政府批准或經國際認可檢

定機構（如英國的車輛核證組織、德國的 TUV 等）認可的測試

實驗室進行。

有些車輛是經製造商的特許經銷商以外的人士，直接從原產地進

口香港。這些車輛與那些已經通過型號檢定的車輛，在外型及型

號名稱上可能相同，但它們在廢氣排放標準的設計上，卻可能有

所分別。為確保這些車輛符合我們的廢氣排放規定，每一輛該類

車輛，必須附有認可的測試實驗室發出的廢氣排放測試報告，證

明該車輛符合本港的廢氣排放規定，才可以在香港登記使用。

車輛廢氣排放的測試由認可的測試實驗室進行，而這些實驗室是

獲當地政府或國際認可檢定機構所認可的。這些認可實驗室均採

用底盤式功率機進行有關的廢氣排放測試，測試結果會載於該車

輛的廢氣排放測試報告內。由於所有進口的車輛已經獲得認可實

驗室發出的廢氣排放測試報告，因此，我們認為無須使用底盤式

功率機，對這些車輛進行廢氣排放抽樣測試。

(二 ) 在本港密集的駕駛環境下，為盡量減低車輛的廢氣排放，經常及

適當的保養車輛，是十分重要的。此外，不適當地使用車輛，例

如：不良的駕駛習慣和使用劣質燃油等，亦可引致車輛排放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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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氣。如果有任何跡象顯示，某個型號的車輛出現廢氣排放的問

題，是由於設計上有毛病，我們便會對此展開調查，並檢討對這

種車輛發出的型號檢定。一旦有足夠的證據，顯示車輛排放過量

廢氣是因設計上的毛病所致，環保署便會取消對這種車輛的型號

檢定。至今為止，我們沒有任何個案，證明車輛在良好的保養及

適當的使用下，有任何一款型號不能符合所設計的廢氣排放標

準。

處理醫療廢物的方法處理醫療廢物的方法處理醫療廢物的方法處理醫療廢物的方法

Ways for Treating Medical Waste

12. MISS CYD HO: Madam President, it is learnt that medical waste
incinerators in advanced countries are being closed down and replaced with
more cost-effective and less polluting facilities, such as autoclaves and
microwave system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a) it will consider alternatives to incinerators in treating medical waste;
if so, of the details of the alternatives;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and

(b) it will conduct a feasibility study on using autoclaves and microwave
systems for treating medical waste in Hong Kong; if so, of the
details of the feasibility study;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phasing out old waste incinerators
because they do not meet modern emission standards.  Hong Kong has already
decommissioned its old municipal waste incinerators.  However, incinerators
using advanced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ies remain a mainstream waste
disposal practice in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the United Kingdom, Singapore
and Japan.

(a) Clinical wastes are potentially hazardous and infectious and need to
be handled carefully to safeguard the public, health car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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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aste management operators.  The Government has examined
various disposal options including:

(i) Landfills: At present, most of our clinical waste is disposed of
in landfills.  In landfills, the potentially harmful materials
are covered but not totally destroyed.  This requires
particular care on the part of landfill operators and
necessitates more demanding leachate treatment.

(ii) Autoclaves: An autoclave is a strong, pressurized, steam-
heated vessel used for sterilization purposes.  Autoclaves are
effective in disinfecting medical instruments and laboratory
cultures.  Some hospitals are already using autoclaves to
treat small quantities of clinical waste generated by the
clinical laboratories.  However, autoclaving does not
adequately deal with other clinical wastes including body
parts, or sharps such as syringes and scalpels.

(iii) Microwave systems: Microwave systems are also effective in
killing bacteria but are not suitable for disposal of all types of
clinical waste.  For example, body parts, and metallic
instruments cannot be treated in microwave facilities.

(b) Incineration in modern, properly controlled facilities is a suitable
method to dispose of virtually all types of clinical waste.
Treatment by autoclaves and microwave systems may be used as
pre-treatment methods prior to incineration or to reduce the volume
of material needing incineration.  They can complement, but not
replace incineration.  The Government already encourages the
introduction and use of new treatment and disposal technologies.
We are considering the need and practicability to amending the
Waste Disposal Ordinance to enable the Directo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grant licences for the operation of disposal facilities
using modern technologies.  The Director will do so only if he is
satisfied that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health concerns are fully and
properly addressed and that proper operational controls are in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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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先導計劃融合教育先導計劃融合教育先導計劃融合教育先導計劃

Pilot Project on Integrated Education

13.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當局在 1997 年 9 月推行一項為期兩年的融合教育

先導計劃，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主流學校就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先導計劃結束後，該計劃的督導小組會否隨之解散；

(一 ) 若會，當局有否計劃設立一個新的小組，負責督導融合教育的推

行及發展；

(i) 若然，該小組的成立日期、成員組合及職權範圍為何；及

(ii) 若否，當局如何確保在制訂及實施各項融合教育政策時，各

有關團體的意見會被充分考慮及適當地採納；及

(二 ) 若不會，該督導小組的成員組合及職權範圍將有何改變？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教育署由 1997 年 9 月開始，在 9 所學校推行為期

兩年的融合教育先導計劃，並同時成立督導小組，監察該計劃的推行及檢討

計劃的效果。先導計劃已於 1998-99 學年年尾結束，而督導小組亦於今年 7

月向教育署提交有關融合教育發展的建議書。由於負責的工作已完成，督導

小組亦隨之解散。

為加強教育委員會在推行學校教育政策上的諮詢角色，以後有關融合教

育的推行和發展，將由教育委員會向教育署提供意見。

大專院校的教師與學生人數比例大專院校的教師與學生人數比例大專院校的教師與學生人數比例大專院校的教師與學生人數比例

Teacher-to-student Ratios of Tertiary Institutions

14.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現時各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教資會”）資助的大專院校教師與學生人數比例，以及學生的人均成

本分別為何；該等數字與歐美先進國家及鄰近地區大專院校的平均數字比較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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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有關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學生與教師人數比例及每年

學生單位成本的最新數字，以及一些先進國家的相關數字，分別載列於下文

表一及表二。該些先進國家（新加坡除外）的數字摘錄自經濟合作及發展組

織所發表的《一九九八年教育概覽：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指標》報告書。

鑒於該些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以及高等教育制度的規模、複雜程度和

模式與本港的情況不盡相同，故這些國家的學生與教師人數比例及學生的單

位成本，與本港的數字不能作直接比較。此外，兩組數字之間亦有技術上的

差異。舉例來說，該些國家的學生單位成本，是以購買力平價匯率（即剔除

各國間物價差異的貨幣兌換率）為計算基礎的，而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學生單

位成本則並非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

此外，各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學生與教師人數比例及學生的單位成本，也

基於種種因素（例如有關院校所開辦的課程、課程模式與程度水平，以及發

展階段各不相同）而有所差異。

表一

高等教育的學生與教師人數比例

學生與教師人數比例註

1996 年 1998 年

教資會資助院校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

香港浸會大學（“浸大”）

嶺南大學（“嶺大”）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學院”）

香港理工大學（“理大”）

香港科技大學（“科大”）

香港大學（“港大”）

教資會資助院校整體學生

與教師人數比例

15.0 14.6

13.3 13.0

15.2 16.1

9.3 9.2

11.8 12.5

13.4 13.7

12.5 12.1

10.8 11.0

12.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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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國家

美國

英國

澳洲

加拿大

日本

新加坡

14.1 沒有資料

16.7 沒有資料

15.4 沒有資料

16.4 沒有資料

13.5 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16.5

註︰

美國、澳洲、加拿大、日本和新加坡的數字，僅指學士學位或以上程度課程的學生與教

師人數比例，而英國和所有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數字，則指所有程度高等教育課程的學生

與教師人數比例。

表二

高等教育的學生單位成本

每年學生單位成本註 1

港元

1995 至 96 年 1997 至 98 年

教資會資助院校

城大

浸大

嶺大

中大

教育學院

理大

科大

港大

教資會資助院校整體

學生單位成本

138,000 171,000

152,000 203,000

147,000 163,000

238,000 282,000

沒有資料註 2 177,000

140,000 204,000

270,000 313,000

240,000 291,000

191,000 233,000

（ 24,487 美元）　（ 29,872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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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註 3

（根據購買力平價匯率計算）

1995 至 96 年 1997 至 98 年

選定國家

美國

英國

澳洲

加拿大

日本

新加坡

19,965 沒有資料

7,225 沒有資料

11,572 沒有資料

12,217 沒有資料

9,337 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註︰

1. 美國、澳洲、加拿大和日本的數字，僅指學位及以上程度課程的每年學生單位成本，

而英國和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數字，則指所有程度高等教育課程的每年學生單位成本。

2. 教育學院在 1996 年 7 月 1 日之前並不屬於教資會資助院校。

3. 選定國家的學生單位成本，是根據購買力平價匯率（即剔除各國間物價差異的貨幣兌

換率）為計算基礎。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學生單位成本，則並非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

改善學前教育改善學前教育改善學前教育改善學前教育

Promoting Pre-school Education

15.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measures to
raise the qualifications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principals since 1996.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allocating mor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promote pre-school education?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the Government has all along bee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lthough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s not part of
nine-year free education, huge resources have been invested by the Government
each year in this area.  Take 1999-2000 as an example, we have earmarked
$139 million for the Kindergarten Subsidy Scheme to help kindergartens employ
qualified teachers.  We have also earmarked $454 million to help needy parents
pay kindergarten school fees.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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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burse rent and rates to non-profit-making kindergartens and $183.8 million
has been reserved in 1999-2000 for this purpose.

We will continue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through
upgrading the qualifications of kindergarten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We will
require at least 50% of teachers in kindergartens to be qualified kindergarten
teachers by September 1999 and at least 60% by September 2000.  We have
also announced in this year's policy address that the target date of requiring all
newly recruited kindergarten principals to have completed the Certificate in
Kindergarten Education course will be advanced by two years.

We will continue to actively consider any proposals to raise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future resource allocation exercises and in the light of
other competing demands for additional resources.

從廈門調派公司工作人員來港從廈門調派公司工作人員來港從廈門調派公司工作人員來港從廈門調派公司工作人員來港

Deployment of Company Workers from Xiamen

16.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據悉，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在近日員工罷工期間，

從廈門調派了一批工作人員來港。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該等工作人員從事的工種為何；

(二 ) 他們是否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及

(三 ) 若不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

(i) 他們在港工作須否持有有效工作簽證；及

(ii) 當局批准他們在港工作的法律依據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資料，他們從廈門調派來港的

工作人員，是支援外勤維修（機坪）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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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外勤維修（機坪）的運作可分為機身、發動機和航空

電子工種，工作包括目視檢查機身、查核飛機的制動器和測試機

上的航行燈等。

(二 )及 (三 )

這些工作人員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

地鐵的乘客人次地鐵的乘客人次地鐵的乘客人次地鐵的乘客人次

Passenger Trips of MTR

17.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在地下鐵路公司（“地鐵公司”）實施縮減班次後的 5個月期間，

於繁忙時間及非繁忙時間的乘客人次與在此之前的 5個月期間的

比較分別為何﹔

(二 ) 在地鐵公司取消彈性時間優惠後的 3 個月期間，於繁忙時間的乘

客人次與在此之前的 3 個月期間的比較為何﹔

(三 ) 若確定乘客人次較前下跌，地鐵公司會否進行檢討及採取補救措

施，包括調整班次；及

(四 ) 過去 36 個月，地鐵每月的乘客人次，按照地鐵路 劃分為何？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

(一 ) 地鐵公司由今年 4 月 12 日開始調整列車班次，以配合乘客對地

鐵服務需求的改變。調整列車班次後，乘客在繁忙時間的候車時

間最多延長不超過 10 秒，在非繁忙時間最多延長 1 分鐘，而大

部分乘客的候車時間僅延長 10 至 20 秒。調整列車班次之前及之

後每天不同時段所錄得的平均乘客人次載列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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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98 年 11 月至

99 年 3 月

99 年 5 月至

99 年 9 月

變幅

上午繁忙時間

(0701-0945)

563 993 527 791 -6.4%

傍晚繁忙時間

(1546-1930)

735 971 708 573 -3.7%

非繁忙時間 1 031 549 1 041 602 +0.97%

總人次 2 331 513 2 277 966 -2.3%

當前的經濟狀況及巴士公司的競爭，都是地鐵乘客錄得輕微下降

的原因。並無證據顯示地鐵乘客量輕微下降，是與地鐵公司調整

列車班次有關。

(二 ) 東涌 通車後，已有效紓緩彌敦道沿 各站在繁忙時間的擁擠情

況。因此，地鐵公司認為無須再提供彈性時間優惠，並決定由今

年 7 月 1 日起取消該項票價優惠。下表載列地鐵公司取消彈性時

間票價優惠之前及之後每天不同時段所錄得的平均乘客人次：

時段 4 月至 6 月

平均人次

7 月至 9 月

平均人次

變幅

0800 前 210 711 220 295 +4.5%

0801-0900 257 183 265 371 +3.2%

0901-0930 89 437 84 861 -5.1%

(三 ) 地鐵公司會一如以往，定期檢討和調整列車班次，以配合乘客的

乘車模式，並確保能充分滿足乘客的需求。

(四 ) 由於地鐵乘客經由不同的地鐵路 進入或離開地鐵系統，因此不

可能分別列出個別地鐵路 的乘客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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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病人代表為補償委員會成員委任病人代表為補償委員會成員委任病人代表為補償委員會成員委任病人代表為補償委員會成員

Appointing Patients' Representatives as Members of Compensation Boards

18. DR LEONG CHE-HUNG: Madam President,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there are plans to appoint patients' representatives
as members of the Pneumoconiosis Compensation Fund Board and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Board; if so, of the target date of such appointments;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there are no plans to appoint patients' representatives as members of the
Pneumoconiosis Compensation Fund Board and the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Board.  The current composition of the two Boards comprises
representatives from employers, employees, professionals and the Government.
There are two employee representatives on each Board who can reflect the views
of employees in general and address the needs of patients in particular.

It is for the Boards to consider taking additional measure, where
appropriate, to involve patients in formulating any particular programmes or
activities.  For example, the Pneumoconiosis Compensation Fund Board has
co-opted a pneumoconiotic patient to sit on its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Subcommittee since 1996.  We would also ask the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Board to consider whether there is a similar need to co-opt a
patient to sit on its subcommittees.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的運作中小型企業委員會的運作中小型企業委員會的運作中小型企業委員會的運作

Operation of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ommittee

19.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就中小型企業委員會的運作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成立至今，一共舉行了多少次會議，討論的課

題及主要內容為何；有否包括主動研究當局現時的有關政策（包

括擴大 25 億元中小型企業貸款擔保額的建議），就當局向其諮

詢的政策作出討論及回應，以及向當局提出新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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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否計劃對該委員會的運作、職能及成員組合作出檢討，以加強

其支援和促進中小型企業發展的角色；

(三 ) 該委員會自成立至今，獲得當局撥款的金額及該等款項的用途為

何；及

(四 ) 自中小型企業辦公室設立以來，該委員會曾否得到其所提供的任

何支援及服務，以及兩者間的關係及分工為何？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

(一 )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自 1996 年 7 月成立至今，已舉行了共 15 次會

議。

該委員會曾就多個中小型企業所關注的項目進行討論，其中包括

由政府及主要工業支援組織在下列 8 個範圍所提供的支援，即人

力資源發展、財務、技術支援、巿場拓展、資訊服務、品質保證、

環境支援及基礎設施支援。

在財務方面，該委員會曾就設立信貸保證試驗計劃及中小型企業

特別信貸計劃和其後對該兩項計劃所作的檢討，提供了有用的意

見。此外，政府亦有就涉及眾多其他範圍的事項向該委員會徵詢

意見，例子包括香港的人力資源培訓、工商業污水附加費計劃及

減少廢物計劃（初稿）、“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顧問研究，

以及設立工業署中小型企業辦公室、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中小型企

業中心及職業訓練局創業發展中心等。委員會的成員可就討論的

項目自由提出建議。該委員會對各項目的意見會轉交有關的政府

決策局／部門和工業支援組織，以供考慮。

(二 )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是一個諮詢組織。委員會在支援和促進中小型

企業發展方面一直發揮有效作用，我們並無計劃改變委員會的性

質及運作模式。本屆中小型企業委員會成員的任期將於 2000 年 6

月 30 日屆滿。我們會在本屆成員任期屆滿前，研究來屆成員的

人選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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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該委員會並不是一個行政組織，並沒有接受政府撥款。不過，自

成立以來，委員會倡議舉辦了下列各項活動：

(i) 於 1997 年出版供中小型企業使用的服務及設施綜合指南；

(ii) 分別於 1997 年及 1999 年舉辦了中小型企業日及中小型企業

周兩項活動，以廣泛宣傳為中小型企業提供的各樣服務，並

促進中小型企業、工業支援機構和工商組織間的交流；及

(iii) 於 1999 年舉辦第一屆中小企業獎，以表揚中小型企業的傑

出商業成就。

工業署為上述項目提供行政上的支援，牽涉成本約為 240 萬元。

(四 ) 中小型企業辦公室是工業署內的一個分部，而中小型企業委員會

則是一個政府諮詢組織。中小型企業委員會的成立目的是研究影

響本港中小型企業發展的事宜，並向政府建議採用適當措施以支

援和促進中小型企業的發展。中小型企業辦公室的職能之一，正

是為該委員會提供支援和服務。至於該辦公室的其他職能則包

括：

(i) 制訂措施及服務計劃，藉以加強中小型企業的競爭力和促進

其長遠的發展；

(ii) 協調公營機構及工業支援組織為支持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和

滿足其需要而推行的工作；

(iii) 就各有關機構現有的中小型企業支援服務，提供一站式的綜

合資訊服務；

(iv) 為政府與中小型企業及代表中小型企業的機構提供正式的

溝通渠道；及

(v) 參與及支援由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主辦有關中小型企業的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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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道德觀念青少年的道德觀念青少年的道德觀念青少年的道德觀念

Moral Values of Young People

20. 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主席，據報，一名穿 校服的 13 歲少女和一名 18 歲男子

在公眾地方作出不檢點行為。此外，一項調查顯示，在接受調查的青少年當

中，近六成認同墮胎，一成半則認為 13 歲至 16 歲的青少年可以發生性行為。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計劃幫助青少年培養一套為社會普遍接納的道德觀念；及

(二 ) 有否計劃加強以青少年為對象的性教育工作？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政府在青年事務上一直都有徵詢青年事務委員會和公民教育委

員會的意見。在聽取了他們的意見之後，就由教育署和 生福利

署發展和推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以協助青少年培養一套正面而為

社會普遍接納的道德觀念。

現時，政府已分別為小學和中學提供學生輔導主任／學生輔導教

育和學校社工，以便推行校本的發展性輔導計劃，幫助學生培養

社會所接納的良好態度和行為。從 1992 年開始，教育署亦在中

小學推動“學校本位輔導方式”，這方式強調全校教職員共同參

與，為學生營造一個積極及關懷的學習環境，從而強化學生正面

的價值觀和良好行為。

在課程方面，品德教育的元素已滲透在中小學不同科目。在師資

培訓方面，教育署經常為中小學校長及教師舉辦研討會及課程，

提升他們的專業知識及技巧，幫助他們培養學生積極正面的道德

觀念。此外，教育署更編製了多個教學套分發給學校，主題包括

《積極人生》、《個人與 性發展教育》、《色情文化與傳媒》

和《邁向美好人生路》；又每隔一段時期，教育署亦為學校編印

《品德教育參考資料》，供教師採用。

近年，教育署舉辦了多項活動，幫助學生培養道德價值。例如上

學年剛剛舉辦了“校際公民教育比賽：長幼一家”及“品德飛躍

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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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署現正為個人及社會教育制訂一個整體的課程架構，幫助學

校計劃其課程，以強化學生在個人及 育方面的成長。品德教育

將會是這個課程架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除了教育署積極協助青少年培養正面的道德觀念之外，社會福利

署亦在校外開展多項服務，以配合校內為青少年提供的品德教

育。其中一項服務便是在兒童及青年中心向青少年所提供的社

化服務。社 化服務的目的是幫助青少年建立個人價值觀和自我

形象，瞭解兩性關係和向青少年灌輸正確的性觀念，並培養青少

年其他正面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念。

在 1999 年 4 月，社會福利署發表了一份名為“學校社會工作服

務檢討”的報告書。報告書建議學校社工須加強參與家長及教師

會的工作，從而鼓勵家長向青少年灌輸正確的道德和價值觀念，

並為家長提供適當的支援。最近，青年事務委員會製作了一套電

視宣傳短片，以推廣《青年約章》及當中所列的正面價值觀。

(二 ) 教育署和 生福利署一直都積極推行各種以青少年為對象的性

教育工作。

首先，性教育一直都是教育的一個重要部分，教育署亦在這方面

推行了多方面的工作，包括提供教學資源和師資培訓，利用資訊

科技推行性教育和積極推行課程改革以加強性教育。

在提供教學資源方面，教育署自 1986年推出“中學性教育指引”

之後，不斷製作各種性教育教材套。教育署又於 1997 年年底派

發“學校性教育指引”給全港各中小學及幼稚園。較近期的製作

包括：個人與 性發展教材套、色情文化與傳媒教材套等。此外，

教育署亦正在製作“防止性侵犯、性騷擾、性暴力”教材套，計

劃於下學年派發給各中小學校及幼稚園。另一方面，給中學的愛

滋病教材套亦會重新編寫，而一套特別為弱智學童編寫的教育軟

件，亦在編製中。同時，兩個有關性教育的教育電視系列正在製

作中，第一集關於性傳染病的教育電視已於本年 7 月播出，其他

製作中與性教育有關的節目，尚有：性和生殖、青春期、交友、

討論青少年性行為等。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 November 199962

在師資培訓方面，教育署一向以來都有舉辦研討會、課程及工作

坊，使校長和老師熟習性教育指引、推行策略及教學方法等。這

些研討會、課程及工作坊，由輔導視學處、課程發展處或非政府

機構及大專院校舉辦，目的是使校長和老師掌握有關性教育的知

識、技巧及態度，使他們裝備得更好來推行性教育。

隨 資訊科技的發展，教育署計劃將一些學校成功推行性教育的

例子，放在教育署的網頁上，以促進學校間分享經驗。此外，教

育署又會將這些例子，編成光碟，分發學校參考。

教育署現正進行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其中強調學校應讓學生參

與專題研習或其他學習活動，以增進學生對自己的瞭解，以及學

習與異性的互相尊重和合作。學校可安排學生到一些機構如家計

會、母親的抉擇、小童 益會、防止虐待兒童會等，進行參觀或

義務工作等活動。我們相信這些學習經驗將有助學生明白及反思

與性教育有關的價值觀和行為。

社會福利署及其他接受社會福利署資助的非政府機構亦一向有

舉辦家庭生活教育，其中一環是透過講座、研討會、展覽、工作

坊、技巧訓練及大眾傳媒節目等，向公眾人士包括青少年灌輸性

教育及與性有關的責任，例如：兩性的分別、對性的態度、生育

問題和家庭計劃等。

社會福利署亦製作了一個家長性教育資料套，鼓勵和協助家長積

極向子女傳授正確性知識。此外， 生署亦透過有關醫療服務機

構的協助和推廣，向未成年母親及曾接受墮胎少女提供適當家庭

個案輔導。社會福利署亦為社工和教師設立了一個性教育資料中

心和舉辦研習班。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首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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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991991999999 年保護海港年保護海港年保護海港年保護海港（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PROTECTION OF THE HARBOUR (AMENDMENT) BILL 1999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保護海港（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二讀。

《《《《 1991991991999999 年保護海港年保護海港年保護海港年保護海港（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PROTECTION OF THE HARBOUR (AMENDMENT) BILL 1999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1999 年保護海港（修訂）條例

草案》。

維多利亞港是香港珍貴的天然資源。政府和社會人士都有一個共同的願

望，便是要好好保護和珍惜上天恩賜給我們的這一個美麗海港。行政長官在

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已清楚講述政府保護和美化維港兩岸的目標。城市規劃

委員會也認同保存和保護維多利亞港的重要性，在廣泛諮詢各界的意見後，

制訂了“維多利亞港　─　理想與目標”的宣言。

現時《保護海港條例》中“不准進行填海工程的推定”，只適用於西區

海底隧道至紅磡北角一帶的海港。本年 6 月，陸恭蕙議員向本會提出了一項

議員法案，根據香港法例第 1 章《通則及釋義條例》中“海港”的定義，建

議把條例的適用範圍擴闊：東延至鯉魚門、西伸展至青衣。政府完全認同陸

議員提出條例草案的目標。政府與陸議員磋商之後，決定以政府法案的形式

向本會提交修訂建議。在此，我感謝陸恭蕙議員所提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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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各位議員提出《1999 年保護海港（修訂）條例草案》的內容，建議

擴大現行條例的適用範圍，使整個“海港”都受到條例的保護。條例草案獲

得通過後，我們在保護海港方面的工作，將有更充分的法律依據。條例草案

較早前已得到本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的支持。我希望各位議員能支持條例草

案，使之能早日通過，加強對維多利亞港的保護。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保護海港（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5 號）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25252525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25)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4 July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5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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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5 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25252525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25)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法律

適應化修改（第 25 號）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2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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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1 至 12。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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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25252525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25) BILL 1999

庫務庫務庫務庫務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主席，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5 號）條例草案》

已無經修正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5

號）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5 號）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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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99919991999 年電力年電力年電力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ELECTRICITY (AMENDMENT)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7 January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根據《議事規則》，我已批准《1999 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委

員會主席李華明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我是《1999 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

席，現謹向各議員扼要報告該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商議結果。

本條例草案旨在規定承建商在供電電纜附近進行工程前，必須採取合理

的措施，確定在工作範圍內是否有任何電纜，以及該等電纜的準 。條例草

案亦包括罰則條文，以取得阻嚇作用。

由於在條例草案獲通過成為法例後，當局便會於適當時候訂立《供電電

纜（保護）規例》，因此條例草案委員會在商議的過程中亦曾研究該項規例，

並邀請 40 個業界團體及其他各有關方面就有關的條文發表意見。我謹藉此

機會代表條例草案委員會向有關機構致謝。

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支持在《電力條例》（第 406 章）中引入條文，保

護供電電纜免受工程損毀。然而，條例草案委員會關注到承建商，特別是規

模較小的承建商，在遵守條例草案所載的建議規定時將會遇到的困難。建議

規例特別指明，承建商在供電電纜附近進行工程時，應向有關的電力公司索

取顯示所有在工地附近的地下電纜的位置圖。該承建商亦應聘用一名“合資

格人士”勘定地下電纜的位置，並遵行“有關在供電電纜附近工作的實務守

則”所載的程序。由於政府表示，合資格人士只須使用電纜探測器，便可準

確地鑒別所有供電電纜的位置，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委員在前往建築工地實地

視察電纜探測器的操作後，對該電纜探測器的操作的簡便程度及準確性方面

感到滿意。

對於業界有否足夠的“合資格人士”的問題，政府當局表示，承建商的

僱員只須修讀建造業訓練局主辦的一個為期兩天的課程，便可註冊為合資格

人士。據估計，在這項規例生效前，合資格人士的數目可達至約 1  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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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每天在同一時間內，涉及在地下電纜附近進行工程的工地總數的估計，

合資格人士的數目應足以應付市場的需求。此外，該規例生效前將有 6 個月

的寬限期，以便符合註冊資格規定的人士有足夠時間根據該規例註冊為合資

格人士。委員普遍認為有關情況可以接受。

條例草案規定，違反該規例的條文即構成罪行，最高可處罰款 20 萬元

及監禁 12 個月。政府當局指出，建議的罰則與《氣體安全條例》（第 51 章）

及《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的類似罪行的罰則一致。委員對於罰則的

條文持不同意見。部分委員認為監禁的刑罰過於嚴苛，因為電纜的情況有別

於氣體喉管。電纜經敷設在地下後，可能會變得彎曲，因此難以準確勘定地

下電纜的深度。但是，政府當局提供數據，指出在 1994 年至 1998 年間，因

供電電纜受損而導致人身受傷或死亡的個案數目，較因氣體喉管受損而受傷

或死亡的為多。此外，該項最高刑罰只是一套不同水平的罰則中的上限，法

院未必會十足判罰。

至於倘地下電纜被損毀，而承建商是合資格人士的僱主，承建商與合資

格人士分別須承擔的責任方面，根據委員的理解，如承建商已採取實務守則

所載的一切合理步驟及合理措施，包括聘用合資格人士確定地下電纜的準

及深度，即可以此作為對該規例訂明有關損壞地下電纜控罪的免責辯護。至

於合資格人士的法律責任，如他在確定地下電纜的準 及深度時失職，導致

地下電纜受損，當局會根據該規例對該名合資格人士採取紀律處分行動。

有關《供電電纜（保護）規例》方面，鑒於規例內載列各項詳細規定，

以確保在供電電纜附近進行的工程活動不會危及安全或電力的持續供應，而

且部分委員對罰則條文的嚴苛程度深表關注，條例草案委員會認為，當局提

交附屬法例予立法會省覽時，應給予立法會充分時間審議該項規例。因應條

例草案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承諾動議一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規定該規例必須藉立法會“正面議決程序”通過。

在法例的草擬方面，政府當局亦接納了委員的數項建議，其中包括檢討

本條例及所有有關的附屬法例所載對“輸電纜”及“輸電線”的定義，從而

重新選取及草擬“輸電線”的定義以求清晰，並修訂“供電電纜”的定義，

使該詞包括條例草案指定有需要保護的各部分，即供電商所擁有的輸電 ，或

供電商所擁有的任何連同該等輸電 一起使用，而用以輸送控制訊號的電纜。

總括來說，條例草案委員會支持本條例草案及政府當局將提出的全體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但卻未能一致支持條例草案內有關罰則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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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我代表條例草案委員會作出這項報告。

主席女士，我現在以另一個身份發言，除了條例草案主席的身份外，我

也想代表民主黨就此條例草案發言。

由於最具爭議性的是何鍾泰議員的修正案，他刪除了判處監禁 12 個月

的最高刑罰，民主黨也曾細心研究和討論這項備受爭議的罰則。政府也提供

很多數據，指出每年因挖掘地下電纜而導致的意外傷亡的數目頗多，同時亦

引致居民的不便，如造成停電，或甚至導致工人傷亡的數目也很多。我們認

為是有需要就這類工程提供保障的。政府和業界曾經審閱實務守則，而在釐

定實務守則的過程中，一直也有和業界進行充分的商討。我認為如業界能符

合實務守則內的規定，有充分參與，和政府一起釐定這份實務守則，並且有

按照所有程序聘請合資格的人士，而合資格人士也是很容易可訓練出來的

話，其實便已經符合免責條款的規定。因此，我認為不應會引起太大的擔心

或憂慮。民主黨不贊成何鍾泰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1999 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之所以引起本會議員

和業界的深切關注，主要是因為政府建議的罰則很重，恐怕會“殺錯良

民”，對一些因無心之失或資料不準確而損毀電纜的人士不公平。港進聯對

這些憂慮，表示理解；損毀電纜所涉及的是刑事罪，事關重大，絕不應有“殺

錯良民”的情況出現。

損毀電纜，可以對公眾安全、商業運作和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嚴重

的後果。政府現在所建議的罰則，應可收到足夠的阻嚇作用。港進聯相信，

既然政府願意把《供電電纜（保護）規例》，交由本會以“正面議決的程序”

審議，議員便有機會和有充分的時間，再次詳細審議有關規則的內容和理

據，確保有關的罰則，不會“殺錯良民”。況且，政府建議的罰則只屬最高

刑罰，法庭仍須權衡所有因素，才會決定最後判處的刑罰。

政府亦承諾，如工程承建商已經盡力，做足預防措施，包括聘請合資格

人士負責進行指定的工序，而該等工作的步驟又符合有關實務守則的條文，

則有關人士仍然會受到免責條款的保護。當然，政府制訂有關的實務守則

時，必須盡量尊重和吸納業界的意見；只有確保有關的實務守則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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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可行，業界才能有效協助政府，減少電力意外或電力供應的故障，保障

公眾的安全。

與此同時，港進聯亦希望政府責成各間電力公司，盡量向工程承建商提

供最新、最完備、最準確的電纜準 資料，以便工程承建商有效地避免有關

意外的發生。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我代表民建聯支持政府的修正案。事實上，這條條例最

主要的目的是想保障地盤工人在施工時的安全；而另一個目的是要防止因工

程的疏忽而導致停止供電等意外。何鍾泰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亦正可以說

會達致這項修正案的其中一個目的，便是達到阻嚇的作用，使承辦商或工程

人員在進行這一類工程時要加倍小心及採取合理的步驟。

事實上，我們看見過去多年來，即從 94 年至 98 年期間，這類工程的確

曾導致三千多宗意外， 4 人死亡及數十人傷亡。如果我們不制訂較為嚴重的

罰則來避免類似的情形出現，我相信在受影響的人士提出賠償的要求時，社

會上亦會產生很大的問題。其實，我們亦很理解何鍾泰議員所代表的業界人

士的憂慮，但我們亦希望有關的業界人士能夠進一步瞭解這項修正案內對他

們的要求，其實也是很容易辦到的。只要承建商採取合理的步驟，以及聘用

合資格的人士來進行某些工作，其實便可以符合免責條款的規定。

我亦希望業界人士在這項修正案獲得通過後，在日後進行工程時，能按

照實務守則內所載的步驟來做，避免意外發生。謝謝主席。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本人相信絕大部分的議員都認同，電力故障所造成

的重大經濟損失是難以估計的，尤其是遇到電力意外及電力供應發生故障

時，對公眾所造成的不便亦難以預測。因此，本人贊同政府提出修正案，保

護供電電纜，規定承建商在供電電纜附近進行工程前，必須採取合理措施，

確定是否有任何電纜及該等電纜的準確 路的原則。不過，問題的關鍵是，

如依照政府建議，為收阻嚇之用而仿效為《1995 年氣體安全（修訂）條例草

案》所制定的罰則，即除包括罰款外，亦包括不超逾 12 個月的監禁，本人

則大力反對建議中有關的監禁的部分，並認為是過於苛刻和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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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條例草案委員會召開會議以來，本人不時收到建造業人士對此部分的

反對意見及關注。本人相信夏佳理議員的立場也一樣，但今天他並沒有出

席。提供意見的團體包括香港建造商會，該會最近再次發信給各位同事，如

在座有人未看過這份文件，本人可借出文件讓他們閱讀。香港建造商會提出

強烈反對的理由。本人作為工程界的代表，有必要向各位同事解釋條例草案

的問題所在。

事實上，地下電纜的裝置絕非如政府所說，只要承建商根據規定，聘用

合資格人士勘定電纜的位置，並遵行工作的實務守則的程序，由承建商向有

關的電力公司索取顯示所有在工地附近的地下電纜的位置圖則，然後合資格

人士便可以使用電纜定位器勘測地下電纜的確實或準確的位置。政府說定位

器的使用方法亦並不困難，承建商的僱員只須修讀為期兩天的課程便會懂得

操作此定位器。

如真的如政府所說，依足程序便凡事都十分簡單，出錯的機會亦甚低。

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電纜位置的紀錄圖並不是如政府所說的永遠百分之一

百準確，過往，本人亦曾閱覽及使用過過千張這類的圖則。電纜的情況與氣

體喉管不同，埋藏在地下的電纜較煤氣管為多，電纜經敷設在地下後，可能

會下垂及變得彎曲，因此實難以準確勘定地下電纜的深度。此外，在鋪設電

纜後，在附近或旁邊鋪設其他電纜和渠管的過程中，可能會轉移了原先所鋪

設電纜的位置。這些位置上的轉變不一定會在電纜紀錄圖中即時反映出來，

而每間公司也不一定會在所擁有的電纜的位置有所轉變時，或知道位置轉變

後便即時會收到圖則，何況路面可能已鋪設了延綿數百米，甚至幾公里的電

纜，因此絕不可能就每一寸也能量度得十分準確，所以即使在用定位器勘定

位置後，在員工施工時亦可能會出錯，並非如政府所說，電纜定位器的準確

性十分高。

事實上，制定法例以令承建商的老闆有機會被判處監禁，根本也不會因

這項阻嚇作用而對公眾安全有甚麼幫助，為甚麼呢？因為他們可以很容易地

另聘他人簽署有關工程的文件，把這些人當作是負責人。在文件上署名的人

不一定是負責監督工程的人，真正負責監督工程的可能是公司內的其他人

員。所以，我認為提高罰款額其實便已經能夠增加阻嚇作用，情況便正如《氣

體安全條例》一樣，增加罰款部分所產生的阻嚇作用可能會更大。

所以我們必須十分小心處理承建商及合資格人士的法律責任問題。如地

下電纜被損毀，要由承建商的老闆或合資格人士承擔後果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本人覺得刑罰只應限於罰款，而不應將有關人士關進牢獄。因為如每當遇

到有關事故時，承建商都會被判入獄的話，本人深信便再沒有人會肯當承建

公司的老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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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本人不是故意引起爭拗，在過去幾年，本港亦曾發生過多次全球

觸目的事件，當中不乏因政府方面的疏忽，或工作上的人為疏忽所造成的事

故，難道所有高級官員，甚至政府的行政首長，例如陳太或董先生亦須負上

責任辭去職位嗎？按照同一道理，我認為要判處承建商公司董事監禁，亦是

不合情理的。

如此部分的修正案不幸獲得通過，其影響將會十分深遠及廣大。損壞電

纜的罰則，絕不應與損壞氣體喉管的罰則一樣，因為兩者的技術處理層面和

實際情況根本並不相同。本人相信本會唯一的承建商代表何世柱議員（他似

乎也不在座），亦會同意本人剛才所提到的情況。因此，本人希望各位同事

明察秋毫，支持本人的修正案，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何鍾泰議員不斷提到夏佳理議員和何世柱議員，不過，

即使他不提到自由黨的議員，我也會代表自由黨說幾句話。

主席，夏佳理議員是《1999 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委員，

可惜他今天不在香港，他不是故意不來支持何鍾泰議員的。由於他是香港建

造業行業的代表，因此，他已向自由黨申請了豁免。關於香港建造業的信件，

即何鍾泰議員所提及的那封信，我已把它放在桌面，是在 11 月 2 日（即昨

天）才向我們提交的。香港建造業在信內表示大致上支持這項修正案，只是

對判處監禁的刑罰有一些意見，因此，希望各議員稍加考慮。

但我們認為，以該條例的英文和中文版本的措辭 "to take reasonable

measures"“以採取合理措施”為例，與其他法例的一些條款的措辭 "to take

all reasonable steps"“以採取所有合理步驟”比較，以後者所述的情況應較

為嚴重。我們也曾與業界研究過，認為只要承建商採取了合理的措施，到了

出庭作辯時，便沒有需要負責。現時用以規管這些人士的條文亦不如其他法

例所規定的“以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的條文那樣嚴格。我們認為只要承建商

能履行責任和顧及工人安全，以及能在工人安全及所謂僱主權責兩者之間取

得平衡，便沒有需要再做其他事情，亦可以達到“採用合理措施”的要求，

而不會有被判處監禁的可能。

因此，主席女士，自由黨支持政府的原議案，反對何鍾泰議員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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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女士，我是為了支持何鍾泰議員而起立發言的。

在法律上，對一個完全沒有蓄意犯罪動機的人控以刑事罪名，我相信是

絕無僅有的事。有些同事可能看見一些在行業內監管不足及有需要改善的地

方，我完全同意法例本身的精神，甚至如果將刑罰加重至除了罰款外，要承

建商負上個人的財務責任、甚至被除牌，或以後不可以出任這些公司的董事

等，我也覺得完全可以接受；但如果要監禁一個完全沒有蓄意犯法企圖的

人，所涉及的事件亦可能不是那個人而只是他的一名手下或員工所做的話，

我便覺得有關的刑罰與那人須負上的責任完全不相符。

我很留心聽了各位同事所說的話，有些贊成監禁的同事也說損毀電纜的

事件可能是由很多意外事件所造成。如果連出現意外的情況也要監禁一個人

的話，大家便可以知道這不是一個公平的處理方法。當然，所謂意外，便即

是沒有人蓄意犯法而發生的事件。世界上亦有很多這類意外，而很多時候這

些意外的後果亦十分嚴重。我們知道有很多飛機墜毀事件造成很多人傷亡，

莫非便要監禁飛機公司的董事？有火車在英國相撞，死了數百人，莫非便也

要監禁火車公司的董事？剛才馬逢國議員問我，在香港，如導演在拍戲時進

行爆破行動，不經意地炸傷了人，是否也要將導演和製片監禁？我認為我們

不能因有關的意外事件造成嚴重後果，便將那些公司的負責人作為刑事罪行

的罪犯般處理。如這先例一開，我非常擔心這個例子會被引申至其他涉及危

險性質工作的行業，將來其他人亦會被判處同樣的刑罰。如立法會立下了條

例，有先例可循，日後便會出現同類情況。這是一度防 ，立法會應從這裏

開始防守，而不應讓這條條例開創先例。

很多同事亦說實務守則內的規定可以很容易辦到，但我們究竟是否已經

審議過實務守則？我們說要“正面審議”，但我們是否已經看過了所有實務

守則？我們是否已進行了商討？如果沒有的話，我們會否低估了遵守實務守

則的難處和實務守則的短處？作為一個具有多年經驗的專業人士，我可以告

訴大家，實務守則所涵蓋的範圍通常是比較廣闊的。要真正判斷承建商是否

有遵守實務守則，實在必須具有很多有關該行業的專業經驗，而守則中亦有

很多灰色地帶，要由專業人士作出判斷。如果說根據專業判斷這些守則是很

容易辦得到，因此便一定會沒有事的，不會被檢控的話，在邏輯上來說，便

倒不如不要制定這條法例；如果只要能遵守守則中的若干規定便不會被檢控

的話，那麼我們要這條法例來幹甚麼？這條法例有甚麼阻嚇作用？會否給人

自相矛盾的印象？

事實上，我覺得，如果要強迫這些公司負上刑事責任的話，便好像是鼓

勵他們聘請他人出任董事，或擔任一些可能有需要由專業人士或工程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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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擔任的職位。那些公司的老闆一定會有辦法避免負上刑事責任。屆時，

真正被控以這個嚴重罪名及最終受到法律制裁的，便很可能只是一些代罪羔

羊。

謝謝主席。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首先感謝《1999 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主席李華明議員對條例草案和建議的《供電電纜（保護）規例》所作的詳細

研究，亦多謝議員支持這條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委員亦提出了很多有用的建

議。因應這些建議，我會在稍後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數項修正案。既

然何鍾泰議員已提出了他稍後動議修正案的理據，我想立即回應議員剛才所

提出的意見。其實我認為唯一值得爭議的，是何鍾泰議員剛才所提出的一

點。

我首先在此多謝各政黨的議員正面地支持政府的立場。由於我剛剛聽了

李家祥議員的發言，我想即時作出回應。據李議員所說，好像只有意圖犯罪

才要負上責任，即是說嚴重疏忽和罔顧他人性命，便完全沒有需要負責。我

感到很奇怪，如果有人嚴重疏忽，沒有做到應做的工作而引致傷亡，是否亦

不須負責呢？是否說 20 萬元的罰款已經足夠？關於李議員剛才所提及的實

務守則，我想告訴李議員，其實我和業界已經花了 1 年時間來詳細制訂實務

守則。大家認為這些守則是可以切實執行的，我相信我們在這方面已經做足

了工夫。

我剛才很留心地聽取了各議員所提出的理據和看法，我也想說一說，其

實這條條例草案的目的是提供措施，確保在供電商所擁有的供電電纜附近進

行的活動，不會導致意外。由於那些事故和電力有關，所以可能會導致火警

或爆炸，造成人命傷亡，以及使電力供應出現故障。我想告訴大家，這些事

故的發生率其實是非常高的。在 1994 至 1998 年 5 年之間，平均每年大概有

700 宗這類事件。在這些因為第三者損毀供電電纜而產生的事故之中，其中

84 宗有人受傷， 4 人死亡；另外亦造成超過 1  800 宗電力供應故障。由於情

況嚴重，我相信大家亦清楚明白，的確有需要立法，盡量減低因供電電纜受

損毀而引起的事故，以及對有關罪行訂立足夠的刑罰以收阻嚇作用。因此，

根據《1999 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而制定的規則，在供電電纜附近進行

的活動，必須以能夠盡量減少造成電力意外或電力供應故障的方式進行，而

有關規則所訂定的最高刑罰，是罰款不多於 20 萬元或入獄不超過 12 個月，

或兩者同時執行。部分有機會被檢控的人士，認為有關入獄的刑罰過重，但

基於整體公眾利益的考慮，我們認為的確有需要保留入獄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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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在立法會通過的《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涉及在氣體喉

管附近進行工程的相關罪行，亦設有類似的罰則，而這罰則在生效以來，已

經能夠有效地把事故大幅減少至接近一半。我希望議員能明白，損毀供電電

纜的潛在危險並不比損毀氣體喉管為低；相反，從過往事故的統計數字可以

看到，損毀供電電纜所造成的人命傷亡及對公眾所造成的不便，遠較損毀氣

體喉管所引致的為多。

有一些意見認為，由於輸電 較氣體喉管容易偏離原有位置，承建商較

容易會不小心損毀輸電 ，所以兩者的情況不同，不能相提並論。我亦曾請

教專家，以及諮詢機電工程署署長，他們認為在技術上，承建商聘用的合資

格人士應該能夠探測到偏離原有位置的輸電 ，因此是沒有問題。再者，法

例只要求有關人士採取合理的措施和步驟，假如他們已經符合法例的要求，

但卻因為無法合理預知的原因而導致損毀輸電 ，則當然可以以此作為免責

的理據。正如剛才劉漢銓議員所說，我們絕對不希望“殺錯良民”。我們只

希望有關人士盡其責任，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來做他們應該做的事。事實上，

在考慮到工程承建商的合理利益的情況下，我們已經清晰地在建議的《供電

電纜（保護）規例》中，就有關罪行提供免責的辯護條款。經過和業界 1 年

的諮詢和磋商，我們亦制訂了一套實務守則，列出所有工程承建商應該採取

的合理步驟和措施。

建議規則亦清楚訂明，如果工程承建商按照實務守則進行活動，他們便

已經盡了應盡的努力，可以作為免責辯護的理據。其實我們亦細心研究過有

關的建議，考慮是否可以撤銷入獄的條款及有關的理據。我們亦曾經考慮是

否可以以更高的刑罰代替入獄，但因為這種做法會嚴重影響我們在保障電力

安全和可靠電力供應方面工作的成效，因此，我們不得不認同作為最高的罰

則，現時的建議所包括的罰款和入獄的罰則，一方面可以有足夠的阻嚇力，

而另一方面亦可以讓法庭靈活處理案件。我相信法庭會在權衡所有有關的因

素和情況之後，才決定最後的刑罰。

主席女士，其實我們已盡力和合理地回應業界有關為他們提供適當保障

的要求，我們亦已在法例中提供了適當的免責條款。政府在制訂實務守則

時，已充分諮詢業界的意見，日後我們亦會繼續和業界保持溝通。因應本會

的條例草案委員會的要求，我們將會提出一項修訂，將《供電電纜（保護）

規例》交由本會以“正面議決程序”審議。我相信這樣做絕對可以讓對這條

條例感到憂慮的議員，有足夠的時間來詳細審議這些規則，確保這些規則合

情合理、切實可行，方予以通過。我相信這樣做是絕對合理的。我再重複，

我們絕對無意“殺錯良民”。我覺得這種做法已經可以令議員有機會再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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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那些規例。如果議員覺得這條條例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再加以改善，以令

這條條例更符合業界的要求，而不會減少阻嚇力的，我相信我們絕對可以在

審議規則的階段再詳細研究。

我在此再次多謝各位議員的支持。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9199919991999 年電力年電力年電力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ELECTRICITY (AMENDMENT)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電力

（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 November 199978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2 及 3 條。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b)及第 3(b)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

送各位議員的文件內。

有關第 2(b)條的修正案，其實是因應第 3(b)條的修訂建議而提出的相關

修訂，這兩項修正的目的，是令“輸電線”和“供電電線”這兩個名詞的定

義更為清晰。“輸電線”一詞現時是用於《電力條例》下的附屬法例，第 3(b)

條的修正案界定了這個名詞的定義，該修正亦同時對“供電電線”一詞的建

議定義作出修正，使其解釋為由供電商所擁有的輸電 ，或任何由供電商所

擁有並連同輸電 一起使用而用以輸送控制訊號的電纜。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 November 1999 79

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席席席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席席席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濟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2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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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4 條。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4(a)及 4(c)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

各委員的文件內。

修正第 4(a)條的目的，是避免對有關在供電電纜附近進行的活動定下絕

對標準。經修正後，有關在供電電纜附近所進行的活動會以“能盡量減少造

成電力意外或電力供應故障”為標準，而非“能在不會造力電力意外或電力

供應故障的情況下進行”。

至於修正第 4(c)條，其用意是使保護供電纜而制定的規例，必須由立法

會以正面議決的程序來審議。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席席席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席席席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濟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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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進一步修正第 4 (c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

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席席席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席席席席：經濟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

（經濟局局長表示不發言）

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席席席席：何鍾泰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其實建造業是屬於夏佳理議員所代表的功能組別。在條

例草案委員會審議該條例草案時，共有 5 位議員，當中我與夏佳理議員都是

同一立場，都是反對罰則，即入圖則的人士或承建商的老闆須入獄。當時夏

佳理議員亦強烈反對採用 "all reasonable steps"（一切合理步驟）便可消除承

建商的憂慮，原因是當案件交由法庭審理，大家都不知道將來的判決會如

何。事實上，我覺得這項條款是不公平，會引致剛才李家祥議員所說的原則

性問題，亦會導致其他行業因政府採用同一原則而受影響，影響範圍將會非

常廣泛。由於我是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成員，所以我提出這項修正案。我知道

業界的反應非常強烈，他們與我談了很多次，亦曾前來本條例草案委員會表

達意見，在較早時他們亦提交了書面意見。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本條例草案

超過半年，原以為這是一條很簡單的修正法案，卻花了這麼長的時間，足可

證明當中的爭議非常大。

正如我剛才所說，條例草案中有一些如此不合理的罰則，會令公司老闆

受到影響，他們不反對把罰款由現時的 20 萬元，提高至 50 萬元甚至 100 萬

元，這些他們都會同意。但在一個不合理的情況下，若他們可隨時被判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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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導致人心惶惶。剛才我在發言時已指出，如果是這樣的話，有誰願意當

老闆？我希望自由黨　─　他們自稱代表工商界的老闆　─　考慮一下這

是否原則性問題？我非常尊敬民主黨，因為他們對於政府的不合理或對社會

某階層不公平的政策或建議，從不吝嗇地提出反對。民建聯和港進聯從來都

是很審慎考慮政府任何的建議後，才會支持政府。獨立人士則非常中肯，他

們考慮一件事情，不一定會聽從政府的游說。我知道政府方面以葉澍 局長

為首的游說小組，以有效率和有成績著名。我希望各位同事不要因政府強而

有力的游說工夫而影響了原則性的問題。雖然政府表示，規則 (regulations)

的內容將來才作最後決定，屆時便會有改善的機會，但如果條例草案中已有

監禁的條款，該條款會否有可能在規則 (regulations)中消失呢？這也是最使我

反感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事在按掣表決時，再考慮一下這是否合理？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席席席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很感謝何鍾泰議員對我們平時審議法例和處事審慎態度

的贊許，但我想我們稍後表決時也無須考慮，我們會支持政府原來的修正

案，而不會支持何鍾泰議員的修正案。

理由很簡單，一位負責任的承建商，只要按照法例的要求，簡單地按照

規定的程序進行工程，他是無須負上刑事責任的。如果他們是負責任的承建

商，相對來說，我相信他們是無須害怕的。

夏佳理和何鍾泰兩位議員極力維護業界的利益，我相信他們會繼續得到

業界的支持，但我希望他們能夠取得平衡，也希望他們在日後的工程中，能

夠照顧社會人士的安全，使市民不會因為意外而受到損失。謝謝主席。

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相信我們的黨主席剛才已十分清晰地表明自由黨的

立場，此外，我們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內亦作出過很詳細的交代，我們當然有

考慮各方面的問題。剛才何鍾泰議員說我們是代表工商界，我們自由黨除經

常代表工商界外，亦十分審慎考慮整體社會的利益，我們對每一件事都是從

這個角度作整體的觀察，所以不能簡單地以一刀切的方式來解釋一件事情。

我相信我們的立場已十分清晰，我們不再討論，因為議會的時間是非常、非

常寶貴的。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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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只想回應何議員剛才的發言，我想我也無須游說議員，

因為我相信各位議員也是明察秋毫，而事實上，因為我們就有關狄士尼的工

作繁忙，所以也沒有時間作游說。

但我想指出一點，我很高興看見民主黨證明他們並非逢政府的議案都反

對，他們也是講道理的。我知道何鍾泰議員和李家祥議員，亦是講道理和公

正的，我相信他們無須擔心，因為還有第二次機會，即在規則審議方面，我

是很樂意大家坐在一起詳細研究如何能夠合情合理地切實執行有關規則而

不會“殺錯良民”。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何鍾泰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何鍾泰議員表示不答辯）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何鍾泰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何鍾泰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Raymond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何鍾泰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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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司徒華議員，你是否有問題？（司徒

華議員搖頭）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梁智鴻議員及黃宜弘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敏嘉議員、李啟明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永森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

陳榮燦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

儀議員、霍震霆議員及羅致光議員反對。

鄧兆棠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陸恭蕙

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

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吳清輝議

員及陳鑑林議員反對。

朱幼麟議員、吳亮星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4 人贊成，19

人反對，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

出席，18 人反對，4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

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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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9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3 were
present, 18 were against the motion and four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4 條。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由於先前委員會已通過經濟局局長就第 4 條動議的修正案，所

以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經濟局局長修正的第 4 條納入本條例草

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5 條之前的標題 相應修訂《電力供應規例》

新訂的第 5 條 釋義

新訂的第 6 條之前的標題 《電力供應（特別地區）規例》

新訂的第 6 條 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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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5 及 6 條之前的標題及新訂的

第 5 及 6 條，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新條文的目的旨在因應

第 3(b)條的修正而廢除《電力供應規例》及《電力供應（特別地區）規例》

中“輸電線”的定義。

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席席席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5 及 6 條之前的標

題及新訂的第 5 及 6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席席席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席席席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5 及 6 條之前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5 及 6 條。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5 及 6 條之前的標題及

新訂的第 5 及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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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5555 條之前的標題條之前的標題條之前的標題條之前的標題（（（（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555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6666 條之前的標題條之前的標題條之前的標題條之前的標題（（（（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666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席席席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5

及 6 條之前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5 及 6 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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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 1999199919991999 年電力年電力年電力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ELECTRICITY (AMENDMENT) BILL 1999

經濟經濟經濟經濟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主席，

《1999 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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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

《《《《 1991991991999999 年年年年船舶及港口管制船舶及港口管制船舶及港口管制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AMENDMENT)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31 March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根據《議事規則》，我已批准《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

例草案》委員會主席許長青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

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由於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已詳細載

列於報告內，因此，本人謹就委員會的商議重點發言。

條例草案委員會歡迎政府當局提交條例草案，藉此加強現行法例的條

文，進一步保障從事海上作業工人的安全。條例草案其中兩項重要的條文

是：賦權海事處處長發出工作守則，以及提高罰款額。

條例草案委員會知悉，業界支持由海事處處長發出工作守則，以便就《船

舶及港口管制條例》的規定提供實務指引。條例草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

制訂守則之前，充分諮詢業界的意見。政府當局在回應時表示，由政府當局、

職業安全健康局及有關行業的代表組成的督導小組經已成立，負責制訂工作

守則。得到專業顧問的協助，預期督導小組可制訂一套得到所有有關方面接

納的守則。

至於政府當局建議將違反《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第 V 部的規定罰款

額，提高 100%至 150%，業界中一些團體並不支持。不過，條例草案委員會

關注在過去 3 年，業界每年均發生 500 宗以上的意外傷亡個案，所以認為有

需要改善這情況。其實，提高罰款額只是政府當局提出修訂法例以改善有關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 November 199990

情況的整套建議的一部分，而現行罰款額釐定於 1978 年，因此，大部分委

員均支持政府當局提高罰款額的建議，以加強阻嚇作用，防止僱主及工程負

責人不遵守法例規定，從而減低意外事故的數目。條例草案委員會認為，提

高罰款額的建議只會影響不遵守法例規定的僱主及工程負責人。

雖然條例草案委員會支持提高罰款額的建議，但亦有委員認為，如果在

實施工作守則之前提高罰款額，對業界並不公平。因應委員會的關注，政府

當局建議對條例草案第 1 條提出一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規定條例

草案如獲得立法會通過，須由經濟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實施日期。政府當

局計劃在條例草案制定為法例後 6 個月發出工作守則，並同時實施經修訂的

罰款額。至於條例草案的其他條文，則會在條例草案制定為法例後盡快生

效。委員認為此項安排可以接受。

條例草案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加入新的第 17 至 27 條的建

議，以便對在 1999 年 7 月 7 日獲得通過的《商船（本地船隻）條例》作出

相應修訂。政府當局將為此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最後，條例草案委員會支持二讀條例草案，以及政府當局提出的全體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的其

中一個目的，是改善從事海上作業工人的安全。在此方面，條例草案會授權

海事處處長發出工作守則。

維持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減少意外事故發生，僱主和工人都有責任。

如果僱主提供安全設備，而工人抗拒使用，又或是工人指出作業時的危險所

在，而僱主充耳不聞，都是無法改善工作安全的。因此，法案委員會要求政

府當局在制訂工作守則前，應充分和廣泛諮詢有關行業的意見。我要特別指

出，諮詢的對象應包括僱主和工人，惟有僱主和工人共同制訂和接受的工作

守則，僱主和工人雙方才願意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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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亦建議大幅提高罰款額。政府強調這只會影響不遵守法定規定

的僱主，而擬議實施的工作守則將會協助僱主遵守法規。不過，制訂這些工

作守則是需要時間的，政府原先建議提高罰則的條款在法例通過後即時生

效，即未有工作守則前已經生效，這樣僱主便要在未有任何工作守則可以依

循的情況下面對可能被重罰的後果，我認為這對僱主是不公平的。

政府當局留意到我的關注，所以會提出一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規定條例草案倘獲得本會通過，須自經濟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

起才實施。政府現時計劃在條例草案制定為法例後 6 個月發出工作守則，屆

時才實施新的罰則。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這一項修訂。

主席女士，加強罰則原則上可以起阻嚇作用，但我必須指出近年海事行

業的傷亡數字其實不斷下降，由 96 年的 693 人跌至 98 年的 541 人，這很可

能是因為僱主及工人近年來都已越來越重視工業安全。在這環境下，利用工

作守則協助僱主及工人進一步避免意外發生其實是最好的方法。現時的罰款

額是在 21 年前釐定，因此政府提出增加罰則的建議今天很可能獲得議員支

持。不過，我想指出，要真正改善工作安全，政府當局必須在增加罰則的同

時，加強宣傳，推廣海上工作安全意識，我認為潛移默化總比嚴刑峻法來得

有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在此向《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主席許長青議員、劉健儀議員和其他委員會成員致謝。

許議員和其他議員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詳細討論了條例草案的內

容，並且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委員會特別關注的，是條例草案中有關增加

違反主體法例第 V 部規定的罰則的建議。增加罰則的目的，是要阻嚇違例

者，以減低海上工業意外，在擬定新罰款額的水平時，我們參考了規管陸上

安全的法例，包括《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和《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正如剛才許議員指出，提高罰則只是條例草案中改善海上作業整套建議

的一部分。除了提高罰則之外，我亦建議賦予海事處處長權力發出工作守

則，以提高安全工作實務指引、認可船上作業安全訓練導師，以及制定規例

保障受僱人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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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新罰則的實施日期，我們亦接納了剛才議員所說的業界意見，在海

事處制訂相關的工作守則，使業界有一套合理可行的安全標準可供依循後，

才實施經修訂的罰則。政府在草擬工作守則時，也會充分徵詢業界意見。全

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修正案，主要屬技術性質的修改，並已經在條例草案委

員會中討論並獲得通過。

主席女士，我謹希望議員支持《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

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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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991991999999 年年年年船舶及港口管制船舶及港口管制船舶及港口管制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AMENDMENT)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船舶

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5、 6、 8 至 14 及 16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至 4、 7 及 15 條。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1 至 4、7 及 15 條，修正案

的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修正案全屬技術性質的修正，並已

獲得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支持和通過。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111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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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第第第第 777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第第第第 1515151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席席席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席席席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濟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1 至 4、 7 及 15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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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17 條之前的標題 相應修訂《商船 (本地船隻 )條例》

新訂的第 17 條 釋義

新訂的第 18 條 取代第 VIII部的標題

新訂的第 19 條 釋義

新訂的第 20 條 處長及督察的權力

新訂的第 21 條 對修理或拆卸本地船隻的限制

新訂的第 22 條 安全空氣

新訂的第 23 條 關於本地船隻的修理或拆卸的指示

新訂的第 24 條 禁止使用危險的裝備等

新訂的第 25 條 禁止在危險情況下進行工程

新訂的第 26 條 加入條文

新訂的第 27 條 規例  ─  一般事項。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17 條之前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17 至 27 條，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修正案是擬修訂《商船

（本地船隻）條例》的相關條文，並已獲得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支持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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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17 條之前的標題

及新訂的第 17 至 27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席席席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席席席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17 條之前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17 至 27 條。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17 條之前的標題及新

訂的第 17 至 27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11117777 條之前的標題條之前的標題條之前的標題條之前的標題（（（（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1111777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1111888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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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1111999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020202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222111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222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323232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424242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525252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222666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727272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全委會主席席席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17

條之前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17 至 27 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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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 1991991991999999 年年年年船舶及港口管制船舶及港口管制船舶及港口管制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AMENDMENT) BILL 1999

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局長局長局長局長：主席，

《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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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

的發言時限所提的建議，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多有 15 分

鐘發言，另有 5 分鐘可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最多可有 10 分鐘

發言。其他議員每人各有最多 7 分鐘發言。

第一項議案：用者自付。

用者自付用者自付用者自付用者自付

THE "USER PAYS" PRINCIPLE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本港的工商界和市民，每年除了要交稅外，當使用

公營服務時，還要向政府繳費。目前，政府的收費約有三千八百多項，全部

都是按“用者自付”的原則向使用者徵收費用。自由黨原則上不反對“用者

自付”，但政府必須嚴格控制各項服務的行政成本，確保不會出現“政府請

客，市民付鈔”的不公平和不合理情況。

上星期，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公開表示，政府會考慮增加政府收費。

在當前本港經濟還未全面復甦，工商界和普羅市民仍然身處逆境之時，政府

實在不應該提出要增加收費。相反，政府要做的，是全面檢討現時各項政府

收費的行政成本是否不必要地過高，並採取有效措施減省各項服務的經常性

開支，減輕工商界和市民的負擔。

事實上，自由黨發現，目前有部分官方或半官方機構的收費並不公平合

理，要工商界和市民繳付不必要的費用。我現在想舉出數個例子。

第一是地產代理監管局（“監管局”）的收費。監管局的營運經費，全

部來自地產代理牌費。可是，監管局在成立時因為錯誤低估了牌照的數目，

把牌照費訂得過高，結果多收了四千多萬元，誤差幅度高達 86%。在充足盈

餘之下，監管局又不肯接納地產代理行業減收一半牌費的要求，一錯再錯。

第二個例子是強制性公積金管理局（“管理局”）。管理局的每年開支

大約是 4 億至 5 億元，按“用者自付”原則向退休基金業徵收費用。從月前

管理局公開招聘廣告發現，局內最低工資的員工，如司機、文員，月入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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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超過 1 萬元；其中只是要求中七程度和 3 年工作經驗的接待員，起薪點

竟高達每月 17,000 元，是私人機構一般接待員月薪的一倍或以上。管理局

如此高薪厚祿，難怪連立法會秘書處負責照顧經濟事務委員會的一位總主

任，也選擇過檔了。

第三個例子是污水附加費。政府由 1995 年 4 月起徵收排污服務費，所

有接駁公共排污系統的場所均須繳交排污費，另外還有 30 個行業須額外繳

交工商業污水附加費。政府當初保證，污水附加費是市民可以負擔得來的，

只約佔水費的 20%，但結果我們發現，處理污水的成本不斷上漲，嚴重超支，

為工商業造成沉重的負擔。不少食肆的污水附加費，竟然是水費的 130%以

上。

上述例子只是冰山一角，政府慷工商界之慨、大灑金錢的情況，我相信

還有很多。這是極度不負責任的表現，我們認為必須徹底矯正。

主席女士，自由黨認為，最徹底控制營運成本的做法，是盡量　─　主

席，我強調“盡量”二字　─　把公營服務的營運管理，交給私人機構以商

業運作原則經營，減少官僚部門不必要的行政開支。

其實，過去有不少成功例子，顯示政府的服務外判給私人機構管理後，

可以大量節省資源。節省資源也便等如大量節省用者自付所付出的費用。舉

例來說，在居屋樓契簽訂方面，以前是由地政總署負責，按成本收取一個劃

一費用的。在最後一期，即是 93 年的第十三期甲，政府向居屋買家收取的

費用是 2,100 元。其後，有關服務改由房屋委員會委派律師行負責，近期再

改為公開投標。在最近一期的投標，中標價的中位數是 888 元，最低的投標

價更只是 500 元，這可清楚顯示私人市場在樓契轉讓上的服務成本，遠比政

府的行政成本為低。

另外一些成功的外判例子，還包括兩個臨時市政局把部分街道清掃服務

外判後，合共每年節省 2 億元。此外，區域市政總署把六成園藝保養工作外

判後，每年節省 3,800 萬元。政府產業署把絕大部分聯用辦公大樓和政府宿

舍的大廈管理及保安服務外判後，節省了 8,800 萬元。由此可見，外判服務

是正確和可行的。

因此，自由黨認為政府的當前急務，是界定甚麼是政府的核心業務，必

須由政府繼續負責，然後把非核心的業務，盡量外判給私人機構管理。對於

那些不能外判的服務，政府則必須改善成本控制的監控機制，確保不會亂花

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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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雖然工商界和市民都支持施政報告的環保政策，但另一方面

卻有少許擔心將來要承擔沉重的環保開支，因為行政長官在剛發表的第三份

施政報告中指出，單是排放和處理污水的經常性開支，10 年後已增至每年 30

億元，行政長官更明言會向污染者及用者徵收足夠費用。自由黨認為，政府

首先要承擔所有環保工程的建造費用。雖然政府已承諾會這樣做，但我們認

為政府亦要支付部分經常性營運開支，不能把營運支出全部轉嫁到工商界和

市民身上。我們認為，政府支付部分營運費用，可有助政府更小心控制行政

成本，我們建議政府應最少承擔 30%的環保經常性開支。當然，如果政府現

在指出其所負擔的環保經常性開支已超逾 50%，我們是絕對歡迎的。

最後，主席女士，我想回應一下民建聯的程介南議員對我的議案所提出

的修正案。正如我在發言最初所說，現時三千八百多項政府收費，全部都是

按“用者自付”原則向使用者收費。因此，程議員的修正案並沒有擴大了

“各項收費”的範圍。修正案所說的“政府及半官方機構的各項收費”，與

我原議案的“根據用者自付原則支付的費用”其實是差不多，甚至同是一回

事。

其次，我今天提出議案的目的，是想促請政府小心控制各項政府或半官

方機構收費的行政成本，並非要討論“用者自付”這原則是否可取。原議案

的第一句只是一個客觀事實的陳述，程介南議員實在無須提出這項修正。

主席女士，我是看不到民建聯的議員為何要作出這樣的修正，但既然修

正案與我的原議案基本沒有分別，自由黨的議員將會支持修正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田北俊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田北俊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田北俊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田北俊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為確保市民及工商機構根據“用者自付”原則支付的費用是合理、公

平和是他們能夠負擔的，本會促請政府採取有效措施，加強有關的官

方和半官方機構的成本控制，以減省不必要的官僚行政開支。”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田北俊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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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南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按

照《議事規則》，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程介南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首先多謝田北俊議員剛才說會支持我們的修正案。我亦

要說明，民建聯提出修正案的原意，只是要刪去田北俊議員議案當中“根據

‘用者自付’原則支付”等字眼。我們有這樣的意圖，正正是因為我們並不

同意政府的收費，以“用者自付”作為收費原則的出發點。我們是想說明，

政府應按甚麼原則作為收費的出發點。

主席，民建聯不會“民粹式”反對政府的收費，但我們認為，政府的收

費須合理、公平，更須考慮市民的負擔能力，尤其是當經濟環境對市民收入

和開支造成很大影響時。我們恐怕原議案所提出的根據“用者自付”來釐定

收費的建議一旦獲得通過，將會為“提高收回成本”、“成本全部回收”等

“大開綠燈”。我們不願看到這個情況。我們希望以合理、公平為收費原則，

考慮市民的負擔能力。

政府的收費，一直有提到要“收回全部成本”，或提出要以“用者自

付”為收費原則。當然，政府也有提供資助、使收費低於成本，或維持費用

的實質價值的收費項目，例如在教育、醫療、 生及社會福利等範疇的收費。

因此，現時政府的收費，出現不同類別的成本回收程度：第一，不帶福利性

質、已接近收回成本的收費，例如租用社區中心的收費、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差餉物業估價署提供差餉資料收費，以及司法機構的收費等；第二，不帶福

利性質、但與收回成本尚有一段距離的收費，例如環境保護署的車輛廢氣測

試收費、業主立案法團的註冊證書及有關事務收費，以及漁農處簽發的狗隻

牌照費等；第三，帶福利或津貼性質的收費，即是採取較低的預定收回比率，

或較低的現行成本收回比率的收費，包括公務員度假屋收費、教育署成人教

育課程學費、政府學校高中班級學費、水費、長者健康中心收費、學生牙科

保健收費，以及婦女健康中心收費等。

不過，政府採取了哪些收費原則是一回事，市民的接受能力又是另一回

事。對於小市民來說，“收回成本”、“用者自付”是十分不利的。政府提

供的大約 3  000 項服務，確實往往含有公共性質，市民實在難以在私人市場

上獲得類似的替代品。市民不應因為經濟能力負擔問題，不能享用有關服

務。所以，我們不贊成政府進一步提高在醫療、教育、 生及社會福利等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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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的收費。事實上，政府多年來採用“用者自付”為收費原則，已經對市民

的負擔能力構成不少壓力。

其實，在不帶福利性質的收費項目中，亦應研究在考慮到服務性質、誰

人是用者、市民的負擔能力之後，有哪些收費項目是不應採取“用者自付”

為收費原則，可以調低“預定”或“現行”成本收回比率的。舉例來說，在

團體租用社區中心的收費、司法機構的收費、業主立案法團註冊書收費等，

政府預定回收比率的目標是百分之一百，現行成本收回比率也已經達到八、

九成，但在再三考慮到服務的性質、用者是誰人、對社會的效用後，得到的

答案是這些均是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務，使用者是小市民或財政並不豐裕的非

牟利志願團體。對於這一類服務的收費，我們在這個時候卻依然堅持要收取

百分之一百的成本收費，以“用者自付”、“收回成本”作為標尺，這便有

商榷的餘地。

不當的收費成本控制，也足以令原本較低成本的收費，驟增至一個不合

理的水平。再加上“用者自付”的原則，收費更是高上加高，這對於小市民

來說，是百上加斤。最近，政府推行的資源增值計劃，本是值得嘉許的，但

資源增值計劃卻令人有“遲來的春天”的感覺：當我們去年“驚覺”要節約

成本、推行資源增值的時候，公共開支卻已經猶如“脫 野馬”，飆升至超

過本地生產總值的 20%。現在要扭轉形勢，說服社會面對日益增加的需求，

實在是談何容易。

現在，政府要將一匹跑離賽道的馬匹拉回原軌，政府選擇了“加重

鞭”，強行將馬匹拉回來。馬匹“唔聽話”，其實是騎師的功力問題。我想

問的是，政府部門的行政開支有否作出檢討？是否合理？成本是否符合經濟

原則？監管是否足夠？

眾所周知，部門控制成本的工作，足以影響釐定收費的水平。在這一方

面，政府的往績是未能令人滿意。類似違反經濟原則、浪費公帑、令市民利

益受損的事例，每年都在審計署報告中屢有提及和批評，而多年來浪費的公

帑，可以數以億計。我想問，我們的財政赤字，當中是否有部分原因是與控

制成本不力有關的呢？當我們高談要減少財政赤字、控制開支增長時，是否

也要看一看行政成本是否合理、監管是否足夠、決策水平是否理想呢？

當然，政府也許會回答我們，政府每 4 年對費用及收費進行成本計算一

次，已是足夠的措施。可是，近數年的事例顯示，這方面的控制未是很有說

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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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認為，政府有必要加強官方和半官方機構的控制成本能力，以減

省不必要的官僚行政開支。政府可以從減低行政成本的角度出發，例如審慎

採購物料供應、多加保養設施和器材、減少耗用消耗品；政府也可以在減低

工程預算的原則下，節省不必要的開支。此外，政府可以推行物料連鎖管理

措施，以減少存貨、降低消耗品的採購價。最後，我們建議政府透過投資環

保設施，節省消耗能源，厲行節約開支。

我懇請各位議員，從確保政府收費是合理、是市民能夠負擔的角度出

發，考慮修正案的精神，再比較一下原議案及修正案對將來政府收費水平的

影響，支持我們提出的修正案。

謝謝主席女士。

程介南程介南程介南程介南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

“刪除“市民及工商機構根據“用者自付”原則支付的費用”，並以

“政府及半官方機構的各項收費”代替；刪除“是他們”，並以“市

民”代替；及在“加 有關”之後刪除“的官方和半官方”。”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程介南議員就田北俊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現時香港工商百業的生意仍然難做、市民的生活仍然難

捱，這當然跟經濟持續低迷有關，但政府或半官方機構經常以“用者自付”

的原則，試圖增加公共服務收費，令營商成本和生活開支易升難跌，恐怕也

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用者自付”原則上是一個公平合理的收費機制，工商界和市民大致上

都不會反對。它不僅有助政府或半官方機構收回成本，甚至自負盈虧，更可

以減少市民濫用公共服務。問題是，在“用者自付”的原則下，“用者”自

己究竟要付多少錢，才算公平合理呢？這正是政府和半官方機構與公眾經常

爭論的焦點。

政府和半官方機構經常埋怨收費不足，要補貼市民，對沒有使用有關公

共服務的納稅人不公平。較早前，財政司司長便表示，10 年前，政府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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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收費，佔了開支來源的兩成，但現在已跌至 8%。故此，政府準備再次建

議增加 3  000 項公共服務的收費。另一方面，“用者”則經常投訴，“用者

自付”這個在理念上公平合理的收費機制，執行時往往變得不公平、不合

理。以飲食業為例，業界一直都認為“用者自付”是無可厚非，但政府的收

費標準實在嚴苛，業界也難以充分掌握如何符合有關的排污標準。在彼此沒

有共識的情況下，政府仍然硬要業界繳費，這無疑令現已慘淡經營的飲食業

雪上加霜。

主席，“用者自付”得到工商界和市民接受，並不等於政府可以用這個

原則作為加價的尚方寶劍。政府和半官方機構必須反省，它們所提供的服

務，如果未能收回成本，又或得不到它們希望得到的利潤，這究竟是它們的

成本控制得不好，還是“用者”付出太少呢？

本人認為，雖然香港的經濟初見復甦，但幅度只屬輕微；雖然香港的營

商成本已見下降，但競爭力仍然有待提高；工商界和市民，仍然有需要休養

生息。故此，無論政府想增加收入以減少赤字，抑或半官方機構想增加收入

以提高信貸評級，都應該先從節流 手，而不應動輒以“用者自付”的原

則，向工商界和市民“開刀”。例如，政府資源增值計劃的指標，可不可以

由 5%增加至 10%呢？官方及半官方機構的員工，他們的薪酬福利佔了總開支

的六成以上，這個比例可不可以遏抑一下呢？可不可以把多些資源直接用到

市民身上呢？此外，政府現時擁有的物業，如宿舍、辦公室、貨倉等，又有

沒有得到充分利用，以發揮最高的經濟效益呢？

主席，政府以“用者自付”作為開徵陸路離境稅的其中一個理由，也有

濫用該項原則之嫌。二十多年來，本港工商界把握了內地改革開放的勢頭，

利用內地低成本的優勢，紛紛往華南設廠。香港和內地政府當時都沒有向本

港的廠商徵收出境稅或入境稅。兩地如此暢順地交流，既帶起了華南經濟，

也造就了香港在八十年代的繁榮興旺。如今香港經濟不景，越來越多香港人

到國內消費、工作和營商，本可減輕本港商人和市民的負擔，但特區政府卻

要向這些陸路離境的“用者”徵稅，這無疑是一種懲罰。政府在未增加收入

之前，便先要增加人手、增加設備、增加額外的行政開支以徵稅，與此同時

又引起廣泛的民怨，難道這便是“用者自付”應有的效果嗎？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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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CHRISTINE LOH: Mr Deputy, I agree with the mo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exercise better cost control.  I would like to also call for
greater consistency and transparency of how user and polluter charges are
actually applied.

Indeed, by developing a new way to tabulate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on
costs and calculations, it should help the Administration to control costs better,
and for this Council and the public to play their monitoring role more effectively.

Let me explain what I mean.  The general principle should be full cost
recovery of providing a kind of public service.  It is crucial that the basis for the
calculation of those charges are explicit and transparent.  But we do not always
have the full picture as to how those charges are calculated.

It was a great pity that the Sewage Services Trading Fund had to be wound
up in 1997 because this Council failed to approve an increase in sewage charge.
While this Fund was certainly not perfect,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funds had
been hypothecated.  We had some degree of transparency over operating costs
and deficits, including staff costs and consultancy fees paid.  It is a pity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use a similar accounting arrangements for all other user
charges.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to the Government that they should consider
doing so.

Another aspect is how the Government calculates the cost of capital.  For
sewage charges, the Government omitted the recovering of capital costs of the
sewage infrastructure.  In the landfill charging proposal mooted several years
ago, the Government included the capital costs of the landfill.  On that occasion,
the Government omitted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the land.  Surely, in all user and
polluter charg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a more consistent approach based
on a set of principles rather than on an ad hoc basis.  I think this would help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s upon which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place
cost recovery.

Another point is how the Government keeps its accounts.  The
Government practises a mix of cash and accrual accounting which results in
obscurity.  The Government also mixes capital and recurrent items.  It would
be very much better for the Government to adopt accrual accounting which
focuses on outputs rather than in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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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Mr Deputy, as for the amendment, I see no reason to narrow
down the original motion.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代理主席，政府日前表示，由於財政緊絀，稅基又沒有辦法擴

大，政府會在下個財政年度增加三千多項政府收費。其中，開徵陸路離境稅

又說是符合“用者自付”原則。

我們反對政府以“用者自付”原則作為護身符，向市民濫收費用。雖然

今年 8 月底，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經濟增長為 2%，但是本港還未完全走出經

濟谷底。目前，失業率仍高踞 6.1%，有 22 萬人失業，就業不足率達 3.1%。

最近，一個新移民家庭，在父親失業後，家中無米可炊，導致年幼的女兒不

堪捱飢抵餓，自行報警求助。類似這樣悲慘的故事，亦出現在很多貧困的家

庭裏。

因此，當政府及半官方機構釐定收費時，應考慮當前的經濟情況，從而

制訂一個合理、公平及市民能負擔的標準；而不是以“用者自付”為藉口，

將費用定在不合理的水平。

我在這裏不能不再舉出已經結束的污水處理服務營運基金為例。渠務署

在 1994 年成立該基金，負責收取排污費，以支付收集和處理系統的營運費

用。政府在 95 年 4 月 1 日開始向全港住宅及工商業徵收“排污服務費”，

從此，市民反對的聲音不絕於耳。工商業污水附加費更遭直接受影響的行業

猛烈批評，特別是酒店及飲食業人士，指收費率的釐定並不合理，而事前也

沒有廣泛諮詢他們的意見。

政府在 1996 年建議增加水費 9%和排污費 15%。此外，渠務署指出為了

使營運基金可以在 2000 年達致收支平衡，必須大幅度調高排污費。由 1997

年至 2000 年的加幅，預算為 165%。上述加幅引起當時立法局議員和市民強

烈不滿。前立法局一致通過凍結水費、排污費及工商業污水附加費的加價。

由於法例規定污水處理服務營運基金是自負盈虧的運作機構，當前立法

局及臨時立法會都不批准其加價，其營運費必然出現問題，唯一出路便是結

束營運基金，改由政府注資。於是，政府在 1998 年 3 月 31 日結束污水處理

服務營運基金。當時的庫務局局長鄺其志指出，日後的排污費，是由政府和

市民各分擔一半營運費用。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 November 1999108

事實上，如何兼顧排污費的合理水平，是討論策略性排污計劃是否可行

的因素之一。如果強行要市民獨力承擔高昂的排污費，是極不合理的。現在

第一期工程延誤 4 年，工程費用超出原來預算逾 10 億元。這令政府要重新

評估第二、三、四期工程的可行性。這些工程除了成本逾百億元外，經常開

支亦要花費數十億元，大大影響日後的排污收費。

據估計，10 年以後，如果排污費跟隨整體成本提高，每個帳戶日後繳交

費用數額會是現時的二點二倍至三點四倍不等。如果排污費跟隨包括所有經

常費用的成本提高，每個帳戶日後繳費數額是現時的二點六倍至三點八倍不

等。對市民來說，這將是很大的負擔。

總括而言，政府應該承擔向市民提供必要的服務，不能單以“用者自

付”加諸於各種服務領域，推卸責任。我同意官方及半官方機構應該促進效

率，降低成本，而不是先考慮向市民開刀，便以為可以“一了百了”。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我代表民主黨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不過，我自己

則不太同意田北俊議員所說，我認為原議案和修正案是不同的，兩者基本上

有分別，一個是說蘋果，一個是說橙。

田北俊議員說蘋果可否較小，簡單來說，即政府的服務可否節省一點費

用，較為有效率。程介南議員的修正案則是說一個橙。橙的這一瓣是來自收

費，那一瓣是來自稅收，又或那一瓣是來自間接的地方，即哪些費用應該收

回成本，哪些費用不應收回成本，這可說是橙應該如何分布的問題。我覺得

第二個問題，即程介南議員的問題，是一般的真理，即對市民收取的費用應

該合理、公平，而且須為市民能負擔的。因此，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局長應

該詳細向我們解釋一下，是如何作出定義的。嚴格來說，收回成本的便是

"fees and charges"；有些是補貼的，例如學費便一定由政府補貼，因為現時

大學學費只是收回 18%的成本；有些政府費用則較成本高，含有稅收成分。

這是政府向市民收取的 3 類費用。

如果是說橙的問題，將來便要多點討論原則，哪些費用是要補貼、哪些

是要收回成本、哪些是高於成本。我們有機會可以詳細討論第二個問題，即

橙的問題，但今天我要談的是田北俊議員提出的原本問題，即怎樣把蘋果變

小，政府無須花那麼多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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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提出了外判問題，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我們討論外

判問題時，其實是與資源增值、與所謂改組公務員有關係的。政府考慮外判

時，首先是改組房屋署。這令很多房屋署員工及工會領袖團結起來，反對政

府這種做法。事實上，就房屋署外判工作或改組的問題，在政府未提出要這

樣做之前，即五、六年前，我已經要求政府考慮房屋署的房屋管理改組問題。

在過去這五年多，當房屋署須管理越來越多屋 ，不斷膨脹至現時的規模

時，要它減肥是很辛苦的。其實應該在正在膨脹時，考慮如何有效率地經營，

將部分新工作、部分新屋 外判，出現競爭局面，看到外判的成本及不作外

判的成本，作出比較，才有意思。現在膨脹至這麼大時才說減肥，一定會招

致反對聲音。因此，政府要很有策略地考慮這問題。

我始終覺得，政府在政府收費上，或整個政府的經營上，現時必須詳細

考慮一個問題，便是電子化政府的問題。我不是因為我代表資訊科技界別，

才在這裏“賣膏藥”。事實上，現時很多國家，特別是美國，已經透過網上

投標。他們發覺網上投標可節省十分多成本。我舉一個十分簡單的例子，今

年 7 月，中七派位，政府局限性投標，找了 5 間互聯網絡公司，他們收取了

數十萬元，在網上提供即時的服務，披露哪些中學還有多少個剩餘學位。當

天在網上有一個 "central website"，即中央網址來公布這些消息。我收到一個

消息，有些互聯網絡公司可以免費提供這些服務，因為在網址出現的那幾

天，有十多二十萬人瀏覽，其實效益相當大。政府雖然在電子化投標方面做

了一些工夫，但卻並不全面。其實這可令政府再節省一些金錢，亦即田議員

最樂於看見的事，蘋果可以再小一點，政府無須向外咬那麼大口。有關這方

面，我的看法與田議員是完全一致的。

在電子化政府這問題上，政府可以透過新科技、互聯網科技，把很多服

務直接提供給客戶。例如在查冊、查契方面，政府可以把契約等全部上網，

讓客戶在自己的辦公室內已經可以找到所需資料。又如早陣子我想查看法庭

的判詞，便向司法機構查詢如何可以看到，是否有些簡單方法，例如在互聯

網上哪個網址可以看到，但他們的答覆是現時正在進行研究，看看可以採用

甚麼方法來實施。

其實有很多方法是可以減低成本的，例如我剛才所說的查看判詞。有很

多律師行是要查看法官的判詞的，如果能有一個完善的網頁，他們便能即時

在辦公室內查看。即使不是即時，也可以盡快看到政府披露的消息。這便可

以減省各行各業的成本，也可以減省政府要應付這些需求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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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要考慮如何把“餅”縮至較小，便應盡量考慮這些方面的應

用效益。我也曾提出很多例子，例如很多事務委員會都討論過斜坡問題。香

港有幾萬個斜坡，如果把這些斜坡全部在互聯網披露，業主及有關人士便可

以清楚知道情況，無須到土力工程處查看，因為在那裏是很難查的。政府應

盡量提高這方面服務的透明度，把資料放進互聯網。

這是一項投資，最初政府要付出金錢作投資，但日後是可以收回成本

的。例如說銀行服務，在七、八十年代，銀行開設很多分行，但現時的策略

卻剛好相反，銀行把分行收回，透過互聯網、電子化來提供服務，因為可以

減省成本。從現時開始，政府在這方面應該訂定一些較長遠的計劃，如何節

省成本，把“餅”縮小。

我們日後有機會可以再討論“橙”的問題，即哪部分可收取多點稅；哪

部分政府應該作補貼。這些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不過，我們不可只要求政

府不要收取那麼多費用，因為錢從何來呢？錢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給政府

的，要麼加稅，要麼收費。大家是否接受加稅？民主黨已經提出，我們是接

受某種形式的加稅的。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代理主席，按《基本法》規定，政府的財政預算必須力求收支

平衡，減少和避免赤字。連續出現 3 年赤字，主要原因是本港經濟遭受亞洲

金融風暴嚴重打擊，政府各項稅收下降，同時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刺激經濟和

紓解民困的措施，減少了庫房四百多億元收入。現時雖然本港經濟最困難的

時刻已經過去，但還未真正復甦，市民須有較長時間休養生息。因此，政府

應十分小心考慮各項加費的建議。港進聯認為，減少和避免赤字是必要的，

有利增強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但是，減少和避免赤字，不能單靠加價

和加稅，同時也要考慮減少官方和半官方機構的服務成本，做到開源和節流

同時進行，而在目前經濟持續不景，共度時艱成為社會共識的情況下，加強

官方和半官方機構的成本控制，確保政府各項收費及稅收合理、公平，是政

府應引起重視的問題。該問題的解決既能有效降低香港整體成本，吸引國際

投資者，又能增強市民對政府的信心。

代理主席，政府若增加 3  000 項服務收費，收入大約增加了 2.5 億元。

這個數字並不小，但比起有關的官方和半官方機構可以節約和降低的成本來

看， 2.5 億元這數字可謂微不足道。根據審計署的報告，政府有些部門單是

未有善用資源及公帑而引致的損失，已經遠遠超過 2.5 億元。若官方和半官

方機構能有效控制成本，減少不必要的行政開支和浪費，不僅加費加稅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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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而且可有效減少和避免赤字，達到《基本法》所規定的收支平衡、量

入為出的要求。

代理主席，“用者自付”的原則不應用來掩飾官方和半官方機構不控制

成本、不懂節約、不注重生產力的種種弊端。財政司司長表示，政府收費的

收入過去佔政府總開支的 20%，目前下降到 8%。但是，其中政府開支的上升

導致收費在政府開支中的下降，亦應引起重視。政府開支的成本，除了可以

避免的一些浪費之外，官方和半官方機構成員的薪酬福利佔了總開支的六成

以上，其變動直接影響政府收費和稅收的調整幅度。官方和半官方機構薪酬

比私營機構偏高，金融風暴之後，私營機構的薪酬亦跟隨市場調整，但有半

數公務員仍可增薪，這便形成政府開支在通縮情況下不減反增，並不符合

“用者自付”的合理及公正原則。按經濟規律，在通縮持續情況下，收費亦

要相應凍結或降低，但現時卻是政府面臨赤字壓力要增加收費，其癥結在於

政府未能加強官方和半官方機構的成本控制。政府“開源”頗為踴躍，但在

控制自身成本的“節流”方面，卻嫌不足，甚至有以“用者自付”來為官員

和半官方機構控制成本不力作掩飾之嫌。這說明政府在減少和避免赤字方

面，並未“開源”與“節流”兩條腿走路。

代理主席，加強官方和半官方機構成本控制，是確保“用者自付”原則

屬公平、合理的關鍵所在。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代理主席，當我們聽到政府說“用者自付”時，其實政府所

說的“用者”是會改變的。當政府想 “用者”是市民時，又或當政府想

“用者”是營商人士時，政府所作出的考慮是有所不同，而處理亦有所不同

的。我們經常得到一個概念，便是政府似乎對市民會“輕手”一點，但對工

商界則會“重手”一點，因為政府認為工商界不是自己支付費用，他們會從

顧客身上取回，變成不用自身承擔，所以向工商界收取費用，引用“用者自

付”原則時，便可以多收一點。這可充分顯示到，在政府的各種收費中，如

果含有商業成分，政府可以說是考慮得沒那麼敏感的。大家看看排污費，便

可以知道得一清二楚了。不過，說穿了，第一，“羊毛出在羊身上”；第二，

工商界很多都是中小型企業，很多營商人士受到各方面的壓迫，一方面，市

場不好，消費者不願付太多錢。競爭激烈後，令他們的收入有一定的限制；

但在付出方面，他們又遭政府壓迫，說工商界有能力支付，要他們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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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政府在考慮收費時，特別是向商界和向市民採用不同準則時，一

定要敏感一些，考慮市場的情況。自金融風暴以後，即使本會對商界最不敏

感的同事，現在也口口聲聲說生意難做，要較為同情工商界人士。香港始終

是一個經濟主導的社會，在自由市場裏，我們最希望看到經營者、從商者有

投資意欲，所以我們對這方面一定要敏感一些，政府也要特別對這方面敏感

一些。

我經常與商界，特別是中小型企業有接觸，例如零售批發界、飲食界等，

他們常向我反映一個問題，便是究竟政府在訂定收費時，是否以最經濟的原

則作出發點呢？大家可以看到，政府的收費是不會受到市場競爭所調節的，

因為他們不用採取投標制度，例如繳付牌費就只得一個政府機構，根本沒有

基本的自由市場競爭，又或商業市場競爭來作出調校。政府的收費卻受制於

政府制度的架構或公務員架構。政府制度的架構，是指在一個部門裏，一定

要有定額的員工人數；一個部門的首長，一定要有一定數目的職員協助。公

務員架構，是指公務員的薪金。大家都知道，香港政府是一個好僱主，所以

公務員除了每月獲發薪金外，還有很多其他附加福利，例如假期、房屋等。

我不是反對這些福利，但如果與私營市場比較，這肯定是沒有競爭力的。換

句話說，如果要支付以“用者自付”原則釐定的費用，支付政府的支出時，

競爭肯定不及私營市場那麼大。

政府架構令支出一闊三大，也沒有甚麼保障可以防止一些過分的開支。

例如剛才田北俊議員提到的地產代理監管局，有些代理商會問他，為甚麼要

支付這麼昂貴的租金租用辦公室？為甚麼有些職員的薪金會這麼高？是否

真的有需要聘請這麼多人處理這些工作呢？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始終得不到

圓滿的答覆。又例如批發市場，我代表的組別的選民向我反映，批發市場不

理會現時的市道差勁，其他市場已經紛紛減租，但批發市場依然嚷 要收回

成本，一角錢也不肯減，又或只減少許，別人減三成，他只減一成。這樣便

好像沒有任何保障，而開支可能過高。

現時也沒有措施作出規管，又或提高透明度，例如地產代理監管局的帳

目並無須向公眾交代。在這情況下，繳付費用的人一定會不服氣。此外，也

沒有甚麼減價機制。如果開支少了或有盈餘，又或用剩了，即多收了費用，

但卻沒有一個減價機制。凡此種種，都會令很多營商人士覺得例如一些牌費

等“物無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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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始終有一個基本問題，立法會要留意一下，便是當我們每次審議

一些要求我們增加發牌制度的法例時，我們真的要很小心考慮。當然，有些

事我們必須作出規管，但是否一定要發牌這麼累贅，而且要付出代價呢？

謝謝代理主席。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過去數年，不論在報刊或在政府的諮詢文件，以至

一些政府的報告書中，我們時常都看到“用者自付”這四個字。這原則的大

意，從字面上也可以理解。但政府在一些公共服務建議採納這原則的時候，

不同的人或機構會有不同的理解。對於一些基層的市民，“用者自付”可能

代表要加重經濟負擔；而對於一些工商機構，這四個字可能代表成本增加；

而對一些稅務承擔很重而又較少依賴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的夾心階層而

言，這可能是較為公平的做法。

一般而言，“用者自付”是一個相對上公平的做法，可以避免將有關成

本轉嫁於他人或社會上。一方面，這方法可有助收回成本，另一方面則可防

止濫用。就以減少污染為例，政府可以通過向污染製造者徵收如排污、廢物

處理等費用，更有效地減少污染的行為，同時亦可有助收回成本。但是在實

行“用者自付”的同時，政府的官方及半官方機構實際上亦要付出相當高的

行政成本，如果不能控制成本，節省開支，盡量避免有關機構藉這個原則任

意浪費資源，卻要市民及工商業機構負擔高昂的費用，結果便會毫不理想。

對於一些關係到維持治安及生命安全的緊急服務，本人認為由於其特殊

性質，這些服務是不能採用“用者自付”原則的。另一方面，政府在引用這

原則時，必須小心研究對不同人士及機構的最終影響。同時，政府也應就不

同的公共服務作出研究，絕對不能盲目地將原則套用在所有的公共服務收費

上。政府的目標，應是以“用者自付”的方法加強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質

素，以及應對各方面都公平。政府絕不應以這方法作為減輕對市民服務的功

能及承擔的手段。

在實行“用者自付”的時候，政府必須考慮到受影響市民及工商機構的

負擔能力，特別是要照顧到社會基層人士的基本需要，作出適當的協助，否

則只會違背合理、公平的標準。

代理主席，謹此陳辭，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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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代理主席，“用者自付”的原則是政府官員經常提到的話題。

表面聽來，似乎並無不妥，難道要其他人為自己所享用的服務付錢嗎？但想

深一層，“用者”所要“自付”的代價，可能並非他們所能夠控制和置喙

的。在這情況下，原則便產生問題，我們要考慮的是用者所付的代價是否公

平、合理？是否市民所能負擔？是否全部都由用者享用？以及用者所付的代

價，是否應由政府提供一部分作為全民福利？以上問題我們都應詳細考慮。

為了達到公平、合理的原則，有關當局，無論是官方或非官方，都應以

審慎、合理和有效的措施來控制成本，使用者所付的都是物有所值。否則，

成本膨脹，政府帶頭加價，其他機構便會爭相效法，到頭來，香港的生活成

本和營商成本回升，香港的競爭力便會消失，經濟隨之走下坡。

成本控制，尤其是減少不必要行政開支，是用者自付必不可少的條件，

而且更要清楚分辨出，哪些支出是不屬於用者的責任，哪些支出是屬於政府

的補助範圍，是福利的一部分，使成本的計算更為清晰，這樣，才能將市民

的負擔維持在他們的能力範圍內，社會才會穩定，香港的競爭力才會提高。

代理主席，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今天的原議案及修正案，內容同樣強調要政府控制

成本，以減省不必要的官僚行政開支為原則，分別只是修正案把原則的適用

範圍擴大了，從各位議員剛才的發言可見，大家對此並無多大爭議。本人有

幾點想在這裏與大家作更深入的討論。

第一，本人認為政府官僚在行政開支上浪費公帑已是不爭的事實，去年

審計署署長的報告就指出，政府每年浪費納稅人達 26.5 億元。去年傳出署

長亂花公帑的事亦有多宗。今天報章亦提到，如土地註冊處設晚宴便花掉了

公帑 14 萬元，連員工都指摘這做法是“吃、喝、玩、樂，不知所謂”。政

府官員胡亂揮霍，卻要市民付出高昂的代價，實在毫無道理。所以，政府必

須立刻拿出誠意來改善情況，以挽救市民對政府的信心。

第二，政府常常強調要控制成本，我覺得與此同時，政府必須考慮員工

的福祉。政府往往在控制成本時，向員工的權益和福利下手。特別是政府近

期十分強調的“資源增值”計劃，令很多員工的薪酬、或其他福利遭到削

減，尤其是基層員工，往往成為受打擊最重的犧牲品。同時，政府現時更為

達致“資源增值”，提出僱員合約制，對員工而言，除了薪酬及權益被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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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他們的士氣也受到打擊。若公務員士氣低落，會降低對市民的服務質素，

亦會影響政府的運作。此外，政府為節省開支提出了外判制，大家都知道，

外判制其實是超級剝削的制度。在外判制下，僱主不受任何規管，給予員工

的福利極差。除了員工待遇差外，其實還有缺乏監察的問題。大家也看到最

近公營房屋屢屢出現問題，其實都是外判制所造成的。所以，我們不可以單

單為節省資源而胡亂地幹。我覺得最重要的，要用者付出，便得確定他們得

回的服務物有所值，我們不能盲目地單求減省資源。還有一點，代理主席，

對於浪費公帑，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是關乎決策是否有失誤。其中一個例子便

是“第一期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政府當年因為要趕及在 1997 年 7 月前

完成，匆匆上馬，沒有做好前期的勘探工作，結果造成種種施工困難，要延

遲 4 年才完成，支出超出預算達 10 億元。此外，政府當年沒有考慮工廠北

移，用水量減少，政府缺乏深思熟慮，以致水塘滿溢，10 年內要將 300 億元

的食水排入大海，加上本地的地下輸水管缺乏維修，導致食水嚴重浪費，每

年就此漏掉的水達 8 億元。這些例子在在都反映出政府政策的失誤才是導致

公帑嚴重浪費的主因。政府要減省開支，或是要“資源增值”，最重要的是

看決策者所承擔的責任，切不可以任由他們胡亂作出錯誤的政策。

代理主席，最後，政府對一些決策原則的堅持，亦造成不必要的開支，

例如政府大肆宣傳的環保大計，卻堅持不資助回收再造業，令循環再造業一

蹶不振。其實在這方面大可多加善用，但政府沒有加以考慮，反而建議用 100

億元興建兩座焚化爐處理廢物。其實這筆花費是可以省回的，但可惜政府沒

有從這些好方向出發處理問題，白白浪費公帑。

因此，要使各項的收費既合理、公平，又讓市民能夠負擔，政府不單止

要控制成本，減省不必要的行政開支，更重要的是須在基本的政策原則及在

實際執行上，仔細考慮各項問題，不可任由錯誤的政策令公帑浪費。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我剛才聽到程介南議員談到很多關於用者自付的問

題。我們也十分贊成不應該一刀切地要所有服務的費用都由用者負擔，而不

考慮民生和中小營企業的承擔能力。田北俊議員覺得程介南議員捉錯用神，

其實程議員也不是爭拗用者自付的問題，大家都是集中火力討論減省官僚行

政開支。我相信要減省官僚行政開支是沒有人會反對的，因為如果官僚的浪

費、無謂開支令公帑蒙受損失，我們相信所有人都會反對。不過，困難在哪

裏呢？聽完田北俊議員的發言，我覺得最大困難，是如何界定甚麼是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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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支和不必要地高的開支。我相信，我與田北俊議員的最大分歧，是大家

對甚麼為之“不必要”的看法。

例如田北俊議員說，應該盡量將公營服務外判給私人機構，便可以大量

節省資源，對於這點，我們大有保留，因為我們覺得工資不是不必要的開支，

而是必要開支。工人用來養家的工資是必要開支，而外判制度只不過是將工

人一般可以養家的工資水平，壓低至不能養家的水平。這是以剝削的方法減

省公帑開支，我們對外判的最大保留就是這問題。舉例說，我們職工盟的屬

會起居照顧員工會告訴我們，政府最近外判的服務是作為家居照顧的送飯服

務，服務由志願非牟利機構投得，送飯員的工資最低只有 5,500 元，大多數

都只獲得六千多元，而他們原本的工資是八千多元，這便是分別了。當然政

府的開支是節省了，但政府有些極不必要的開支，例如高官的高薪，這些不

必要的開支卻絕不會節省。被省掉的，是工人極必要用來養家的工資，令本

來可夠養家的錢，變為不夠養家。

另一個例子，是街道清潔，政府節省了 2 億元，如何節省呢？實際上，

也是靠外判，外判後清潔工人的工資非常低，每月只有四、五千元，每天工

作 8 小時，即使他們加班至每天 12 小時，每月也只有六千多元。政府便是

這樣節省開支了，但節省回來的是工人的血汗錢，我們又於心何忍呢？靠將

全部服務外判來實行資源增值，對政府部門來說是最容易的。

我現時所看到的趨勢是，政府部門要將資源增值 5%是全部靠外判，因為

這是最“快、靚、正”的方法，無須動腦筋，也不會影響自己，不會影響龐

大行政管理階層的架構，只要把低階層的員工掃走，推他們下車，乾手淨腳，

資源便可增值 5%，之後真正的官僚行政開支、真正臃腫的架構都毫不受影

響，不用動他們一根毫毛。這便是現在所看到的趨勢，我們是十分贊成減少

官僚行政開支，但千萬不要從低層員工方面 手，因為這樣做，是將低層員

工口袋裏的錢輸入私人機構作為利潤，結果是一方無法養妻活兒，另一方卻

賺了不少錢。政府當然也有得 ，因為節省了開支，但工人便全盤輸掉。當

然，我們不希望看到這局面。

除非政府對外判制度設定條件，訂定基本標準，規定最低工資或最高的

工作時間，否則，始終仍要靠剝削工人來支 政府的行政節約，我們對這方

面非常反對，但若是真正的減省官僚行政開支，我相信所有議員都會全力贊

成，所以很難決定當如何就議案投票。田議員議案的字眼是沒有問題的，但

實質上我希望表達對外判制度的保留。

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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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BERNARD CHAN: Mr Deputy, whether the "user pays" principle is
"reasonable, fair and affordable" has been argued without a clear-cut answer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not necessarily in Hong Kong alone.  Hit by the
economic downturn, apparently our Government is now considering all possible,
yet less painstaking ways to raise revenue,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budget deficit
we may have to face in the next two years.

Before we accept the Government's logic of argument, first we have to
define what is the concept of "user pays".  Is it a principle universally
applicable?  There seems to be no doubt that if you need a service, you pay for
it.  No one would think it unreasonable.

In fairness, those who consume more should pay more for it, and this goes
by an incremental scale, or vice versa.  Most of the services provided in a
community are subject to the principle of supply and demand.  Consumers
choose the kinds and volumes of service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needs and
affordability, and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charges are levied at cost.

In my opinion, the "user pays" principle is inherently cost-effective, as it
not only helps save the coffers, minimize prodigality, but also provides an
incentive for sustainable use.  Take another example.  The cost for refuse
collection should be recoverable by means of universal application, as, I dare say
and most of us would agree, that not every piece of garbage in our trash can at
home is an indispensable item of daily needs.  I believe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refuse collection fees, being an effective deterrent against glossily excessive
accumulation of daily waste, could go a long way of educating our people to be
more environment-conscious.

In my view, facilitating border crossing is a kind of service, which users
should p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requency of use.  To be fair to people, who
never use such a kind of service, the "user pays" principle will eliminate
inequitable subsidization of the service financed from general revenue.  I will
give my views on the issue as a whole when it comes up for debate next week.

Suffice to say for now that avoiding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user
pays", the Government will end up with no alternative but widening the tax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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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introducing the element of value-added tax as the means of subsidizing
governmental or quasi-governmental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Mr Deputy, the principle of "user pays" not only makes sense, but ensures
fairness.  However, I must add that if it were to be universally applicable,
exceptions should be made in order to alleviate hardship for the needy, to whom
such services are indispensable.  If the "user pays" principle were adopted
without regard for the needs of the underdogs, such application would ultimately
discriminate against disadvantaged social groups, while favouring the better-off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a case of black and white.  Public services like
medical care, education, family planning and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are all of an
essential nature or of absolute necessity, thus they are indispensable.  Most of
the people who seek contraceptives and other family planning services come
from the lower strata of our community.  However, an article in the New
Zealand Herald on 18 August last year pointed out that the "user pays" system in
its country require medical students of Auckland University to have their tuition
fees doubled.  Such a measure subsequently deters poorer students from doing
expensive courses.  A situation like this could hardly be justifiable in a society
that cares for the weak, the poor and the elderly.

Therefore, by implementing the "user pays" principle, some remedies are
required to maintain a decent life for the disadvantaged needy.  I propose that if
the "user pays" principle were to be introduced, the element of means test should
also be invoked to protect those who ill afford the cost of services indispensable
to them.  To encourage community acceptance of this principle, it is the duty of
the government to inculcate its people with the concept of "user pays" as an
equitable measure in an advanced society.

Only by arousing public awareness towards equitable share of public fees
─ not absolute equality, I have to stress ─ would users acquire greater
appreciation of the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they pay for.  With all these comments,
I support the original motion.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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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田北俊議員，你現在可就程介南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經程介南議員解釋他的修正案後，我便明白他想說

明甚麼。但事實上，我剛才發言時也提到，我的重點不是在此說關於“用者

自付”或“非用者自付”的政府收費。當初財政司司長表示，那 3  800 項“用

者自付”的項目要加費用時，我們便覺得在今時今日，在這通縮的環境下，

是不必要的。反過來說，如果政府的“收回成本”項目達不到預期的目標，

是應該可以節省一些成本。

我絕對同意程介南議員所說，就是無論是在“用者自付”（即政府收回

費用）或“用者不用自付”的概念下，政府也應該盡量節儉。當然，稍後我

在 15 分鐘餘下的 5 分鐘時間，可以再回應李卓人議員剛才說的那一點，但

我們單看修正案有關政府的“用者自付”原則方面，則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另一方面，現時說中學、小學教育全部免費，或正如剛才陳智思議員談到綜

援和老人福利，政府根本是沒有收回成本的。難道在沒有收回成本的概念之

下，政府部門、半官方機構或那些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用錢，我

們便不用監察，任由它們用錢算了？我相信同事也不會同意此點的。無論是

官方或非官方機構、“用者自付”或“非用者自付”原則，也希望政府在目

前這情況下，能將錢用得較為合理一點。以前可能我們經濟很發達，很多人

花費會不假思索；但在現時不景氣的情況下，政府的財政預算出現赤字，工

商界和市民也要面對經濟困難，所以能節省的地方便應節省。基於這理由，

我們繼續支持程介南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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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田北俊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是在“用者自付”的大原

則下，敦請政府採取有效的措施，加強有關的官方和半官方機構的成本控

制，減省不必要的官僚行政開支，確保市民支付的費用是合理、公平及可以

負擔得來。我是百分之一百認同和支持這項議案的。

對於程介南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是感到失望的，原因是修正案刪除了

“用者自付”這個大原則，容易令人產生誤會，以為“用者自付”這理念已

不再重要和無須遵守，這可能導致負面的後果，我希望議員能正視。

政府在釐定大部分服務收費，行之已久的政策是“用者自付”。“用者

自付”要求收費水平與成本掛 ，目的是令使用有關服務的人士，能夠自行

支付服務成本，而無須由納稅人一力承擔。

在實際運作的層面上，政府是會因應政策上的需要，為某些服務訂立補

貼的水平。所以政府從來沒有在“用者自付”這大原則下，採取“一刀切”

的做法。各位議員剛才亦提出很多例子，例如與市民有切身關係的服務：教

育、醫療，和會影響民生的收費，如水費、排污費，我們會因應市民的負擔

能力和兼顧避免濫用的需要，對這些服務提供補貼，從而令使用這些服務的

人士所繳付的費用，低於甚至遠遠低於有關的服務成本。

還有，政府亦會在收回全部或部分成本的速度上，作適當的彈性處理。

因此，為減輕對用者一次過大幅度增加收費所帶來的沖擊，我們會就個別服

務分階段收回全部或部分成本。例如，在今年 6 月政府所提交有關收費調整

的諮詢文件，其中建議把 5 年內從沒有調整過的水費，只建議增加 5%。議員

以在經濟未復甦前不應調整收費的理由，反對此項建議。但客觀來看，如果

我們將水費調整 5%，結果對民生會怎樣呢？ 15%的住戶仍然無須交任何水

費，超過 50%的住戶每月只須多付 3 元；而 3 元，約可乘搭一次半電車。這

正正顯示政府在研究收費調整幅度時，肯定會充分考慮對民生的影響。

所以“用者自付”這政策，不單止公平，而且合理，既表明政府對社會

服務的承擔，亦保證公共資源的合理分配。從財政角度來說，“用者自付”

的大原則，是支持我們落實《基本法》內指定的低稅政策，更是我們履行《基

本法》內規定公共財政力求收支平衡而不可或缺的措施，因為政府服務收費

是一項重要的經常性收入。

剛才亦有議員提出，10 年前，政府 20%的經常開支來自政府收費的收入，

今天，收費的收入只相等於我們的經常開支的 8%。換句話說，今天的納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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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各項政府服務的支出負擔較 10 年前倍增。這個比例的改變除了是因為政

府近年大幅擴展高補貼的各類服務，包括教育、醫療等社會服務外，也清楚

反映了“用者自付”這大原則在近數年未能全面落實。事實上，有些收費因

為過去立法局和現在立法會的反對，已 4 至 5 年未作調整。所以我很希望今

天這議會能再次肯定“用者自付”這大原則，清楚瞭解到在這大原則之下，

政府是會根據政策的需要，繼續為某些服務訂立補貼的水平。我亦很希望這

議會，當經濟明顯回復正增長時，能夠以正面的角度來考慮政府提交的調整

收費建議。

我完全同意收費必須合理、公平及用者可以負擔得來。所以，我亦完全

同意控制成本對服務使用者的重要性。要減少政府服務的成本，減少不必要

的監管，取消過時的發牌制度，取消拖拉費時的繁瑣手續。事實上，透過效

率促進組，工商服務業推廣署，各決策局和部門的合作，我們在這方面已進

行多項的工作。現在我想藉此機會，向各位講述政府在落實推行及積極研究

推行的各項措施。

首先，政府及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現正致力推行資源增值計劃，透過

精簡及重新設計運作程序，新的管理原則及先進科技，建立正確的工作文化

和核心價值觀；提高生產力，達致資源增值而不影響服務質素。

在 1999-2000 年度，各政府部門和受資助機構落實將資源增值合共超過

八億多元，其中四分之一在減省開支中反映出來。在 2000-01 年度，各決策

局、部門及資助機構會進一步減省現有基 開支 1%，共約 10 億元的款項。

我們預計在 2002-03 年度，可達到節省基 開支 5%，即約 50 億元款項的目

標。透過資源增值的成果，我們可以間接控制或降低某些政府服務的成本，

這對收費水平的調整，會帶來正面的作用。

在“資源增值”的大前提下，我們亦會處理一些較根本的問題，希望從

而持續提高公營部門的生產力。例如我們正為數個開支範疇，包括旅遊、青

年事務及地政規劃，展開全面檢討，以確保有效地運用現有資源。

剛才亦有數位議員特別 重我們在環保和污染方面的收費，我可以向各

位議員說，現時庫務局正進行一項研究工作，務求令各類和環保有關的收

費，都能夠以同一標準來計算成本及釐定收費。我們在這工作過程之中，亦

會兼顧剛才有數位議員希望政府做到的，就是將政府的成本提高透明度。



立法會  ─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 November 1999122

政府亦有 5 個營運基金部門，雖然無須跟從一般政府部門實施的資源增

值計劃，但出於自願及出於商業需要，它們亦認為須提高效率，作出持續成

本控制的承諾。具體來說，營運基金部門在它們本年度的業務及機構計劃當

中已訂立了在 2002-03 年年底前節省成本最少 5%的目標，它們正尋求通過不

同的措施以精簡運作，減低成本。

例如郵政署營運基金會重新檢討派遞路 ，合併各種隊伍，以及繼續投

資於郵務機械化與資訊科技，以確保最佳效率，節省成本。機電工程營運基

金亦承諾在 2000-01 年年底前，以實質計算，服務收費將比 5 年前降低 17%。

土地註冊處營運基金積極籌備在下年年中前推出一個完全自動化及相互協

調的中央註冊系統，每年可節省 1,270 萬元。該系統並可以提供“一站式”

查冊服務，為將來引入一個業權註冊制度鋪路，長遠而言，可以大大簡化本

港的物權轉讓手續。

過去 30 個月，通過工商服務業推廣署，我們共完成了三十多項方便營

商的研究和計劃，大部分都能精簡程序和改善現有服務，直接或間接地減少

不必要的繁瑣行政開支和減輕商界要遵從規管的負擔。

此外，我們現正研究制訂一套易於使用的機制，以便對監管建議的影

響，包括商界由於遵從規管所須負擔的成本，進行評估。在制訂這套機制後，

我們可以有系統地分析各項監管方案對商界和其他方面帶來的影響，以及這

些影響的分布情況。我們估計這項工作會在下一年年中左右完成。

我們一向鼓勵私營機構在適當情況下參與提供公營服務。經驗顯示，由

於私營機構必須在市場上與對手競爭，因此它們一般都能以較低的成本，提

供更有效率、更佳和更能迎合市民需要的服務。私營機構參與亦可令政府騰

出公帑，用於其他核心、必需的服務，而且有助政府集中處理制訂政策和保

障公眾利益等工作。

將適當的公營服務公司化，亦是改善提供公營服務效率和控制成本的途

徑之一。原因是在公司化的過程中，一定要確立清晰的公司宗旨和具體目

標，加強動力，以更企業化的方式營運。此外，公營公司亦須按審慎商業原

則運作，採用商業會計及財務管理的原則，這些都有助提高員工的問責性和

責任感。公營公司在運作上不再受政府的規則和程序限制，亦有助公司迅速

作出改革以切合市場情況，另外亦可以開拓新的營商機會，所以公營公司較

政府部門享有更大的靈活性。在競爭性的市場中，公營公司一定要以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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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錢為顧客提供更佳、更快捷和更能迎合市民所需的服務。用者最終會以由

市場決定的價格，獲得更高質素的產品和服務。

我們現正研究一些適合推行公司化的部門。我們瞭解到，議員對公司化

建議中有關服務質素和收費水平的監察機制非常關注。所以在推行任何公司

化建議時，我們會與議員進行討論。

公司化的下一步可以是私有化，讓機構的運作更接近全面按商營原則營

運的模式。不過，一間公司最終是否可以私有化，取決於多個主要因素，其

中一個是市場情況是否適合。我們會按個別情況，進行詳細的評估，並且徵

詢議員的意見。

剛才各位議員亦提到，除了政府外，我們還有一些公營機構。大家也明

白，公營機構是獨立於政府運作，它們享有財政自主。它們的服務收費水平，

是按審慎商業原則從整體考慮而釐定的。現時我們有 4 個主要公營機構，即

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九廣鐵路公司、地下鐵路公司及機場管理

局，它們和任何商業機構一樣，也要面對營商風險和市場力量，它們亦要盡

量降低營運成本。房委會更有一項責任，就是對有需要居住在津貼房屋的市

民，提供這方面的房屋。由於公營機構獨立於政府運作，我們主要是以股東

身份參與它們商業策略的制訂。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機構正多方面尋求改善

表現及控制成本。

例如地下鐵路公司通過一系列員工福利檢討，架構合理化及促進生產力

等改革，預期在今年內可節省成本約 6 億元。九廣鐵路公司亦訂立了詳盡的

招標程序，確保在購置商品及服務、外判工程及處理閒置資產時，能保證物

有所值。機場管理局自 1999 年 3 月至 9 月底已減少大約 350 名員工，現時

機場管理局聘用的人手是 1  224人，同時亦將員工薪酬下調達 5%至 10%不等，

在 1999-2000 年度削減預算開支達 12%。房委會特遣行動組的所有二級工人

改為兩更工作，預計每年可節省加班費 2,400 萬元；屋 技工承擔起部分園

藝工程及定期保養承辦商的工作，每年亦可節省 5,900 萬元。

主席，透過剛才我所說的一系列措施和計劃，我希望議員能更瞭解政府

及公營機構控制成本的決心。不過有一點我很想對各議員表白，就是政府在

這方面的工作是較私人機構有更多掣肘，達致目標的程度和速度亦須多方

面，包括立法會的支持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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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要接受一個事實，就是公營服務是人手密集的，一般來說，員

工薪酬佔服務成本六至八成。薪酬的開支每年也會因增薪點而遞增。例如今

年我們在實施凍結公務員薪酬之餘，仍有半數公務員享有由增薪點帶來的平

均 3%增薪。要控制政府服務的成本，必須嚴格控制公務員的編制，我們會在

這方面繼續努力。此外，公務員事務局亦正進行多項公務員薪酬及附帶福利

的檢討。

今天發言的議員，都一致敦促政府消除不必要的規管、進行精簡架構、

利用最新科技及將工序重整。但主席，我留意到，不是每一位議員都贊成以

削減公務員人手的方法來解決因這些改革而極可能衍生的人手過剩問題。剛

才從議員的發言，其實已經清楚暴露出，這議會對這問題的矛盾。政府亦明

白到這問題的複雜性和敏感性，政府亦承諾會和公務員團體磋商。我們需要

時間和小心處理這些問題。

當然，我們不會因為有實際的困難而對控制成本工作放緩或感到氣餒。

我們明白這是任何機構都可能面對的問題。但是，我必須強調，要成功控制

成本，政府單方面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們須同心協力，得到社會各界，包括

立法會，給我們的正面支持及配合。

政府在 1998 年 2 月 18 日開始凍結大部分收費。這一項措施是在非常時

期為紓解民困而實施的。政府不能無了期地凍結收費，這樣做，最終受損的

是香港經濟基石之一，即審慎理財。香港的經濟情況已開始好轉，我在此可

以作出承諾，在恢復調整收費工作時，我們一定會在“用者自付”的大原則

下，兼顧我剛才提到的，由於政策的緣故，我們對某些收費並不會尋求將所

有成本收回，我們亦兼顧到社會對收費調整的接受程度及負擔能力，考慮政

府收費的水平應如何調整，並諮詢議員。我希望屆時各位議員，在審議政府

的收費調整建議時，能夠採取持平客觀的態度，以香港的長遠利益為依歸，

作出合理的決定。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程介南議員就田北俊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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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田北俊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5 分 35 秒。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首先我多謝各位發言的議員，也特別多謝何鍾泰議員和

陳智思議員支持我的原議案，反對修正案。

我今天這議案的最大目的，是令政府所有收費項目，無論是“用者自

付”或“非用者自付”的收費項目，也能降低成本，減省開支。

主席，單仲偕議員剛才提出的，其實甚有道理。他說我們現在可使用高

科技，例如將危險斜坡名單上網，或以高科技協助律師查契等。這做法引起

後來李卓人議員和梁耀忠議員一起提出人手如何處理的問題，庫務局局長也

指出了這一點。在此情況下，由於公務員眾多，可能會產生矛盾。我相信這

個困難在今天是較難處理的；但日後經濟慢慢復甦，而政府仍然有信心，我

相信在不久將來，我們可在這方面多做些工夫。

政府說現在一定要增加收費，若然不增加，政府的財政會如何？我的看

法卻是，如果今天的通縮為 6%，大部分租金皆下調，即使公務員的薪酬沒有

調減，我也不明白為何一些項目的成本會增加。在這情況下，就是凍結收費，

也不應使政府的財政出現困難。

剛才我們提到很多私有化的半官方機構或公營部門，現時地下鐵路公司

和九廣鐵路公司在私有化後也辦得十分好，雖然私有化未必一定會與上市掛

，但該等機構在私有化下，其管理是較為完善的。

當然，勞工界議員所關注的，是在一個提高效率的大前提下，可能會出

現遣散人手的情況，而且被遣散的不一定是限於基層，我相信會涉及主管

級、中層的管理人才及基層的“打工仔”。今天經濟不景，困難可能是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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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相信待經濟復甦，失業率回落後，政府這個提高效率的方向便較容易實

行。自由黨鼓勵政府在這情況下，應更多做工夫，就是盡量控制成本，即使

不能減低成本，也不要再使其上漲。倒過來說，工商界若是生意不景氣，便

不會再招聘工人，如果這些工人給政府聘用了，也可算是解決了失業的問

題。可是，在工商界運作不濟時，不聘用員工，接 盈利減少，那麼庫房的

收入也是下降的。大數目如何計算出來？經濟蛋糕如何切分？這些問題都不

是在今天的辯論中可以解決的。不過，我也同意剛才勞工界數位議員所說，

原議案和修正案今天均要求政府提高效率和減低成本，現時在人手削減方面

是有困難的，但我希望可在未來的會議中，有機會再詳細討論這方面的問

題。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田北俊議員動議，經程介南議員

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

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議案：香港房屋委員會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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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委員會的組成香港房屋委員會的組成香港房屋委員會的組成香港房屋委員會的組成

THE COMPOSITION OF THE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個多月以前，台灣發生了 7.3 級大地震，死傷無數，電視機上的

其中一個畫面，我至今仍然歷歷在目，那便是看見一位災民指 全部倒塌了

的樓宇說：“這不是天災，而是人禍！”主席，相信你亦同意，很多時候，

“人禍”的為患可能比“天災”更大。

香港雖然沒有好像台灣般的地震悲劇，但接二連三揭露出來的所謂“豆

腐渣”工程，令人慨歎“人禍”所引致的不滿程度，可能比“天災”更嚴

重。

近 10 年，香港的住宅市場“炒樓成風”，建築質素每下愈況，當中自

然包括公營和私營房屋在內。不過，由於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負責的

公營房屋影響過半數市民的生活，這方面出現的缺失，毫無疑問值得我們關

注。局長經常表示不要大肆渲染個別情況，但統計資料顯示，由 97 年 3 月

至今，房委會地盤涉及打樁及建築工程違約的個案便有 36 宗，而近期數宗

轟動一時的事故，不但使房委會須向準業主賠款，更嚴重的是，對住戶構成

不便及安全的問題。

去年 12 月，何文田冠暉苑其中一座大廈的主力牆結構部分石屎強度不

足，結果須拆卸其中 4 層重建，令屋苑延遲落成，亦因而延誤了山谷道 的

居民入住新樓的時間。接 ，入伙短短兩年的天慈 及天麗苑，出現石屎剝

落及鋼筋外露的情況。最轟動的便是今年 1 月及 3 月，東涌第三十區地盤第

一、三期，以及天水圍天頌苑第一期 5 幢居屋大廈的短樁事件。眾所周知，

天頌苑事件不但令房委會要向準業主賠償近 3.5 億元，更對大部分準業主造

成不便。最近，又有油塘的樁柱醜聞及將軍澳的不尋常沉降問題，當中將軍

澳居屋唐明苑及私人參建居屋富康花園的這兩個屋苑合共有 5  500 戶，屋苑

的驚人沉降，導致大部分單位出現裂縫，對居民的安全構成非常嚴重的威

脅。

持續不斷出現的公營房屋建築質素問題，已經令市民對公營房屋的質素

及安全完全失去信心。中下階層的市民辛勞一生，所期望的是甚麼呢？主

席，他們只是希望有一個“安樂窩”，但很可惜，他們最終所入住的，原來是

危樓，連人身安全亦面臨威脅，這可能是我們香港社會的一個世紀大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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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聽到市民經常指摘的，是香港的公屋和居屋所出現的問題，顯

然不是“天災”，而是赤裸裸的“人為錯誤”，但政府架構內居然沒有人為

這些事件負責。局長亦經常說，房委會的建屋質素惡劣，只是個別承建商的

問題，與房委會的組成架構和房委會的成員無關。不過，主席，我想和大家

說說，問題的根源，正正和房委會的架構有關。

不少人指出，房委會近年全力推行外判制度，又不積極監管外判工作，

再加上“價低者得”的投標政策，是引致近年許多工程失誤的原因。由於投

標的公司是在“價低者得”的原則下投得工程，所以只有用最便宜的原料及

最短的時間完成工程，更離譜的，是一如先前提及的短樁事件中所採用的偷

工減料等不法手段。以往由於有房屋署人員直接監察，即使出現問題亦比較

容易發覺，但房委會為了減省開支，甚至連監督工作亦外判給其他公司，房

委會只派一、兩名員工進行監督。對這般大型的工程來說，這樣做只是杯水

車薪，完全不可以解決問題，再加上房委會的樓宇無須屋宇署檢驗，以致未

能及時發現問題，導致出現天頌苑在建了 18 層後才發覺有短樁沉降的現象。

當然，建屋質素差，是由房委會外判監督工程及“價低者得”的政策所

造成，但這個政策背後的邏輯正是利潤掛帥，而不是以居民的安全為優先考

慮。主席，最近有一位在日前與房委會主席王 鳴女士見面的團體代表曾經

這樣形容說，王 鳴主席是完全以地產商的心態思考問題的，當面對受短樁

影響的居民時，王主席說賠錢便可了事，還想怎樣？她沒有考慮到短樁問題

為居民帶來的不便及所構成的危險。我相信，這正好反映出房委會的決策人

在作出決策時，完全是沒有從人道立場考慮問題，亦沒有從居民的角度考慮

問題。

主席，房委會的決定，並非以居民的利益作為考慮前提。我們除了可以

從近期公營房屋的惡劣質素看到之外，亦可以看到房委會過去所決定的眾多

政策，很多也是違反民意，不受市民大眾歡迎的。

舉例來說，我們過去看到房委會所興建的公營房屋，較多都撥作居屋發

售，令很多輪候公屋的低下階層要不斷地等一段很長的時間。除此之外，公

屋政策亦對很多居民造成不公平的地方，例如長期歧視單身人士，令他們不

斷輪候入住公屋，可能須等待 9 年那麼長。對很多基層市民來說，這實在是

不公平，亦不合理的。除此之外，便是不斷受市民指摘為擾民的富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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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要說這些政策，實在還有很多，說之不盡。不過，我只想指出，

作為一個制訂房屋政策、興建及管理公營房屋的架構，房委會事實上是與市

民息息相關的。可惜，房委會的組成卻不能代表市民的意願，亦不能反映市

民的意見。這個組成的缺憾，正是引致很多問題出現的根源。

多年來，由委任制度產生的房委會，已證明是不能有效回應市民對房屋

政策的要求，亦未能有效履行監管公營房屋興建的責任。問題再拖下去，市

民對公營房屋的信心只會繼續減弱，民怨亦會不斷增大。因此，在房委會的

組成中加入民主成分，以加強房委會的代表性和問責性，是挽回房委會公信

力和市民信心的唯一方法！

改革房委會、加強民主參與的方法，可以有多種不同方案。事實上，在

回歸之前，當時的立法局議員李永達及廖成利便曾經就改組房委會提出私人

法案，但可惜的是，當時均以些微票數遭到否決。

今天，我這項議案雖然沒有法律效力，但政府似乎顯得非常緊張。兩天

之前，相信各位同事也收到了政府反對我這項議案的游說信件，我希望藉此

機會就政府所提出的觀點作出回應。

政府首先說諮詢組織必須有專業人士，而委任制度則有利他們的參與，

又指委任制可避免決策“政治化”。

主席，我必須向政府指出，房委會的性質與其他的政府諮詢委員會完全

不同，因為房委會擁有制訂房屋政策的權力，亦是一個政策機構，擁有龐大

資源興建公營房屋，能直接指揮房屋署執行它的政策。如果將房委會等同政

府一般的諮詢委員會，我覺得無疑是貶低了房委會的地位。

由於房委會對房屋政策享有決策權，同時也負責興建公營房屋，市民便

更有理由要求這個兼具決策及執行功能的架構，可有渠道充分反映他們的意

見；與此同時，組織成員亦要能對他們作出的錯誤決定承擔責任。主席，我

不懷疑現時房委會內確實有很多專家，他們可提供不少專業意見，我亦不否

認他們有很多貢獻，但委任制度的要害，便是這些委員不能直接瞭解市民的

意願和要求，而他們亦不會向市民作出任何承擔和負上責任，結果導致不少

房屋政策引起民憤或不受歡迎，亦不能全情投入監管建屋工程。

主席，政府又認為目前的委任制度，可以平衡社會上不同的利益，使房

委會可以對社會更負責。我不知道政府的邏輯是甚麼，如果根據政府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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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信整個政府，特別是我們這個立法機關，便不應有選舉存在，應該倒

退到殖民地時代，即是委任制度。如果政府真的是這樣想，那麼我希望局長

稍後在發言時不要“閃閃縮縮”，不要借平衡社會不同利益為名，以施行專

制管治為實！

事實上，過去的經驗已經清楚顯示，現時由委任制度產生的房委會，既

不能表達市民的意願和為居民的福祉 想，亦不能照顧普羅市民的需要。政

府的委任制度，一向以來都是掩耳盜鈴、欺騙市民，不能真正照顧市民的實

際需要。

政府又指出，如果要求房委會委員集體辭職，對所有房委會委員是不公

平的；亦有委員表示，房委會功大於過，沒有理由要他們辭職。主席，我必

須澄清一點，我沒有否定房委會過去的工作和貢獻，對我來說，我覺得房委

會是有功亦有過，但我為何要求委員集體辭職呢？最主要是因為我希望政府

能重組房委會，讓我們可以重新組織一個有選舉成分的架構，有機會享有民

主成分，選出委員。

主席，我之所以有要求房委會集體辭職的想法，靈感其實是來自鄧兆棠

議員的。在個多月前房屋事務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鄧兆棠議員曾經指出，

儘管兩個臨時市政局沒有甚麼過錯，政府也要“殺局”，我們現時看見房委

會出了那麼多錯誤，政府為何又不“殺”房委會呢？

主席，我這項議案只是回應鄧兆棠議員的關注，要求房委會委員集體辭

職，並改革房委會的組成，要求有民主成分的選舉。至於選舉機制，我是抱

開放的態度，一切可以從長計議，希望各位同事可以提出意見。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制訂的不少房屋政策長久以來為

市民所詬病，而近期更接連出現公營房屋質素差劣及房屋工程發現短

樁等問題，本會認為房委會無論在制訂政策或監管工程質素方面，表

現均令市民相當失望；本會亦認為，問題的根源是房委會成員均由當

局委任，缺乏代表性及對公眾的問責性；為此，本會呼籲房委會成員

集體辭職，並同時促請政府全面改革房委會的組成模式，增加房委會

的民主選舉成分、加入基層代表、以及提高運作透明度，使房委會能

真正面向市民及向市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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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女士，現時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的成員，大部分是

與房地產有關的專業人士，包括測量師、銀行界、律師、建築師、會計師等，

亦有來自社會服務界及學術界，而代表基層的，則只有數位成員。與房地產

有關的專業人士，由於熟悉房屋事務，故對制訂房屋政策有一定的貢獻。不

過，房委會的主要工作是制訂影響中下層市民的住屋政策，所以房委會的組

成，必須有足夠的民意代表，才能確保房委會所制訂的政策會符合公眾利

益。

近年來，房委會的確制訂了一些違反低下階層住屋權益的政策。本人作

為房委會中寥寥可數的基層代表之一，即使投下了反對票，亦阻止不了政策

的通過。去年，房屋署閃電式通過所有準公屋人士須通過資產審查才能上樓

的政策。立法會在獲悉建議後，隨即召開房屋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會上多

個黨派的議員均炮轟房屋署罔顧低收入人士在這個經濟困境中的難處。此

外，98-99 年度經濟全年負增長 5.1%，失業率高達 6.2%，公屋居民的收入平

均減低 5%至 10%，但房委會只通過凍結公屋租金，堅持不肯減租，令 98-99

年度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由 8.6%升至 9.2%，逼近《房屋條例》的 10%上限。

這些政策顯示，要阻止房委會通過不符合公眾利益的政策，區區數個民意代

表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除此之外，近來多件事件暴露了房屋署亟須改善的建屋制度。天水圍天

頌苑及油塘重建地盤的樁柱沉降不均，暴露了承建商施工失誤、顧問公司監

管承建商失誤及房屋署監工及檢收失誤。本人作為房委會委員，固然認為房

委會須向公眾負責，但房屋署亦必須痛定思痛，改革現時的建屋及監管制

度。正如本人在施政報告辯論時提過，在房委會打樁及建築招標制度方面，

應改用以質素及以往業績為首要考慮的投標方法。此外，房屋署必須改善監

管各階段施工及檢收程序，加強抽查及對監工的顧問公司進行嚴密的監管，

例如對樁柱作百分之一百的檢查。再者，房屋署應限制承建商分判的次數，

以及限制承建商只可分給房屋署認可的承建商或二判，即是說，房屋署要建

立各類承建商及分判商的名冊，以確保二判亦有一定水準。最後，房屋署要

規定承建商聘用直接勞工的百分比，以及須要求承建商聘用一定比例已取得

技術測試證書的工人。房委會必須有改革的決心，才能確保居住在公營房屋

的居民不會天天擔驚受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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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支持成立一個向市民負責的房委會，以確保其制訂的計劃符合公

眾利益。其實，早於 95-96 年度，本人已就房委會的組成方法提交私人條例

草案，建議房委會應由當時的總督委任，其名單交由當時的立法局通過。時

至今天，我們認為這個方法仍然是可取的，並能確保房委會向市民負責。我

們建議行政長官從政府官員、專業人士、熟悉房屋政策的人士、學者、基層

代表中委任房委會成員，名單由立法會通過，這樣便可達致房委會在兼顧整

體利益及專業代表方面所應有的均衡性。

主席女士，作為房委會委員及建築小組的成員，本人是不大方便討論自

己及同事的工作。不過，本人要公平地說，出任房委會建築小組的委員，在

本人眾多委員會工作中，是一項非常專業及盡責的工作，可以嚴謹地監督房

屋署。基於政治上及責任上的考慮，本人支持梁耀忠議員的議案。既然政策

是由房委會訂立，而房屋署是由房委會監督，房屋署地盤出現嚴重問題，最

終責任應由房委會負責。可是，對於集體辭職、更換一批新的委員是否便能

解決問題，本人是有保留的。

主席女士，數天前，房屋局局長罕有地召開了記者會，為房屋署／房委

會最近的一些錯誤保駕護航。本人認為這是沒有需要的。房屋局、房委會及

房屋署所應做的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主席女士，梁耀忠議員剛才提到房委會仍採用“價低者得”的投標制

度，這是不正確的。現時，房委會大多數投標都是價錢與質素並重，但本人

亦同意梁耀忠議員所說，應較多重視質素。

梁耀忠議員提到外判制度是問題的原因，這一點我並非百分之一百同

意，因為在工務局每年所耗用的四百多億元建築費用中，承建商和很多顧問

合約都是外判的，為何在工務工程方面沒有這些問題，但房屋署和房委會卻

出現這麼多問題呢？

主席女士，本人覺得我們須進行多些討論和研究，以找出現時房委會和

房屋署　─　甚至整個建築業文化中　─　最近所發生的一些問題，有關的

結癥究竟是在哪裏。所以，本人希望各位同事能稍為多些參加房屋事務委員

會的特別會議（可能會是數次），大家一同辯論，找出問題的核心。

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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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最近，公屋在質素、短樁、漏水等方面出現了很多問題，

確實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對於今天的辯題，本人主要會根據梁議員的發言內

容，就 3 方面發言。

梁議員要求改組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的第一個理由，是認為房委

會過去有不少政策為人詬病，令人失望。

其實，房委會過去確實是有不少政策決定受到爭議，但從另一角度看，

房委會的成就卻並非如此不濟；這是事實，是不容爭辯的。房委會目前為六

十多萬個家庭提供租金低於市值的單位，改善了他們的生活環境。以入住政

府提供資助樓房的人口比例計，香港幾乎是世界之冠。房委會又承諾每年提

供 5 萬個單位，亦是一項受市民廣泛支持及讚賞的決定。此外，房委會承諾

會縮短輪候公屋時間、凍結出租單位及商鋪租金等，雖然是要經過社會人士

一番的爭取，但無可否認，房委會最後都是順應民意，作出改善。此外，房

委會也配合政府，在過去提供了 27 萬個居屋單位、數以萬計不同形式的置

屋貸款及補助金。這些政策都是有正面價值，受到市民支持。因此，如果是

由於房委會過去曾有一些政策受到市民批評、爭議而抹煞了房委會對社會的

貢獻，這未免是過於武斷及偏頗。

第二方面，是有關近期公營房屋質素差劣及房屋工程出現問題。民建聯

認為，上述問題的成因，與房委會的組成並無直接關係。梁議員有此要求，

並以為改組房委會便可解決一切問題，則本人相信他對這個問題的瞭解，未

必是那麼完整。

主席，民建聯自從很早前發現房屋署有工程出現偷工減料的情況後，曾

多次與工程界人士會晤及討論。綜合多位工程界前輩的意見，我們認為問題

的主要成因有下列 5 項：第一，承建商標價過低，無利可圖，因此要將貨就

價，甚至在承標之後須鋌而走險、偷工減料、行賄監管人員罔顧公眾利益；

第二，是顧問公司監管不力，特別是在工程繁多的時期，顧問公司將監管工

作交給經驗淺的人員負責，造成監管力下降；第三，分判制度使部分工程由

不合資格或經驗不足的承建商負責，而且過多的分判層數，減低了實際可用

的建築成本，監察的機能也同時降低；第四，公營房屋的標準及用料等都不

及私人樓宇，這是因為在制訂標書時，由於是按照質素和價錢而作出平衡，

所以公屋的標準往往是低於私人樓宇；最後是人才不足，我們看見在過去的

一段時間內，香港建築工人的質素確實參差不齊，導致工程質素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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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5 項成因，全部都是在實際執行上出現不同程度的問題，但與房委

會這個最高負責機關的組成，卻沒有顯著的關係。民建聯看不到，如果按照

梁議員的建議改組房委會，在公營房屋及工程監管質素方面會有何實質改

善。相反，如果房委會能針對問題根源，從速處理各項問題及漏洞，民建聯

又看不到有何重大原因要房委會全體委員立即辭職，另行改組。

第三方面是有關目前房委會的組成及增加民主選舉成分的利弊。

房委會作為一個影響全港近半市民的決策機構，在作出決策時，必須顧

及不同階層人士，要對本港整體利益作出全面考慮，並作出平衡。因此，房

委會的組成除了要有基層代表外，亦應盡量包括對有關問題有專門知識和有

深入見解的人士。如果任何一方的成員數目過多，便會令房委會在制訂政策

時難以全面衡量各方利益，對市民來說，最終可能是得不償失。

因此，民建聯是反對梁耀忠議員今天所提出的議案。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近年，本港的公營房屋政策趨向多方面發展，當中

包括在 97 年推出的租者置其屋計劃、在 98 及 99 年分別推出的自置居所貸

款計劃及可租可買計劃。另一方面，在 96 年也開始實施俗稱“富戶”政策，

以維護公屋資源合理分配。由於該等計劃除涉及公屋居民的切身利益外，同

時也與社會資源分配有莫大關係，所以有關的政策一直受社會大眾及輿論的

關注及討論；其中當然有贊成與反對的意見，這也是一件相當自然的事。我

們斷不能因為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在一些政策及措施上未受到社會上

一部分人士所認同，便認定房委會有問題。

本人並不是偏袒房委會，只是說出事實，為那些犧牲不少私人時間，而

且沒有報酬的委員說句公道話。本人多年來服務於不同的政府諮詢機構中，

也深明他們那種“吃力不討好”的感受。當然，公營房屋最近接連出現工程

及質素問題，說明了房委會有必須改善的地方。可是，本人認為並沒有必要

改變現行的委任制度，只是相信應該採取步驟完善現行制度。

房委會現行的委任制度一直運作良好。房委會現時的委員，包括來自不

同範疇的專業人士、學者、行政會議成員、兩位臨時市政局的議員及臨時區

議會議員、資助房屋單位業主，以及本會的同事，他們都代表社會各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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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種專業意見。可是，在委員的組成方面，本人則認為有必要增加工程

界別的代表，特別是在工程項目管理方面的專業人士，他們可以為房委會提

供這方面的專業知識。最近，房委會轄下的房屋工程所出現的質素及短樁問

題，正好顯示了必須加強這方面的代表。

對於現時由房屋署署長擔任房委會副主席的安排，本人則有一些保留。

房屋署是房委會的執行機構，負責推行房委會及轄下小組委員會所制訂的政

策，該署署長成為房委會成員，甚至當然委員，確實有助房委會的工作，同

時亦有助相關的政策及措施由房屋署落實執行。可是，房屋署署長並沒有必

要出任房委會的副主席，令人有一種角色混淆不清的感覺，懷疑房委會是否

能夠有效監察房屋署的工作。

近年來，房委會在推行一些新政策時，似乎對於有關變動所帶來的影響

並未有深思熟慮，亦沒有作出相應的配合。工程外判制度所帶來的一些監管

問題，便是其中的例子。當然，這個問題也和本人先前提過，房委會成員中

缺乏熟悉工程項目的管理人士有關。事實上，在房委會實行外判制度時，必

須加強監察方面的工作，可以成立獨立的房屋安全審核組，直屬房屋署署

長，此舉並可減少有關工程人員角色上的衝突。整體上來說，房委會應 重

轉變管理（ "Change Management"），必須清楚研究新政策對整體架構、運

作及員工的影響，推行相配合的人力資源策略、架構調整、流程改動、監管

機制等。

主席女士，綜合以上的考慮，本人反對梁耀忠議員的議案，謹此陳辭。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我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委員，與數以百計

在過去數十年參與過此項工作，為全港提供超過 90 萬公屋及居屋住所的委

員一樣，肩負一份沒有任何金錢酬勞，可視為任重道遠的社會服務公職。我

之所以接受出任這一份公職，全因為覺得以過往土地委員會公務，及至商業

銀行管理等方面的經驗，可以對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和發展稍盡一份綿力。

主席女士，房委會數十年來的委員大多是已盡所能，問心無愧，至於其

功過則自然要由公眾來評論。我並無個人利益關係，因此也絕無當仁不讓的

需要。不過，從關心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角度來看，我所憂慮的是，這項議

案所提出的辦法，是否對香港有作用；是否對香港“有破壞，無建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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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工程質量監管的問題上，房委會所扮演的角色是宏觀性和政策

性的，具體則由房屋署執行。同時，在實際操作上，一方面為了盡快滿足增

建公營房屋的需要，另一方面為了機構精簡以符合經濟效益，建築工程及監

管應逐步實行外判制度。因此，工程及監管外判的政策方向是正確的。最近

出現的是房屋署以金錢合約聘請的監管公司履行監管不足，案中甚至出現可

能懷疑涉及個別人士疏忽和舞弊的情況，這當然要待查。我認為應積極參考

市場的做法，繼續完善工程外判和監管制度，以堵塞漏洞，改善跟進和監察

機制，對失責的承建商和工程顧問依法嚴懲，根據合約追究責任。因此，我

認為從積極方向優化工作流程及嚴格執行外判合約，才是解決實際問題之

計，與房委會成員的組成模式根本沒有實際關係。

主席女士，假使如議案所建議，真的將房委會成員的組成方式改變，引

入所謂民主選舉成分，是否期望這些委員懂得巡地盤，又能堅持天天巡好每

一個地盤，更能夠保證解決這些地盤出現的質素問題呢？我認為答案並非如

此。整個架構上的安排，就如同立法會監察政府推行公共工程一樣，如果出

現了類似第一期排污工程又或是會展新翼擴建工程那樣的問題，是否負責監

察政府的立法會議員就應當集體辭職以謝天下呢？問題是否就此可以得到

解決呢？如果用選舉便可以解決質量管理上的問題，那麼恐怕社會便沒有需

要訓練及採用負責管理和控制的專門人才了。

主席女士，房委會是根據《房屋條例》而成立，行使法定權力推行公共

房屋建設，其權責分明；而房委會成員長期關注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並具

備涉及公共房屋政策各個領域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以公平合理和效益原則制

訂公共資源運用政策。事實上，公共房屋資源是有限的，公共房屋政策動用

的是公共資源，協助的是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因此，它涉及廣泛的社會層面，

包括中產階級、夾心階層、公屋住戶，以至大量輪候冊上的市民，以及新來

港人士；資源如何分配，入息條件及資產上限如何界定等，這些都須負責、

客觀和公平的決策。如果只是以選票的多寡作定奪，讓房委會成為不同社會

利益的資源爭奪戰場，根本不可能達到資源的公平合理分配，更難以全面有

效照顧整體弱勢社 。

主席女士，對於多年來房委會委員的組成及其工作，我認為成績應予肯

定。針對近期公共房屋工程存在個別質素監管問題，確實須面對；對於出現

問題的承包及監管企業，確實須依法懲處，但這項議案提出的所謂改革方向

內容，並不能對症下藥，更非建設性地解決問題，因此，我謹此陳辭，反對

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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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近期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多個地盤接二連三

出現問題，包括“短樁”、偷工減料和預製外牆組件問題，令人質疑房委會

的建屋質素。毫無疑問，有關問題必須盡快解決，以改善公營房屋的建屋質

素，保障市民的安全，但我們必須找出造成公營房屋質素欠佳的問題根源是

甚麼。自由黨無法明白梁耀忠議員的論點，為何一個專業的建屋問題會變成

一個政治問題；更無法瞭解，房委會的委任制度與專業的建屋問題有何關

連。

房委會是一個法定機構，專責推行本港的公營房屋計劃，就有關公營房

屋事宜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並透過其執行機構　─　房屋署　─　策劃及

興建公共房屋。自由黨認為，當發生房屋事故時，應按個別事件的具體情況，

研判哪些人士須承擔責任。如果房委會有個別成員的而且確要負上不可推卸

的責任，也應予以追究。不過，我們並不應該以“一竹篙打一船人”，不搞

清事情，便要房委會整體負責，集體請辭，以作交代。這是不公平和不合理

的做法。

建屋問題是一個專業問題，社會要作好監管，所須的是對建屋各個環節

有專業認識的人，而非所謂的民意代表，所以委員是否民選產生，其實並非

問題的關鍵；反而房委會如果改以選舉方式產生，更無法保證房委會一定包

括與房屋興建和管理有關的專業人士。屆時房委會監管公共房屋的能力可能

只會更差。

其實，現時房委會並非沒有民選議員。現時房委會便有合共 9 位各級議

會的議員和 5 位基層人士，而這 5 位基層人士有來自社區組織、互助委員會

及其他公共機構和諮詢委員會，甚至公營房屋住戶的成員。這個組合已能反

映了基層市民的意見。因此，梁耀忠議員的論點是站不住腳的。

自由黨認為，要避免偷工減料的情況再次發生，解決方法是房委會應盡

快加強各個工序和結構的監管，以便及早發現問題。要做到加強監察，我們

並非要設置重重關卡，事無大小都要上報，這樣只會令程序更官僚繁冗。我

們要做的，反而是杜絕官僚作風，建立新的工作文化，使房屋署和監督工程

的顧問公司建立一個夥伴的工作關係，共同合作，做好工程。因為現時房屋

署與顧問公司之間的溝通並不足夠，雙方只靠繁瑣和複雜的官僚行政程序往

來。自由黨認為，這種僵化的官僚文化一天不改，工程的監督便一天不會得

到真正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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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鼓勵承建商提高建屋質素，房屋署應改變“價低者得”的投標

制度。在審批過程中，不要以投標價為最主要的考慮。遇上投標價特別偏低

的情況，更要加倍小心。在審批標書的過程中，房屋署應認真考慮承建商過

往的紀錄，也要考慮承建商的承擔能力，不應把太多工程合約同時批給同一

承建商，以防止建屋質素因而下降。

此外，“判頭制度”是有其優點的。本港過去一直不流行地盤長工制，

是因為二判可以有效控制成本，而此制度在建築界亦沿用了數十年，一直行

之有效。然而，自由黨贊成減少“判上判”來確保樓宇質量，因為多重外判

之後，最終的承建商可能會因為合約價格太低而不能保證工程質素，甚至為

使工程盡快完成，可能會忽略工業安全。房屋署應與承建商商討，限制“判

上判”次數，避免多重外判，以確保樓宇的建造質素。

主席女士，建築質素和監察必須提高，市民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除了

房委會須引入改善監管措施外，政府亦應盡力協助建造業改善建築質素。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代表自由黨反對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女士，剛才多位議員表達了他們對公屋建築質素的意見，

其實，我十分明白各位議員的關注，也同意大家的意見：我們必須立即行動，

加強市民對公營房屋的信心。不過，我想首先指出，近期的事故顯示了建築

業本身亦有責任做好分內的工作。由於房屋委員會在未來數年將有龐大的建

屋計劃（預計在未來 7 年共有 40 萬個租住公屋和資助房屋單位落成），我

們期望建造業和有關業界的朋友能夠因應近期的事故，主動地採取改善措

施，從最基本處來解決問題。

當然，房屋委員會亦必須認真處理問題。房屋委員會一向非常重視樓宇

的質素，近期所發生的事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房屋委員會加強了監察，

以及制度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如果建築質素不合規格，房屋委員會絕對　─

我強調是絕對　─　不會接受的，亦不會“收樓”的。現在，房屋委員會除

了加緊調查近期的事故和追究責任外，亦已經進一步 手全面檢討如何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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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工序上再加強現行的監察機制，並且諮詢各有關方面，包括工務局等的

意見，預計可以在數個月內有實質的結論和改善措施。

至於部分議員批評房屋委員會的政策，我卻未能同意。房屋委員會一直

致力落實特區政府在“長遠房屋策略白皮書”所訂定的方向和目標，而這些

方向和目標亦是市民大眾所接受的。儘管在執行政策的過程中，房屋委員會

可能遇到很多反對的聲音，但是，房屋委員會還是抱 公平合理地分配公屋

資源的態度，來認真處理每一個問題；一方面能夠照顧個別市民的個別需

要，亦能夠維護社會的整體利益。

關於梁耀忠議員就“香港房屋委員會的組成”提出的議案，政府是反對

的。梁議員的議案否定了房屋委員會和個別委員多年以來對香港社會所作出

的貢獻，亦嚴重影響房屋委員會日後的有效運作，以及特區政府公營房屋計

劃的執行。以下我將會闡釋政府的立場。

首先，是房屋委員會組成的基本原則。房屋委員會是一個法定機構，負

責推行本港大部分公營房屋計劃。由於政府須就公營房屋政策向市民大眾和

立法會負責，而推行公營房屋計劃是落實公營房屋政策的重要環節，因此，

政府有責任確保房屋委員會能順利運作。

梁耀忠議員將房屋委員會和立法會兩者的組成雙提並論，我認為這根本

是混淆了討論這問題的焦點。事實上，兩者是不同的機構，有不同的組織基

礎，所以我們不可以把兩者放在一起衡量。

現行的委任制度可讓政府根據房屋委員會的功能和工作需要，並且依照

有關人士的個人才能，委任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參與這些工作。政府在委任

房屋委員會的委員時，除了要考慮房屋委員會的功能和職權範圍，確保有關

人選能夠符合房屋委員會工作的要求外，其成員組合亦必須顧及社會各階層

的利益和意見。基於這個原則，委任成員的考慮因素包括不同人選的經驗和

代表性、對房屋和有關事務的認識、在所屬行業或專業的地位和資歷、協助

房屋委員會提高運作效率的能力，以及成員組合是否均衡等。

基於上述原則，現時房屋委員會內專業人士和關注社區利益人士的組合

相當均衡，成員其實包括許多不同範疇的專業人士、學者、社會工作者、資

助房屋單位業主、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臨時市政局議員、臨時區域

市政局議員及臨時區議會議員。這些委員來自社會各界，為房屋委員會提供

各種專業知識和獨立意見。其實在 28 位非政府成員中，有 9 位來自參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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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而成功獲選的人士、有 3 位是社會工作者，還有數位是對草根階層有深切

認識的人士。如果梁議員的議案獲得通過，我們根本無法可以靈活地按照房

屋委員會的工作要求，委任合適的人士，落實公營房屋政策。

按房屋委員會現行的委任制度，委員是以個人身份獲得委任，因此他們

可以獨立地提供意見。如果房屋委員會的程序加入了其他因素，令它不必要

地“政治化”，一些有需要進行但備受不同利益團體爭議的計劃（例如公屋

富戶繳交市值租金等建議），將難以獲得房屋委員會通過。換句話說，房屋

委員會將難以衡量社會的利益，以及難以履行為社會整體服務的職責。

總括來說，現時的委任制度已經能夠確保房屋計劃的實行，是以市民大

眾的利益為依歸。

此外，梁議員的議案提及房屋委員會的透明度和問責性。在這方面，我

相信大家都知道，房屋委員會的運作十分公開，而透明度亦十分高。房屋委

員會並已經採取了多項積極措施，令他們有很多機會，與有關的議會、主席

和團體交換意見，以及諮詢公眾。他們亦有很多諮詢委員會，可以和客戶，

即居民等各方面聯絡。簡單來說，有很多渠道，令普羅市民可以與房屋委員

會作出溝通，甚至是投訴。他們亦受到審計署署長、申訴專員、廉政公署和

消費者委員會的監管；而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亦會討論房屋委員會的建議

及政策，每年房屋委員會亦須提交報告和帳目，因此，立法會可以有很多機

會審議房屋委員會的工作。

主席女士，由於房屋政策非常重要，並且影響廣泛，所以在制訂政策時，

必須顧及各階層市民的意見和社會的整體利益。現時的委任安排，可以令房

屋委員會能夠聽到不同範疇的意見，使委員可以作出客觀、公平、獨立和專

業的討論。我亦深信，房屋委員會亦會繼續加強工作的透明度，提高對市民

的問責性。

其實，房屋委員會在過去 26 年，為超過一半的香港市民提供優質的資

助房屋，對社會貢獻良多。即使梁耀忠議員亦沒有否定房屋委員會在這方面

的功勞，在這裏我十分感謝梁議員。現時，房屋委員會提供超過 64 萬個租

住公屋單位，給予真真正正有需要的市民，亦興建了二十七萬多個資助房屋

單位，售予低入息和中等入息的家庭，並且不斷致力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

房屋委員會的居者有其屋計劃、租者置其屋計劃和自置居所貸款計劃都受到

普羅大眾的歡迎。房屋委員會內現時和過去的每一位成員，都是功不可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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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主席女士，我懇請各位議員反對梁耀忠議員所提出的議案。謝謝

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耀忠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30 秒。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由於時間關係，我只會說兩點。

第一，房屋委員會（“房委會”）過去的成就其實是與時並進的，因為

社會的發展，所以必須走上這條路。當然，我沒有否定各位委員的貢獻，但

也不能說有成就便可以抹煞這制度的缺憾。

第二，我說要增加民主選舉成分，是因為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具備問責

性。房屋署以至房委會近來出現這麼多問題，但至今也沒有人站出來承擔責

任，所以我覺得問責性是最重要的。我堅持的也是這原則。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梁耀忠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UNG Yiu-ch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耀忠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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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永森議員、單仲偕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啟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許長

青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

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

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及司徒華議員贊成。

程介南議員、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

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

蔡素玉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 5 人贊成，15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9 人贊成，

12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5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2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2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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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1999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

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8 時 16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sixteen minutes past Eight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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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V

《1999 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經濟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b) 刪去“供電商所擁有的”。

3(b) 刪去“供電電纜”的定義而代以  —

““供電電纜” (electricity supply line)指供電商所擁有的輸

電線，或指供電商所擁有的任何連同該等輸電線一

起使用而用以輸送控制訊號的電纜；

“輸電線” (electric line)指  —

(a) 用以傳送、輸送或分配電力的導體以及

任何圍封、圍繞或支承該導體的套管、

塗層、罩、管筒、喉管或絕緣體，或該

導體、套管、塗層、罩、管筒、喉管或

絕緣體的任何部分；

(b) 任何為傳送、輸送或分配電力而與 (a)段

所述的導體或其他物件接駁的儀器，

而在 (a)段中，對用以傳送、輸送或分配電力的導體

的提述，包括對用於該用途的電線或任何其他工具

的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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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4 (a) 在 (a)段中，在建議的第 59(1)(ia)條中，刪去“供電商所擁

有的供電電纜附近進行的活動能在不會造成電力意外或

電力供應故障的情況下進行”而代以“供電電纜附近進

行的活動的進行方式能盡量減少造成電力意外或電力供

應故障”。

(b) 在 (c)段中，在建議的第 59(8)條中，在“訂立的規例”之

後加入“須經立法會批准，該等規例”。

新條文 加入  —

“相應修訂相應修訂相應修訂相應修訂

《電力供應規例》《電力供應規例》《電力供應規例》《電力供應規例》

5.5.5.5.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電力供應規例》（第 406 章，附屬法例）第 1(1)

條現予修訂，廢除“輸電線”的定義。

《電力供應《電力供應《電力供應《電力供應（特別地區）規例》（特別地區）規例》（特別地區）規例》（特別地區）規例》

6.6.6.6.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電力供應（特別地區）規例》（第 406 章，附屬法

例）第 2 條現予修訂，廢除“輸電線”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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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何鍾泰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4(c) 在建議的第 59(8)(f)條中，刪去“或不超逾 12 個月的監禁或同

時處以該等罰款及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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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

ELECTRICITY (AMENDMENT)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b) By deleting "owned by electricity suppliers".

3(b)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definition of "electricity supply line" and
substituting -

""electric line" (輸電線 ) means -

(a) a conductor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conveying, transmitting or distributing
electricity and any casing, coating,
covering, tube, pipe or insulator
enclosing, surrounding or supporting such
conductor, or any part of it;

(b) any apparatus connected with such
conductor or other thing mentioned in
paragraph (a) for the purpose of
conveying, transmitting or distributing
electricity,

and in paragraph (a), reference to a conductor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conveying, transmitting or distributing
electricity includes reference to a wire or to any other
means used for that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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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electricity supply line" (供電電纜 ) means an electric line, or
any cabl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such a line for the
purpose of transmitting control signals, which is owned
by an electricity supplier;".

4 (a) In paragraph (a),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59(1)(ia), by
deleting "owned by electricity suppliers are performed
without risk of" and substituting "are performed in a manner
that minimizes causing an".

(b) In paragraph (c),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59(8), by adding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after "subsection (1)(ia)".

New By adding -

"Consequential Amendments

Electricity Supply Regulations

5. Interpretation

Regulation 1(1) of the Electricity Supply Regulations
(Cap. 406 sub. leg.)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the definition of
"electric line".

Electricity Supply (Special Areas) Regulations

6. Interpretation

Regulation 2 of the Electricity Supply (Special Areas)
Regulations (Cap. 406 sub. leg.)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the
definition of "electric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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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ITY (AMENDMENT)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4(c)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59(8)(f), by deleting "or a term of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12 months or both such fine and
impris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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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VI

《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經濟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1 刪去該條而代以  —

“ 1.1.1.1. 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

(1) 本條例可引稱為《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

訂）條例》。

(2) 本條例自經濟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

起實施。”。

2 刪去“ and regulation”而代以“ the regulation”。

3(b) 在首次出現的“《”之後加入“使用”。

4 (a) 在標題中，在“《”之後加入“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b) 在 (a)段中，在“《”之後加入“使用”。

(c) 在 (b)(i)段中，在“《”之後加入“使用”。

7(a) 加入  —

“ (iii) 廢除“吊杆”而代以“吊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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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15 在建議的第 44A(2)條中，刪去“《守則》”而代以“工作守

則”。

新條文 加入  —

“相應修訂相應修訂相應修訂相應修訂

《商船《商船《商船《商船（本地船隻）條例》（本地船隻）條例》（本地船隻）條例》（本地船隻）條例》

17.17.17.17.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商船（本地船隻）條例》（1999 年第 43 號）第 2

條現予修訂  —

(a) 在“貨物”的定義中，在“貨品、”之

後加入“貨櫃、貨盤、物料及固體壓載

物、”；

(b) 在“起重裝置”的定義中  —

(i) 在“腳架起重機、”之後加入

“挖掘機、打樁機、拔樁機、”；

(ii) 廢除“與貨物處理有關連的提升

或降下”而代以“與工程有關連

的提升或降下而使用”；

(c) 在“起重工具”的定義中，廢除“貨物

處理”而代以“工程”；

(d) 加入  —

““物料” (material)包括建造物

料、廢料及碎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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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18.18. 取代第取代第取代第取代第 VIII 部標題部標題部標題部標題

第 VIII 部的標題現予廢除，代以“工程”。

19.19.19.19.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第 37 條現予修訂  —

(a) 在“機械、裝備或裝置”的定義中，加

入  —

“ (d) 就海上建造工程而言，指為

該用途而設置或使用的任

何機械、裝備或裝置；”；

(b) 在“工程負責人”的定義中  —

(i) 廢除 (a)段而代以  —

“ (a) 於有任何工程將或正

在任何本地船隻上、

對任何本地船隻或藉

任何本地船隻而進行

的情況下，指該本地

船隻的船東或船長，

或控制該本地船隻的

其他人；”；

(ii) 在 (b)段末處加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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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加入  —

“ (c) 指當其時指揮或負責

在 本 地 船 隻 上 進 行

的、對本地船隻所進

行的或藉本地船隻進

行的工程的任何其他

人；”；

(c) 在“工程”的定義中  —

(i) 在 (b)段中，廢除“或”；

(ii) 在 (c)段末處加入“或”；

(iii) 加入  —

“ (d) 海上建造工程；”；

(d) 加入  —

““《守則》” (approved code)指根

據第 45A 條發出的工作守

則；

“ 海 上 建 造 工 程 ” (marine

construction)指使用本地船隻

進行的任何建造工程或填

海工程，包括疏浚挖撈、鑽

井、鋪設管道、設置浮標、

鋪設導纜及建造沉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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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機” (crane)指備有機械設

備用以提升和降下負荷物

與用以運輸懸吊中的負荷

物的裝置；以及指在該裝置

操作中使用的所有鏈條、纜

索、轉環或其他滑車（計至

並包括吊 ），但不包括  —

(a) 在固定軌道或

鋼 纜 上 行 走 的

吊重滑車；

(b) 通過引帶或平

台 移 動 負 荷 物

的 堆 機 或 輸

送機；或

(c) 移動或挖掘泥

土 或 礦 物 但 沒

有 裝 置 抓 斗 的

機械；”。

20.20.20.20. 處長及督察的權力處長及督察的權力處長及督察的權力處長及督察的權力

第 40(3)條現予修訂，廢除“第 3 級”而代以“第 4

級”。

21.21.21.21. 對修理或拆卸本地船隻的限制對修理或拆卸本地船隻的限制對修理或拆卸本地船隻的限制對修理或拆卸本地船隻的限制

第 41 條現予修訂  —

(a) 在 第 (1)款 中 ， 在 “ 第 ” 之 後 加 入

“ (1A)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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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入  —

“ (1A) 第 (1)款不適用

於長度不超過 50 米的本地船隻，

但如處長以書面知會工程負責人

第 (1)款 適 用 於 有 關 船 隻 則 除

外。”；

(c) 在第 (3)款中，廢除“第 5 級”而代以

“第 6 級”。

22.22.22.22. 安全空氣安全空氣安全空氣安全空氣

第 42(2)條現予修訂，廢除“第 4 級”而代以“第 5

級”。

23.23.23.23. 關於本地船隻的修理或拆卸的指示關於本地船隻的修理或拆卸的指示關於本地船隻的修理或拆卸的指示關於本地船隻的修理或拆卸的指示

第 43(2)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第 3 級”而代以“第 4 級”；

(b) 廢除“ $1,000”而代以“ $2,000”。

24.24.24.24. 禁止使用危險的裝備等禁止使用危險的裝備等禁止使用危險的裝備等禁止使用危險的裝備等

第 44(3)條現予修訂  —

(a) 在 (a)段中，廢除“第 4 級”而代以“第

5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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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b)段中  —

(i) 廢除“第 3 級”而代以“第 4

級”；

(ii) 廢除“$1,000”而代以“$2,000”。

25.25.25.25. 禁止在危險情況下進行工程禁止在危險情況下進行工程禁止在危險情況下進行工程禁止在危險情況下進行工程

第 45(3)條現予修訂  —

(a) 在 (a)段中，廢除“第 4 級”而代以“第

5 級”；

(b) 在 (b)段中  —

(i) 廢除“第 3 級”而代以“第 4

級”；

(ii) 廢除“$1,000”而代以“$2,000”。

26.26.26.26. 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

現加入  —

“ 45A.45A.45A.45A. 工作守則工作守則工作守則工作守則

(1) 為就本部或根據本條例訂立的規

例的任何一項或多於一項規定而提供實務指引，處

長可發出他認為適當的工作守則（不論是否由處長

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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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處長可修訂或撤銷他根據第 (1)

款發出的工作守則。

(3) 如處長根據第 (1)或 (2)款行使權

力，他須在按理屬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於憲報刊

登有關的公告，公告須符合處長認為合適的格式。

(4) 任何人不會僅因並無遵守《守則》

的條文而令其本人招致任何刑事法律責任，但第

(5)款適 用 於符 合 以下 說 明的 任 何刑 事 法律 程

序  —

(a) 在該法律程序中，基於以下

理 由 而 指 稱 被 告 人 已 犯

罪  —

(i) 本條例或根據本條例

訂立的規例（不論是

藉 任 何 作 為 或 不 作

為）遭違反或不獲遵

從；或

(ii) 本條例或該等規例所

委予的責任不獲履行

或並無執行；及

(b) 所指稱的違反、不獲遵從、

不獲履行或並無執行所關

乎的事項，是法庭認為與

《守則》有關的。

(5) 在本款適用的任何刑事法律程序

中的任何一方，均可依據以下各項作為傾向於確定

或傾向於否定在法律程序中受爭議的任何法律責

任的根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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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守則》的條文的遵從，而

該條文是法庭裁斷為關乎

該等法律程序中所指稱的

違反或不獲遵從或不獲履

行或並無執行所涉及的事

項者；

(b) 任何獲如此裁斷的條文遭

違反或不獲遵從（不論是藉

任何作為或不作為）。

(6) 在任何刑事法律程序中，任何看

來是個別《守則》的文本，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

須被法庭視為守則的真確文本。”。

27.27.27.27.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     一般事項一般事項一般事項一般事項

第 89(1)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 (zh)段而代以  —

“ (zh) 對工程的管制、船隻救

助的管制、起重裝置及

起 重 工 具 的 管 制 及 使

用、受僱從事該等工程

或作業的人的安全及避

免上述人士發生意外的

防護措施、本地船隻上

安全工作地方的提供、

與工程相關的船隻上艙

口及艙蓋的操作、使用

及維修，而為施行本段

而訂立的規例可賦權處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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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他信納該等規

例實質上已獲得

遵從或在顧及當

時的情況後無須

予以遵從的情況

下，授予豁免以令

該等規例在有關

個案中不適用；

(ii) 批准任何人提供

安全訓練課程並

向修讀該課程的

人 發 出 證 明

書；”。

(b) 廢除 (zn)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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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I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AMENDMENT)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1 By deleting the clause and substituting -

"1. Short title and commencement

(1) This Ordinance may be cited as the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Amendment) Ordinance 1999.

(2) This Ordinance shall come into operation on a
day to be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by notice in the Gazette.".

2 By deleting "and regulation" and substituting "the regulation".

3(b) By adding "使用" after "《".

4 (a) In the heading, by adding "使用" after "《".

(b) In paragraph (a), by adding "使用" after "《".

(c) In paragraph (b)(i), by adding "使用" after "《".

7(a) By adding -

"(iii) by repealing "吊杆" and substituting "吊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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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44A(2), by deleting "《守則》 " and
substituting "工作守則".

New By adding -

"Consequential Amendments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Ordinance

17. Interpretation

Section 2 of the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Ordinance (43 of 1999) is amended -

(a) in the definition of "cargo", by adding ",
container, pallet, material and solid
ballast" after "goods";

(b) in the definition of "lifting appliance" -

(i) by adding "excavator, pile driver,
pile extractor," after "sheer legs,";

(ii) by repealing "cargo handling" and
substituting "works";

(c) in the definition of "lifting gear", by
repealing "cargo handling" and
substituting "works";

(d) by adding -

""material" ( 物 料 ) includes
construction material, waste
material and deb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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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art heading substituted

The heading to Part VIII is repealed and substituted by
"WORKS".

19. Interpretation

Section 37 is amended -

(a) in the definition of "machinery, equipment
or appliance", by adding -

"(d) marine construction, means
any machinery, equipment or
appliance provided or used
for that purpose;";

(b) in the definition of "person in charge of
works" -

(i) in paragraph (a) -

(A) by repealing "on or to" and
substituting "on, to or by
means of";

(B) by repealing "or" at the end;

(ii) in paragraph (b), by adding "or"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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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by adding -

"(c) any other person
having for the time
being in command or
charge of any works
being carried out on, to
or by means of a local
vessel;";

(c) in the definition of "works" -

(i) in paragraph (b), by repealing "or";

(ii) in paragraph (c), by repealing the
full stop and substituting "; or";

(iii) by adding -

"(d) marine construction.";

(d) by adding -

""approved code" (《守則》) means
a code of practice issued
under section 45A;

"crane" ( 起 重 機 ) means any
appliance equipped with
mechanical means of hoisting
and lowering a load and for
transporting the load while
suspended; and also all
chains, ropes, swivels, or
other tackle (down to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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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the hook), used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appliance; but does not
include -

(a) a hoist block
running on a
fixed rail or
wire;

(b) a stacker or
conveyer
whereby a load is
moved by means
of a belt or
platform; or

(c) an earth or
mineral moving
or excavating
appliance not
fitted with a
grab;

"marine construction" (海上建造工
程 ) means any construction or
reclamation works, including
dredging, drilling, pipe
laying, buoy laying, cable
laying and caisson
construction, in which local
vessels ar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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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Powers of Director and inspectors

Section 40(3)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level 3" and
substituting "level 4".

21. Restriction on carrying out
repairs or breaking up of
local vessels

Section 41 is amended -

(a) in subsection (1), by repealing "subsection
(2)" and substituting "subsections (1A)
and (2)";

(b) by adding -

"(1A) Subsection (1) does
not apply to any local vessels of 50
metres or less in length unless the
Director gives written notification to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works that
subsection (1) applies to that
vessel.";

(c) in subsection (3), by repealing "level 5"
and substituting "level 6".

22. Safe atmosphere

Section 42(2)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level 4" and
substituting "leve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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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irections regarding repairs or
breaking up of local vessels

Section 43(2) is amended -

(a) by repealing "level 3" and substituting
"level 4";

(b) by repealing "$1,000" and substituting
"$2,000".

24. Prohibition against use of
dangerous equipment, etc.

Section 44(3) is amended -

(a) in paragraph (a), by repealing "level 4"
and substituting "level 5";

(b) in paragraph (b) -

(i) by repealing "level 3" and
substituting "level 4";

(ii) by repealing "$1,000" and
substituting "$2,000".

25. Prohibition against carrying
out works in dangerous conditions

Section 45(3) is amended -

(a) in paragraph (a), by repealing "level 4"
and substituting "leve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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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n paragraph (b) -

(i) by repealing "level 3" and
substituting "level 4";

(ii) by repealing "$1,000" and
substituting "$2,000".

26. Section added

The following is added -

"45A. Code of practice

(1)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practical guidance in respect of any one or more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Part or of regulations made under
this Ordinance, the Director may issue such codes of
practice (whether prepared by the Director or not) as
the Director considers appropriate.

(2) The Director may amend or revoke
a code of practice issued by him under subsection (1).

(3) Where the Director exercises a
power under subsection (1) or (2), he shall as soon as
may be reasonably practicable publish notice thereof in
the Gazette and the notice shall be in such form as the
Director considers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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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failure by any person to observe a
provision of an approved code shall not of itself cause
him to incur any criminal liability, but where -

(a) in any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defendant is alleged to
have committed an offence
either -

(i) by reason of a
contravention of or a
failure to comply with,
whether by act or
omission, this
Ordinance or
regulations under this
Ordinance; or

(ii) by reason of a failure to
discharge or perform a
duty imposed by this
Ordinance or such
regulations; and

(b) the matter to which the
alleged contravention or
failure relates is one to which,
in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an
approved code relates,

then subsection (5) shall apply as regards to the
procee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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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 any criminal proceedings to
which this subsection applies, the following, namely -

(a) compliance with a provision
of an approved code found by
the court to be relevant to a
matter to which a
contravention or failure
alleged in the proceedings
relates;

(b) a contravention of or a failure
to comply with, whether by
act or omission, any such
provision so found,

may be relied on by any party to the proceedings as
tending to establish or to negative any liability which is
in question in the proceedings.

(6) In any criminal proceedings, any
document which purports to be a copy of a particular
approved code shall, in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be regarded by the court as being a true copy
of that code.".

27. Regulations - general

Section 89(1) is amended -

(a) by repealing paragraph (zh) and
substitu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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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 the control of works, the
control of salvaging of
vessels, the control and use of
lifting appliances and lifting
gear, the safety and
protection against accidents of
persons employed in such
works or operations, the
provision of safe workplaces
on local vessels, the
operation, use and
maintenance of hatches and
hatch coverings on vessels in
connection with works, and
regulations made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paragraph
may empower the Director to
-

(i) make exemptions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where he is
satisfied that the
regulations have been
substantially complied
with or where
compliance therewith is
unnecessary having
regard to the
circumstances;

(ii) approve any person to
provide a safety
training course and
issue certificates to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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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 who attends the
course;";

(b) by repealing paragraph (zn).".


